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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教委关于印发《中、小学校及

中等师范学校电化教育设备配备标准》

的通知 

现将《中、小学校及中等师范学校电化教育设备

配备标准》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参照

执行。 

  中、小学校及中等师范学校电化教育设备配备

标准 

第一条 为加强中、小学校及中等师范学校电化

教育工作，提高教学质量，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特

制定本标准。 

第二条 中、小学校及中等师范学校电化教育设

备的配备标准为： 

（一）小学按《小学电化教育设备配备标准》配

备； 

（二）普通中学（含初中、高中及完全中学）按

《中学电化教育设备配备标准》配备； 

（三）中等师范学校按《中等师范学校电化教育

设备配备标准》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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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乡（镇）中心小学、初中电化教育设备

的配备，一般不低于相应的二类配备标准。 

第四条 职业中学、中等专业学校电化教育设备

的配备参照本标准，按不低于中学二类配备标准进行

配备。各校可按开设专业课的特殊需要，自行配备所

需电化教育设备。 

第五条 幼儿师范学校、教师进修学校电化教育

设备的配备参照中等师范学校配备标准。 

第六条 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应按照统筹规划、分

步实施的原则，配备学校电化教育设备，开展电化教

学。 

第七条 学校电化教育设备、设施建设的投资和

经常经费应列入地方财政预算，同时还应把发展电化

教育纳入到各种渠道筹集教育经费和改善办学条件

的计划中去，根据本地的财力条件妥善解决。 

第八条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应采取措施，

加强学校电化教育设备管理，并做好电化教育软件的

配套工作，充分发挥电化教育设备的效益。 

第九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可

根据本标准，结合本地区的实际，制定具体标准，并

因地制宜地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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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本标准由国家教育委员会负责解释。 

国家教委关于印发《小学生体育合

格标准实施办法》的通知 

现将《小学生体育合格标准实施办法》（以下简

称《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学习宣传，积

极组织实施。 

《实施办法》是评估小学教育质量的重要内容之

一，是衡量小学生体育状况的基本依据。施行《实施

办法》，将有助于小学全面贯彻教育方针，落实《学

校体育工作条例》；有助于促进广大小学生认真上好

体育课，养成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习惯，从而使小学

生身心健康成长。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要结合本地

实际，并根据分类指导、分步实施的原则，制订贯彻

《实施办法》的具体意见，并于１９９２年７月１日

前报我委学校体育卫生司。 

小学生体育合格标准实施办法 

第一条为促进小学生认真上好体育课，积极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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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体育锻炼标准》的测验和课外体育活动，不断

增强体质，增进身心健康，活跃课余文化生活，特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六年制小学从五年级开始、五年制小学从

四年级开始实施本办法。 

第三条小学生体育合格标准及等级，采用百分制

评定，６０分以上（含６０分，下同）为合格，７５

分以上为良好，９０分以上为优秀。 

评定体育合格的内容及其百分比： 

１．体育课成绩占６０％； 

２．《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测验成绩占３０％； 

３．积极参加课间操、眼保健操及课外体育活动

（以下简称“两操一活动”）占１０％。 

第四条体育合格标准每一学年评定一次。体育课

成绩按６０％折算，计入总分；《国家体育锻炼标准》

测验成绩，优秀以３０分计入总分，良好以２５分计

入总分，及格以２０分计入总分，不及格以１０分计

入总分；参加“两操一活动”的评定，每无故缺勤一

次扣１分，全勤以１０分计入总分。 

第五条对学年评定不合格者，给予一次补考（再

评）机会，补考项目仅限于体育课和《国家体育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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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测验中的身体素质测试、运动技术达标等项目。

补考仍不合格，则学年再评不合格。凡毕业学年再评

不合格者，即为体育不合格。 

第六条“三好”学生的体育合格标准评定成绩不

得低于７５分，先进班级的学生体育合格率不得低于

９０％。 

第七条学校要建立“体育合格情况登记卡”。“登

记卡”式样由国家教育委员会制定，由各县级教育行

政部门统一印制。学校要指定专人妥善保管“登记

卡”，每学年由有关人员及时填写。学生毕业时，由

学校加盖公章后，随学生转入高一级学校。 

第八条凡因病或残疾不宜执行体育合格标准的

学生，可向学校提交免予执行体育合格标准申请书，

填写有关表格，经学校核准后，可以免予执行体育合

格标准，毕业时，所填表格随学生转入高一级学校。 

第九条学校要把实施体育合格标准，作为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的一项重要工作，列入学校工作计划。体

育教师负责体育课、《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测验成绩

的评定及总分评定工作。班主任负责“两操一活动”

评定工作。 

学校要建立健全有关管理制度，表扬、奖励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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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体育合格标准的教师。 

第十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可根据本办法制定本地的实施

意见、规划和检查评估办法。 

各地（市）级和县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切实加强

对本地各小学校实施工作的领导，并对施行本办法有

困难的农村学校，给予必要的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在本办法颁发后的五年之内，做到全面实施本办法。 

国家教委关于印发《县电化教育中

心设置暂行规定》的通知 

现将《县电化教育中心设置暂行规定》印发给你

们，请遵照执行。 

县电化教育中心设置暂行规定 

为了加强对县电化教育工作的管理，以适应农村

教育综合改革的需要，促进县电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特制定本暂行规定。 

第一条县（含县级市、旗）设立的电化教育机构

可称为县电化教育中心（以下简称“县电教中心”），

它是为各级各类教育服务的综合性电化教育机构，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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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单位，由县教育行政部门管理。 

第二条县电教中心的任务 

（一）制订本县电化教育发展规划、计划。对乡

镇、学校开展电化教育进行业务指导。 

（二）利用卫星电视教育传输手段，为基础教育、

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提供教学服务，为农科教统

筹服务。 

（三）负责县教育电视收转台的技术管理、节目

播出和卫星电视教育网点建设及管理工作。 

（四）收集、储存、提供本县所需要的电教教材、

资料和信息。 

（五）结合本县教育、教学实际，进行电化教育

教材和教法的应用研究。 

（六）负责本县电化教育器材的配置、咨询和维

修服务工作。 

（七）负责广播电视大学、广播电视中专县工作

站的工作。 

（八）负责本县电教人员的培训。 

第三条县电教中心的组织机构 

（一）县电教中心在县电教馆、县教育电视收转

台、广播电视大学县工作站、广播电视中专县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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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单位的基础上组建。中心建成后，仍保留原有各单

位与上级部门的业务联系。一套机构，多种功能。 

（二）县电教中心的级别、人员编制、内部机构

设置，由各县决定。 

（三）县电教中心负责人应由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坚持改革开放，熟悉教育和电化教育全面工作的

人员担任。 

（四）要选拔政治素质较高，热心电化教育事业，

并具有一定教学经验和专业技术特长的人员充实电

教队伍。 

（五）县电教中心的建设投资和日常事业经费应

根据１９８６年国家教委、国家计委、财政部等９部

委《关于利用卫星电视开展教育工作的通知》〔（８６）

教电字００３号〕和１９８９年《地方教育电视台站

设置管理规定》（国家教委３号令）的有关规定筹措，

而且要把发展电教纳入到多种渠道筹集教育经费，改

善办学条件的总体工作中去。 

（六）县电教中心要逐步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

度和内部工作运行机制，使广播电视教育、学校电化

教育和卫星电视传输网络的工作有章可循，协调统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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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各地可以根据本规定，结合本地区的实

际，制订具体措施，因地制宜地开展工作。 

第五条本规定由国家教育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六条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国家教委关于印发《试点中学培养

体育运动后备人才暂行管理办法》的通

知 

开展课余体育训练，提高学校运动技术水平，培

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优秀体育后备人才，是学校

体育工作的基本任务之一。中学阶段是培养人才的重

要时期，也是实施九年义务教育的重要阶段。九年义

务教育是全民教育的基础。每个适龄少年儿童都有接

受教育的义务和权利。在中学进行培养体育运动后备

人才试点工作，必须遵循上述原则，在达到九年义务

教育基本要求的前提下，使有竞技才能的学生在中学

阶段遵循教育的规律和学生的年龄、生理特点，接受

科学系统的运动训练，真正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

的优秀体育人才。 

试点工作的开展，是对促进大中小学“一贯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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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余体育训练体系的建立，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发展

体育事业的新路子所进行的一项改革。因此，各级教

育行政部门，应从实际出发，合理布局，有计划、有

步骤、扎扎实实地抓好试点工作，不断提高试点中学

的质量。 

为加强对培养体育运动后备人才试点中学的管

理，使试点中学工作有章可循，现将《试点中学培养

体育运动后备人才暂行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转

发至你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试点中学，并切实抓

好贯彻落实工作。 

试点中学培养体育运动后备人才暂行管理办法 

为了做好试点中学培养体育运动后备人才的工

作，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合格中学生，保证学

校运动训练健康发展，特制定本办法。 

一、试点工作的组织领导 

（一）教育行政部门的职责 

１．各级领导要重视试点工作，切实加强领导，

制定管理细则。主管处、室要有专人负责。并经常深

入学校督促、检查，协助解决试点工作中的各种实际

问题。 

２．选择本地区体育工作基础好、传统项目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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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异的重点中学作为试点中学。对试点项目要做出合

理布局（有条件的地区要适当安排游泳、竞技体操、

艺术体操项目）。要创造必要的条件，保证试点工作

顺利进行。对试点中学的招生工作，大、中（高中、

初中）、小学的衔接，生源的输送，师资、经费和场

地设施等问题应当统筹安排。 

（二）学校领导的职责 

１．学校应把试点工作列入学校教育工作计划，

加强领导。学校各有关部门应主动关心并切实安排好

学生运动员的培养教育工作。 

２．学校应在主管校长领导下，由负责学生思想

品德教育、教学、后勤、体育、医务工作的有关人员

参加，组成领导机构，统一安排、组织实施试点的各

项工作。有条件的学校可安排专职工作人员。 

３．处理好课余体育训练与学校群众性体育活动

的关系。试点中学在体育师资力量调配、运动场地器

材使用及体育经费安排上，要统筹兼顾，不得偏废。 

４．经常督促体育教研室（组）做好运动训练工

作。 

二、招生工作 

（一）坚持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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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二）思想品德操行合格、文化课学习达到本地

区招生分数线的７０％以上，专项成绩达到各项目选

材标准（另行制定）者，可破格录取。 

（三）试点中学招生范围，由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教育行政部门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确定。 

（四）试点中学接受拟作为体育运动后备人才培

养的转学、插班学生，必须经过考核，并符合第（二）

项规定的标准，方能办理入学手续。 

（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在

每学年开学后两个月内，将新入学的学生运动员基础

情况，逐项填入“培养体育后备人才试点校运动员档

案卡”，报国家教委学校体育卫生司备案。 

三、思想品德教育 

（一）学校应切实加强学生运动员的政治思想品

德教育，以《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为准则，教育学

生运动员努力做到德、智、体全面发展，成为学校体

育运动的骨干。 

（二）学校应有专人负责学生运动员的思想教

育，关心他们的成长，保证他们参加政治学习和政治

活动的时间。结合运动队的特点，开展政治思想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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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三）体育教师要关心学生运动员的全面成长，

思想品德教育应渗透到运动训练的全过程。 

（四）学校应制定学生运动员守则，建立奖惩制

度。要求学生运动员严格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 

四、教学与学籍管理 

（一）要确保学生运动员达到学校的教育培养目

标。根据运动训练规律及学生运动员特点，在保证大

多数学生完成正常学习条件下，个别学生学习年限可

适当延长一年，这类学生比例不应超过受训学生的２

０％。每一学段学习年限（初中、高中）不得超过四

年。对运动成绩突出、品学兼优的合格高中毕业生，

经国家教委批准，可保送培养高水平学生运动员试点

高校。 

（二）学校对学生运动员所在的班级，应配备教

学经验丰富、教学水平高、责任心强、热心体育工作

的教师担任班主任，并适当提高他们的教学工作量系

数。因训练和比赛所缺课程，班主任应及时安排补课

和辅导。 

（三）应严格执行教育行政部门制订的有关学生

学籍管理规定，对学生运动员在校期间的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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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以及运动成绩等进行全面考核。如品德操行不合

格，语文、数学、政治、外语四门课程中，两门不及

格；在训练两年内仍未达到规定标准者，应及时调整。

学校应设立学生运动员学籍管理专卷。 

（四）应严格按照九年义务教育和基础教育的要

求执行《义务教育法》。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确保

学生完成义务教育。要保证试点中学学生运动员稳定

的学习环境，学生每年停课训练和参加各类比赛的时

间，初中阶段累计不得超过四周，高中阶段不得超过

三周。不得将学生调离学校参加未经国家教委批准组

织的各项比赛。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从试点中学抽调

学生运动员；如有特殊情况，须上报国家教委学校体

育卫生司审批。 

五、运动训练 

（一）坚持课余训练的原则，培养品学兼优的体

育人才。 

（二）立足于长远目标，坚持科学训练。各试点

中学应根据中学生的生长发育特点和心理特征，制定

切合实际的训练计划、训练大纲，采用符合学校和学

生实际的训练方法，使运动训练符合青少年运动训练

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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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每天训练时间一般不超过两至三小时。防

止和纠正为急于求成、快出成绩而片面实施专项化、

大强度训练的做法，应保证学生身心健康成长。 

（四）加强医务监督，避免运动损伤。建立健全

学生运动员身体健康发育及身体素质档案，为科学训

练提供依据。 

（五）积极参加国家教委组织的全国和地区性的

竞技比赛及有关运动训练的学术交流活动。 

六、竞赛工作 

（一）加强竞赛工作的管理，严格执行《关于组

织全国大、中学体育竞赛的暂行规定》。 

（二）凡未在试点中学学生运动员档案中备案的

学生，一律不得参加由国家教委组织的，只限于试点

中学学生参加的各类比赛。 

（三）竞赛一般安排在世界中学生比赛的前一年

举行，同参加世界中学生比赛的选拔组队工作结合。

竞赛计划提前两年公布。 

七、教师 

（一）从事训练工作的教师应是政治思想品德

好，事业心强，认真负责，有较高专项业务水平，熟

悉中学教学特点，有丰富运动训练经验的体育教师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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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工作者。 

（二）任训教师由体育教研室（组）选拔、推荐，

经学校领导机构审批决定。有条件的学校可设专职从

事训练的教师或聘请有经验的校外专家协助指导训

练。 

（三）任训教师的工作量应与体育课教学工作量

等同计算。 

（四）学校应加强教师的思想政治工作，积极创

造条件为从事训练的教师提供进修、业务学习和观摩

的机会。 

八、经费与生活管理 

（一）为确保试点工作的顺利进行，各级教育行

政部门和试点中学要保证开展课余训练所必需的经

费，一般包括维修、添置消耗性体育器材、设备、运

动服装经费、伙食补贴和参加比赛的经费。 

（二）试点中学应保证课余训练所必需的体育场

馆、设施，并经常做好维修工作。 

（三）学生运动员伙食补助标准可参照执行国家

体委、财政部、商业部（８５）体计字４６４号《关

于下发优秀运动员、专职教练员和其他人员伙食标准

规定的通知》中三类灶的标准；对少数品学兼优的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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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运动员可执行二类的标准。各试点中学在执行伙食

标准时，均按修改后实物标准执行。 

各试点中学也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在达到

二、三类灶营养标准的前提下，制定具体伙食标准。 

（四）对在校集中住宿的学生，学校要有专人负

责他们的生活管理，培养他们的独立生活能力和良好

的卫生习惯。 

九、评估 

国家教委对试点中学每两年进行一次评估。对做

出成绩的学校给予表彰；对工作差的学校进行批评或

调整。（评估办法另行制定） 

国家教委关于印发《示范性乡（镇）

成人文化技术学校规程》的通知 

１９９１年国家教委颁发《关于大力发展乡

（镇）、村成人文化技术学校的意见》以来，随着农

村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乡（镇）成

人文化技术学校（含成人教育中心校，下同）迅速发

展。１９９４年全国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已达

４２５３２所，年培训总人数为２４００多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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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培养出一大批科学致富带头人、农村基层干

部、农民技术员、乡镇企业生产骨干与管理人才。成

为全面提高农村从业人员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

质，增加农民收入，振兴农业、农村经济，加快农村

奔小康步伐的重要教育阵地。 

为了贯彻落实《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

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大

力发展农村成人教育，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推动乡

（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的发展，根据区别对待、分

类指导的原则，按经济发达地区、经济中等发达地区、

经济欠发达地区分别要求，制定《示范性乡（镇）成

人文化技术学校规程》，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

执行。望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本地实际情况，

制订“九五”规划，在加快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

校基地建设的基础上，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和培训效

益，有计划地建立一批高标准、高质量的示范性乡

（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到２０００年，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要有１０％左右的乡（镇）成人文化技

术学校达到示范校标准。 

示范性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规程 

第一条为促进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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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学校）的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

法》制定本规程。 

第二条示范性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可按初

级中学建制。 

第三条学校独立设置，布局合理，教学管理、生

活秩序良好。搞好校园绿化，做到整洁、优美。 

第四条学校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坚持思想政治教

育、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建立健

全思想政治工作制度，通过具体措施，培养有理想、

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

的农村新型劳动者。 

第五条学校建立校务委员会，由乡（镇）主要领

导兼任主任。专职校长兼任常务副主任，教育、农业、

科技、财政、乡镇企业、武装、共青团、妇联等有关

部门负责人为成员。校务委员会坚持三教统筹、农科

教结合的原则，负责协调有关部门分工合作；制订教

育培训规划和措施；聘用专、兼职教师；筹措办学经

费并监督经费的合理使用；研究解决办学和教学的重

大问题。 

第六条学校领导班子要认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热爱成人教育事业，熟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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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管理，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和社会活动能力，具有中

等以上文化程度、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和脚踏实地的

开拓进取精神。 

第七条示范性学校的认定，由乡（镇）人民政府

提出申请，经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同意，报省级教育行

政部门批准。 

学校专职校长由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任命，

并配备相应的专职校务管理人员和教学管理人员协

助校长工作。 

第八条学校建有专用教室、办公室、图书阅览室、

实验室、仪器室、资料档案室等。实验实习基地：城

郊区乡（镇）不少于５亩，农村乡（镇）不少于１０

亩。 

经济发达地区：学校校舍建筑面积在１５００平

方米以上，其中有关教学用房不少于１０００平方

米。 

经济中等发达地区：学校校舍建筑面积在１００

０平方米以上，其中有关教学用房不少于５００平方

米。 

经济欠发达地区：学校校舍建筑面积在５００平

方米以上，其中有关教学用房不少于３００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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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学校有与教学相应的教学仪器设备。 

经济发达地区：学校配有教学仪器、教学挂图、

常用教学标本３００套（件）以上，图书资料２００

０册以上；建有卫星电视地面接收站，配有电视机、

录像机、录音机、电脑等电教设施。 

经济中等发达地区：学校配有教学仪器、教学挂

图、常用教学标本２００套（件）以上，图书资料１

５００册以上；配有电视机、录像机、录音机等电教

设施。 

经济欠发达地区：学校配有教学仪器、教学挂图、

常用教学标本１００套（件）以上，图书资料１００

０册以上；配有电视机、录像机、录音机等电教设施。 

第十条学校建立校办厂（场）或生产实验实习基

地，加强实践环节，把学校办成人才培训、生产示范、

科技试验与推广、咨询服务的综合性、多功能的教育

经济实体。 

第十一条学校有一支事业心强、胜任教学、专业

结构合理的专兼职结合的教师队伍。学校专职教师要

按当地总人口的万分之二的比例配备，举办脱产班和

“３＋１”分流职业初中班，应适当增配专职教师，

按每班２至３名配备。专职教师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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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占６０％以上。兼职教师由校务委员会研究聘

用，并保持相对稳定。根据国家有关文件规定，对专

职教师的转正、晋级、评定职称、工资和福利等待遇

均与同级普通学校的教师同等对待。 

第十二条教师要通过培训、自学等多种途径，不

断提高教学水平。提倡教师一专多能，文化课教师至

少要掌握二门以上实用技术，专业课教师要具备多种

技能，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能指导学员实习和科学

实验。 

第十三条学校应建立行政、教师、教学、总务、

财务、档案、图书资料、实验仪器等各项科学管理制

度，并不断充实完善。 

第十四条学校要按照因地制宜、按需施教、学用

一致、讲求实效的原则，制订教育、教学（培训）计

划，不断改进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努力提高教学质

量。建立完备的教学档案和学籍管理档案，加强人才

跟踪调查和信息反馈工作。 

第十五条学校办学经费由乡（镇）人民政府根据

国家有关规定负责筹措，采取地方财政、集体投入、

收取学杂费、教育部门奖励补助等多渠道筹集资金的

办法解决。学校要积极开展勤工俭学、兴办校办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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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和开展有偿服务，增收节支，不断改善办学条

件，提高师生的福利待遇。  

 

第十六条学校要认真贯彻《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

纲要》和国务院《扫除文盲工作条例》，积极开展扫

除文盲教育，使本乡（镇）青壮年人口中的非文盲率

达到９５％以上。根据学文化与学技术相结合的原

则，积极扫除剩余文盲，开展扫盲后继续教育，巩固

扫盲成果，不断提高农村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 

第十七条学校坚持常年办学，紧紧围绕当地经济

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举办多层次、多规格、多门

类的培训班，其中举办一年以上的长班两个以上。培

训规模按教学时间在２０课时以上受训人数计算，学

校年培训总数，经济发达地区每校不少于１０００人

（次），经济中等发达地区每校不少于８００人（次），

经济欠发达地区每校不少于５００人（次）。 

经济发达和经济中等发达地区要把培养初、中级

人才摆到重要的地位。经济欠发达地区以培训当地适

用人才为主，有计划地培养初、中级人才。 

第十八条在当地政府的统筹安排下，学校要积极

参与实施“燎原计划”、“星火计划”、“丰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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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承担农业科技成果推广项目二至三个，通过多种

形式开展技术培训，辐射面达９０％以上，同时培养

一批科技致富带头人和技术骨干，取得明显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 

第十九条大力开展乡镇企业职工、技术骨干、管

理人员的岗位培训和技术等级培训，并取得明显的成

效。加强与普通学校、职业学校的沟通和联系，充分

发挥示范性学校师资和设施的潜力，积极参与开展小

学后、初中后、高中后继续教育；积极参与实施“绿

色证书工程”培训和其他有关资格证书的培训。 

第二十条采取多种形式经常对学员进行时事政

策教育、法制教育、思想道德教育、人口教育、开展

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生活教育，提高农民的法制观念

和思想道德水平，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第二十一条学校要紧密结合当地经济与社会发

展实际，办出特色，提高办学效益。要充分发挥学校

的辐射作用，指导村和企业办学，培训村（厂）成人

学校教师和技术骨干，使行政村的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的办学面达到９５％以上，建立科技示范联系户，带

动各村普遍开展各类实用技术培训班，加快农民致富

步伐，促进当地经济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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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对示范性学校要

进行评估，经评估达不到标准的，撤消其示范性学校

的资格和名称。 

第二十三条本规程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国家教委关于印发《实行新工时制

对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课程（教学）

计划进行调整的意见》和《实行新工时

制对高中教学计划进行调整的意见》的

通知 

一、为了实行国务院颁布的新工时制，经研究决

定对小学、中学课程（教学）计划进行调整。现将《实

行新工时制对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课程（教学）计

划进行调整的意见》和《实行新工时制对高中教学计

划进行调整的意见》（以下简称《调整意见》）印发给

你们，请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研究执行。 

二、《调整意见》是指导性文件。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教育委员会、教育厅（局）可根据《调整意见》

制定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课程（教学）计划的调

整方案。调整后的方案要报我委基础教育司备案。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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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要严格执行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制定

的调整方案。承担教育教学改革试验的学校，确需改

动的，要经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批准。 

三、各地全日制中小学的各年级，原则上于今年

秋季开学起实行调整后的课程（教学）计划。不具备

条件的地方，可推迟到明年春季开学实行，但在此以

前，当地教育行政部门要根据《调整意见》的精神，

适当调整中小学课时安排，以适应新工时制的规定。 

四、各地在执行《调整意见》时，要根据中小学

各科教学大纲的调整说明（我委将另行发文），对有

关教材进行相应调整。各省和地方教研部门，应该协

助教育行政部门做好教材调整和对教师的培训指导

工作。 

五、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对中小学教学工作

的管理。根据《调整意见》，严格控制中小学生在校

活动总量。除中考、高中会考外，必须严格控制统一

考试；考试必须按教学大纲的要求进行命题。要加强

对中考和高中会考改革的研究。对违反教育规律的错

误作法要及时批评，予以纠正。 

六、调整课程（教学）计划是一项关系到稳定教

学秩序，减轻师生过重负担的重要工作。为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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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后的课程（教学）计划，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高

度重视，切实做好宣传、培训工作和其他配套工作。

在实施过程中要指导干部和中小学教师转变教学思

想，更新课程观念，改革教学方法，提高课堂教学效

益。要注意安排好小学生、中学生的课余生活，加强

校外教育。使课程（教学）计划的调整有利于全面贯

彻教育方针，全面提高教学质量。 

请各地将课程（教学）计划和教材的调整情况及

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向我委基础教育司反映。 

附件：一、实行新工时制对全日制小学、初级中

学课程（教学）计划进行调整的意见 

二、实行新工时制对高中教学计划进行调整的意

见 

实行新工时制对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课程（教

学）计划进行调整的意见 

为适应国务院颁布的新工时制的要求，现对全日

制小学、初级中学目前实行的课程计划及教学计划中

关于课程设置部分提出如下调整意见。 

一、调整原则 

１．在保持《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

学课程计划》中的课程设置整体结构不变的前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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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适当调整各类课程的课时，减少周课时总量。 

２．小学、初中现行的其他几套教学计划的调整，

要有利于向调整后的《九年义务全日制小学、初级中

学课程计划》过渡。 

３．调整课程（教学）计划要有利于进一步减轻

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有利于教学秩序的稳定。 

二、课程设置的调整意见 

１．适当调减《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

中学课程计划》中语文、数学、自然、社会、地理、

生物、历史、外语、音乐、体育等学科和活动课的课

时。适当调整地方安排课程的课时。调整后的课时安

排，见表一、表二。 

２．适当调减１９８１年颁发的《全日制五年制

小学教学计划》中语文、数学两学科和课外活动的课

时。调整后的课时安排，见表五。 

适当调减１９８４年颁发的《全日制六年制小学

教学计划》中语文、数学、体育等学科和活动的课时。

调整后的课时安排，见表三、表四。 

３．适当调减１９８１年颁发的《全日制重点中

学教学计划》中初中三年级语文、数学、外语三学科

的课时。调整后的课时安排，见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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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说明 

１．为保证中小学校的德育工作和教育与生产劳

动相结合的教学时间，未调减小学思想品德、劳动和

初中思想政治、劳动技术课的课时。 

２．为了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发展，开展健康教育，

在活动类课程“科技文体活动”中的体育活动安排一

般不应少于该项活动时数的一半，其中每周要有

０．５课时用于健康教育。 

３．地方安排课程是为了适应各地经济文化发展

和学生自身发展的不同情况而设置的。 

为了适应初中学生升学和就业的不同需要，地方

安排课程的课时可以安排学科课或活动课；也可以在

毕业年级根据当地需要增加劳动技术课课时或进行

职业技术教育。 

４．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可根据情况自行安排学生

的自习课。 

５．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在活动类课程中安排小学

一、二年级的唱游课。 

６．实行周五天与周六天工作交替进行的地区，

周学科课程安排表可按照本通知精神做相应调整。 

四、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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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９９４年秋季开学后，“五四”学制和“六

三”学制的小学一、二年级与初中一、二年级按表一、

表二安排教学，小学三年级以上各年级（含三年级）

按表三、表四、表五安排教学。初中三年级按表六安

排教学。 

２．民族小学、初级中学的课程（教学）计划，

由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委员会、教育厅（局）

参照本通知，结合民族地区的实际进行调整。 

３．我委印发的教基〔１９９２〕２４号文件，

除《调整意见》中所涉及的内容需进行变动外，其余

部分仍有效。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认真贯彻执行。 

调整后的九年义务教育“六·三”学制全日制小

学、初级中学课程安排表 

关于实行新工时制对高中教学计

划进行调整的意见 

为适应国务院颁布的新工时制的要求，现对我委

印发的教基〔１９９０〕００４号文件（印发《现行

普通高中教学计划的调整意见》的通知）中关于调整

后的普通高中教学计划部分提出如下调整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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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整原则 

１．在保持普通高中课程设置整体结构不变的前

提下，通过适当调整各类课程的课时，减少周活动总

量。 

２．各类课程课程的调整，要有利于向普通高中

新课程计划过渡。 

３．加强艺术教育，在普通高中开设艺术学科。 

二、课程设置的调整意见 

１．适当调减必修课中语文、数学、外语、化学、

物理等学科和选修课及课外活动的课时。 

２．将艺术学科作为必修课，在高中一、二年级

开设。 

３．为保证普通高中的德育工作和教育与生产劳

动相结合的教学时间，未调减思想政治课和劳动技术

课的课时。 

４．“时事教育”可利用选修课或课外活动时间

安排，并要做到与学校思想政治课教学计划有机结

合。“时事教育”每学年不少于１７课时。 

调整后的普通高中教学计划见表。 

三、实施办法 

１．１９９４年秋季入学的高中一年级按调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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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普通高中教学计划安排教学。高中二、三年级的必

修课课时暂不变，选修课及课外活动的周课时各减一

节。其他未变动的部分，仍按原要求执行。 

２．我委印发的教基〔１９９０〕００４号文件，

除《调整意见》中所涉及的内容需进行变动外，其余

部分仍有效，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认真贯彻执行。 

国家教委关于印发《实行全国中小

学校长持证上岗制度的规定》的通知 

实行中小学校长持证上岗制度，是加强中小学校

长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为促进这项工作的规范

化、制度化、科学化建设，我们在总结各地经验的基

础上，制定了《实行全国中小学校长持证上岗制度的

规定》。 

现将《实行全国中小学校长持证上岗制度的规

定》印发你们，请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认真贯彻实施，

并将有关情况及时报国家教委人事司。 

实行全国中小学校长持证上岗制度的规定 

国务院《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

施意见》（国发〔１９９４〕３９号）提出，“争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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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７年左右全国实行中小学校长‘持证上岗’制

度”；中组部、国家教委《关于加强全国中小学校长

队伍建设的意见（试行）》（教人〔１９９２〕７６号）

指出，“今后新任命的校长应取得岗位培训合格证书，

持证上岗”。各级校长主管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要按

照上述规定和要求，认真做好中小学校长任免、培训、

考核、奖惩等各项管理工作和校长后备人选的选拔、

培养工作，要将参加培训情况作为任用校长的重要条

件和考核校长的重要内容。 

为坚持和完善中小学校长持证上岗制度，现就有

关问题作出如下规定： 

一、凡担任国家举办或社会力量举办的普通中小

学校长（农村完小正、副校长以上，下同）职务的，

必须参加岗位培训，并获得“岗位培训合格证书”。

因工作需要，培训前进入岗位的，只能任代理校长，

待获得“岗位培训合格证书”后再正式任命或聘任校

长职务。 

二、已经获得教育管理专业专科（含）以上毕业

证书或学位证书的，可免修与中小学校长岗位培训内

容相同的课程。 

三、对已获得岗位培训合格证书的校长，各地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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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有效措施，保持相对稳定。更换学校并仍担任中

小学校长职务的，其“岗位培训合格证书”继续有效。 

四、已经获得“岗位培训合格证书”的校长，在

颁证后的每五年中应继续参加国家规定时数的培训，

获得相应的培训合格证书，并作为校长继续任职的必

备条件。 

五、培训机构开展校长培训工作应经教育行政部

门的批准或备案，并参照国家教委制定的教学计划组

织实施。要切实保证培训质量。 

六、加强对证书的管理工作。 

（一）“岗位培训合格证书”和继续培训合格证

书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统一印制、统一编号，按照“分

级培训、分级管理”的原则，由相应的教育行政部门

审核验印，并委托具备资格的培训机构颁发。 

（二）对乱发证书者，由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收回

其已发培训合格证，并追究有关机构和人员的责任，

情节严重的应给予行政处分。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相应的教育行政部

门收回其培训合格证： 

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十四条规

定丧失教师资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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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弄虚作假或以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得培训合格

证的。 

（四）建立中小学校长培训和持证上岗备案制

度。县、地级教育行政部门每年要将中小学校长参加

培训情况和颁证情况报上一级教育行政部门，省级教

育行政部门每年要将本地区中小学校长培训情况和

持证上岗情况报国家教委。 

七、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认真执行国家教委关于

印发《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工作表彰

奖励办法》的通知（教督〔１９９６〕３号），凡未

完成校长岗位培训任务的地区，不予表彰和奖励。凡

不按计划参加培训的校长，不得授予优秀校长、优秀

教师等称号，所在学校不得评为先进学校。 

八、按照国家教委关于印发《普通中小学校督导

评估工作指导纲要（修订稿）》（教督〔１９９７〕４

号）的通知精神，把校长岗位培训和实行中小学校长

持证上岗制度列为教育督导评估的一项重要内容。 

九、职业中学校长、幼儿园园长及其他各类初、

中等教育学校校长的持证上岗制度可参照本规定执

行。 

十、各地可依据本规定制定实施中小学校长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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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岗制度的具体办法。 

十一、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国家教委关于印发《全国幼儿教育

事业“九五”发展目标实施意见》的通

知 

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国家教委《全国教育事业

“九五”计划和２０１０年发展规划》关于幼儿教育

事业发展目标，促使幼儿教育事业的发展与当地经济

和社会发展以及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工作相协调，我委

拟定了《全国幼儿教育事业“九五”发展目标实施意

见》（以下称《实施意见》）。《实施意见》就“九五”

期间幼儿教育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具体目标、措施

保障等提出基本要求，希望各地根据《实施意见》并

结合本地实际，做出相应规划，提出具体要求，认真

贯彻落实。在执行中有什么经验和问题，请及时报国

家教委基础教育司。 

全国幼儿教育事业“九五”发展目标实施意见 

“九五”时期是我国实施“科教兴国”伟大战略

的重要时期，也是幼儿教育事业逐步适应社会主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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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经济体制，深化改革与健康发展的关键时期。为认

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教师法》、《幼儿园管理条例》和《幼儿园工作规程》，

实现《全国教育事业“九五”计划和２０１０年发展

规划》确定的幼儿教育事业发展目标，特提出如下意

见： 

一、“九五”期间幼儿教育事业发展指导思想和

总目标 

（一）“九五”时期，我国将全面完成现代化建

设第二步战略部署，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将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面向２１世纪的社会主

义教育体系的基本框架。幼儿教育必须适应这一要求

并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必须以邓小平同志关于“教

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思想为指

导。继续贯彻国家、集体和公民个人一起办园（班）

的方针，多种形式地发展幼儿教育事业，为更多幼儿

提供学前教育的机会。继续深入贯彻《幼儿园管理条

例》和《幼儿园工作规程》，全面提高保教质量，促

进幼儿体、智、德、美诸方面全面和谐的发展。 

（二）“九五”期间总目标是：到２０００年，

全国学前三年幼儿毛入园（包括学前班）率达到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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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大中城市基本解决适龄幼儿入园问题，农村

学前一年幼儿入园（班）率达到６０％以上。 

二、“九五”期间幼儿教育事业发展具体目标 

（三）分区实施要求： 

——１９９６年已经基本“普九”及沿海经济发

达的省（市）学前三年幼儿入园（班）率达到７５％

以上；其中大中城市应基本普及学前三年教育，农村

积极发展学前二年或三年教育。具备《教师法》规定

的合格学历和教师资格考试合格的幼儿教师达到９

０％以上。 

——１９９８年基本“普九”和经济发展中等的

省（市）学前三年幼儿入园率达到５５％；其中大中

城市应基本满足适龄幼儿入园要求，农村普及学前一

年教育。具备《教师法》规定的合格学历和教师资格

考试合格的幼儿教师达到７５％。 

——２０００年基本“普九”和经济欠发达的省

（区）学前三年幼儿入园率达到３５％左右；其中大

中城市积极发展学前三年教育，农村巩固和发展学前

一年教育。具备《教师法》规定的合格学历和教师资

格考试合格的幼儿教师达到６０％以上。 

（四）到２０００年，全部在职园长（副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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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应接受一次岗位培训，达到国家规定的任职资格要

求，做到持证上岗。 

（五）到２０００年，所有幼儿园（班）都要达

到县以上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办园基本标准。 

——省级示范性幼儿园应达到本省幼儿园总数

的２％；农村绝大多数的乡（镇）应建立一所中心幼

儿园，其中１／２达到省或地（市）规定的乡（镇）

中心幼儿园的标准。 

（六）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应逐步建立和健

全幼儿园（学前班）评估体系。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根据国家教委《学

前班工作评估指导要点》的要求制定“实施方案”，

分期分批地进行评估，争取到２０００年使绝大多数

学前班符合《要点》的要求。 

三、实现“九五”期间幼儿教育事业发展目标的

措施 

（七）提高认识，切实加强幼儿教育的领导和管

理 

幼儿教育是我国学制的第一阶段，是基础教育的

有机组成部分。它既为幼儿入小学做准备，也为九年

义务教育的实施奠定基础，发展幼儿教育事业是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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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人口素质的提高和民族未来兴衰的大问题。因此，

各级政府要充分认识幼儿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切实加

强领导，将幼儿教育工作纳入各级政府、教育行政部

门和有关部门的重要议事日程，列入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的总体规划中。每年抽时间专门研究和检查幼儿

教育工作，使其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及“普九”工

作相适应。 

幼儿教育事业具有很强的地方性和群众性。发展

这项事业必须由地方政府统一领导，坚持国家、集体

和公民个人一起办的方针，按照“地方负责，分级管

理和有关部门分工负责”的原则，在地方政府举办幼

儿园同时，仍应积极鼓励和大力支持企、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街道居委会，农村乡、镇和村委会，公民

个人举办幼儿园或捐资助园。其形式可因地制宜、灵

活多样，在努力办好幼儿园的同时，可采取巡回辅导

站、幼儿活动站、计时制幼儿班、游戏小组等非正规

教育形式，让更多的幼儿接受一定程度、一定期限的

学前教育，以满足家长的不同需求。 

要重视幼儿教育法规建设，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

部门要根据《幼儿园管理条例》和《幼儿园工作规程》

建立和健全地方性幼儿教育规章，坚持依法治教。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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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制定《幼儿园管理条例》和《幼儿园工作规程》实

施办法（或细则）或相应规章的应抓紧落实，争取到

本世纪末，全国绝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有

与之配套的实施办法或规章。 

各级政府应重视教育行政部门中幼儿教育机构

的设置，教育行政部门内应设有幼儿教育机构或配备

专职干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增强主管意识，充分

发挥主管作用，重大问题及时协调有关部门研究解

决，各有关部门应各司其职，互相配合、密切合作。

同时还要积极争取各级妇联、工会组织及其它群众组

织的大力支持。 

（八）深化幼儿园办园体制的改革 

幼儿教育既是教育事业，又具有福利性和公益性

的特点。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应积极稳妥地进

行幼儿园办园体制改革，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的责

任，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办园模式和内部管

理机制，逐步推进幼儿教育社会化。幼儿教育发展方

向应该是建立以社区为依托的、适应当地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正规与非正规相结合的组织形式。实现幼儿

教育社会化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目前，可在部分

大中城市和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村试点。在社会保障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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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尚未健全，社区服务体系尚不配套的地区，主办单

位不能将幼儿园一步推向社会。 

需要强调的是，地方政府仍有责任办好教育部门

举办的幼儿园，使其逐步成为当地的骨干和示范。有

条件的企、事业单位还应继续办好所属幼儿园，不得

随意关、停、并、转。对于部分不具备独立办园条件

和具备了分离幼儿园条件的企、事业单位可本着平稳

过渡原则，在政府统筹下，将所办的幼儿园交给当地

教育行政部门规划、或由社区办或由具备条件的团

体、个人承办，多形式地继续办好。 

各地还应按照“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

加强管理”的方针，加强对民办幼儿园的管理，探索

民办幼儿园的发展机制。要根据国家教委《中外合作

办学暂行规定》的要求，加强对中外合作办园的领导

和管理。 

要加强农村幼儿教育的管理，省（自治区、直辖

市）应根据国家的方针、政策制定农村事业发展规划，

定期检查、指导并注意发挥县示范幼儿园的示范作

用。乡（镇）应努力办好中心幼儿园并充分发挥中心

园的示范、辐射以及对村办园（班）的指导和管理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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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保教质量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积极引导广大幼儿教育工

作者深入贯彻《幼儿园工作规程》，进一步转变观念，

牢固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儿童观，注重幼儿素质和能

力的培养，切实提高教师的保教技能，促进每一个幼

儿在原有水平上得到发展。承担试点任务的省（市）

应根据《幼儿园课程标准》（试行）要求，制定“课

程纲要或细则”，以指导本地区幼儿园教育活动。 

要加强对农村地区幼儿学前班的领导与管理，端

正办班指导思想，防止“小学化”倾向。要针对幼儿

身心发展特点和认知规律，组织一日（半日或其它形

式）教育活动，切实为幼儿入小学做好准备。 

要重视幼教教研和科研工作，加强指导，建立、

健全相应的机构，充实力量，积极研究幼教领域中出

现的新情况、新课题。 

（十）切实加强幼儿师资队伍的建设 

建设一支素质优良、相对稳定的幼儿教师队伍是

幼儿教育事业发展的关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教育行政部门应制定和完善幼教师资队伍的培养和

培训规划，使之与当地幼儿教育事业的发展相适应。

认真贯彻国务院颁布的《教师资格条例》及配套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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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幼儿教师的资格过渡及认定工作。要根据农村幼

儿教师的实际制定相应的办法，保证农村幼儿教师队

伍的稳定。 

要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在职教师的业务培训，教师

资格制度实施后，尚不具备幼儿园教师资格的教师，

应采取措施限期取得教师资格；已经具备教师资格的

应不断提高专业技能水平。并有计划地逐步地使大专

以上学历占一定比例并注意培养和造就一批具有较

高理论素养和实践经验丰富的幼儿教育专家。 

各级政府和主办单位要妥善解决幼儿教师的工

资、教师职务评定、医疗和住房等问题。特别对农村

幼儿教师要给予更多的关心和帮助，其报酬可参照当

地小学教师工资水平或不低于当地人均收入的水平

而定，并有所增长。工资必需及时兑现。农村幼儿教

师参加小学教师职务评聘，对成绩显著者要及时宣

传、表彰。各地还应注意研究制定农村幼儿教师社会

保障等有关政策，使其安心从教。 

（十一）拓宽幼儿教育经费渠道，加大投入力度 

幼儿教育属非义务教育，发展这项事业应坚持政

府拨款、主办单位和个人投入、幼儿家长缴费、社会

广泛捐助和幼儿园自筹等多种渠道解决。各级政府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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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教育部门举办的幼儿园的经费开支，支持开展有

关教学试验、评估、表彰、扶助贫困地区幼儿园等，

以推进幼儿教育事业的发展。 

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仍要积极扶持和增加

幼儿园的投入。要大力提倡和鼓励社会各界和港、澳、

台地区同胞以各种形式资助幼儿园，资助主要用于改

善办园条件。 

家长送子女入园应当承担费用，其收费项目、标

准和办法，应考虑幼儿教育成本、当地物价水平和群

众承受能力。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或地（市）

教育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各级各类幼儿园都要坚持勤俭办园，努力提高经

费使用效益，并接受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与监督，管

好用好资金。 

国家教委关于印发《全国普通大、

中学校学生体育竞赛暂行规定》的通知 

为加强对全国普通大、中学校学生体育竞赛活动

的领导与管理，切实保证竞赛的质量，现将《全国普

通大、中学校学生体育竞赛暂行规定》发给你们，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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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全国普通大、中学校学生体育竞赛暂行规

定 

全国普通大、中学校学生体育竞赛暂行规定 

为加强对普通大、中学校学生体育竞赛的领导和

管理，切实保证竞赛的质量，特制订本规定。 

一、组织学生体育竞赛，应有利于学生德、智、

体、美全面发展，以育人为宗旨。要从学校实际出发，

贯彻小型多样、单项分散、基层为主、勤俭节约的原

则。校际体育竞赛应以当地就近为主，普通小学校际

体育竞赛一般不出区、县，普通中学校际体育竞赛一

般不出地、市。 

二、在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基础上，各学校每

年均应组织以“体育教学大纲”和“国家体育锻炼标

准”中所设项目为主的全校性运动会。 

三、全国大学生运动会每４年举行一次，全国中

学生运动会每３年举行一次。如遇特殊情况可提前或

延期举行。运动会所设项目于举行前２年公布。 

四、全国大学生各单项体育竞赛一般每２年举行

一次（少数重点项目可每年举行一次）。应选择现阶

段在大学中较为普及的项目，如：田径、篮球、排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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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游泳、乒乓球、棋类等。列入全国大学生运动

会的项目，运动会举行的当年不再安排该项目的单项

比赛。 

各单项体育竞赛均由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下属

各单项协会主办。各单项协会的年度竞赛计划，必须

在举办前一年的１０月底以前报中国大学生体育协

会批准，并报国家教委备案。 

五、全国中学生单项体育竞赛一般安排在该项世

界中学生比赛的前一年举行。由国家教委委托中国中

学生体育协会或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主

办。竞赛计划则根据世界中学生体联的竞赛计划每２

年公布一次。没有列为世界中学生体育竞赛的项目，

一般不再安排全国性的单项比赛。 

六、未经中国大、中学生体育协会批准和未在国

家教委备案的任何单位和群众组织，不得擅自组织全

国性的学生体育竞赛。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邀请

赛、对抗赛、友谊赛等，均需由发起单位上报主办单

位领导批准，报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或中国中学生体

育协会备案。此类体育竞赛均不得冠以“全国”的名

称。 

七、全国学生体育竞赛要保证质量，控制参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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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并优先考虑从进行课余训练的试点学校中选派运

动员和运动队。 

八、学生体育竞赛要树立良好的赛风，切实加强

参赛队和运动员的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课补习和严格

管理。所有参加学生体育竞赛的运动员，必须是符合

国家教委颁布的招生有关规定和学籍管理条例规定

的在校学生。凡入学前曾是体工队运动员的，不参加

普通高校组的比赛。体育专业学生或体育专业毕业生

攻读双学位或第二学士学位的只限于参加全国大学

生运动会体育院（系）组的各项比赛。对于违反纪律、

弄虚作假者要严肃处理。 

九、全国学生体育竞赛地点的选定，实行计划安

排与协商相结合的办法。在确保完成竞赛任务的前提

下，尽可能安排在有条件的学校中举行。 

十、全国大、中学生运动会及单项体育竞赛一般

安排在寒、暑假期间进行。如遇特殊情况需要在假期

以外时间举行的，必须由主办单位报经国家教委批准

后方可举行。 

十一、全国大、中学生运动会，由主办单位按规

定提出所需经费预算，由国家财政核拨。中国大学生

体育协会各单项协会及地方大、中学生体育协会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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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单项体育竞赛，原则上国家不负担经费，分别由主

办、承办及参赛单位共同负担，并可积极争取社会集

资赞助。 

十二、本规定适用于普通大、中学校。中等专业

学校和职业学校的体育竞赛一般在省、自治区、直辖

市范围内进行，或由主管部（委）及其行业体协组织

安排。 

十三、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以前关于普通

大、中、小学生参加体育竞赛的规定同时废止。 

国家教委关于印发《全国高等师范

学校师资培训“八五”计划要点》和《关

于加强各级高师（高校）师资培训中心

建设的意见》的通知 

《全国高等师范学校师资培训“八五”计划要点》

和《关于加强各级高师（高校）师资培训中心建设的

意见》，经过全国高等师范学校师资培训工作会议的

讨论、修改，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上述文件

非师范高等学校也可参照执行。 

师资培训工作的基础在学校，工作成败的关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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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领导，当前工作的重点在于落实。请你们在落实

计划的各项措施上下功夫。各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应

加强对师资培训工作的领导。望将你们制定的师资培

训“八五”计划和教师队伍建设“八五”计划，报我

委人事司备案。 

全国高等师范学校师资培训“八五”计划要点 

为了加强高师师资队伍建设，国家教委曾于１９

８６ 年召开了全国高等师范学校师资培训工作会

议，并下发了《全国高等师范学校师资“七五”规划

要点》（以下简称《规划要点》）和《关于建立高等师

范学校师资“培训中心”和“培训点”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几年来，高师师资队伍建设取得了

很大成绩。１９８６年，全国普通高师有专任教师

６．６万人，其中教授、副教授只占６．１％；教师

队伍中具有研究生学历的教师只占６％。到１９９０

年，这支队伍已达７．７万人，其中教授、副教授已

占教师总数的２０．３％，具有研究生学历的教师已

占１０．９％。五年来，多数教师不脱离教学和科研

工作岗位，坚持在职进修；同时还安排了约３万人次

到全国重点高校进修，大多为师专、师院教师。其中

青年教师约占三分之二，他们中的多数人已基本上达



最新监察执法全书

·５１· 

到了岗位职责的要求，其中部分教师已成为教学、科

研工作的骨干力量。从整体上看，这支队伍基本适应

当前高等师范学校教育工作的需要，并为今后十年以

至下个世纪初高师教育的发展与提高打下了良好的

基础。“七五”期间，各级高师（高校）师资培训中

心相继建立，基本形成了北京中心──大区中心──

省级中心培训网络。实践证明，这一网络适合我国国

情，是我国现阶段培训高师师资的有效的组织形式。 

在充分肯定“七五”期间高师师资队伍建设成绩

的同时，还必须清醒地看到，高师院校之间师资水平

和师资培训工作发展很不平衡，部分师专和师院师资

的水平还比较低，还不能很好地适应高师教育发展与

改革需要。当前的主要问题是：一度发生的放松思想

政治工作的失误虽有所扭转，但在培训中忽视政治思

想素质提高的现象在各层次院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部分青年教师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的意识比较淡薄，

缺乏社会实践锻炼，责任感不强； 忽视师范性的问

题仍未得到很好解决，对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及

其改革了解不够，对教育教学能力和教学教法研究能

力的提高重视不够，这一问题在层次较高的师范院校

显得更为突出；一些重点学科的带头人，相当数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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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专业的学科梯队和教学梯队仍面临青黄不接的问

题； 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不扎实，缺乏各种实践环

节的培养和训练，在师专和部分师院，青年教师基础

理论方面的培训仍有较大缺口。根据上述情况，现提

出全国高等师范学校师资培训工作“八五”计划要点： 

一、“八五”期间高师师资培训工作的基本指导

思想 

１．“八五”期间及今后一个时期，是高校师资

队伍建设的关键时期，９０年代师资队伍面临着新老

交替的任务。高等师范学校担负着培养人民教师的重

要使命。能否完成这一光荣使命，关键在教师的政治

业务素质。因此，在培训工作中，必须把握政治方向，

加强思想教育，坚持政治与业务并重，理论与实践统

一的原则，立足于建设一支又红又专的高师师资队

伍。 

２．端正办学思想，突出师范特点。高师教育是

培养基础教育师资的专业教育，尤其要教育教师热爱

本职工作、热爱学生、教书育人，要强调教育教学工

作的科学性、艺术性、示范性以及教学教法研究，树

立良好的校风、学风和教风。要注重教师职业道德素

养、教育教学技艺和教育科学研究能力的提高，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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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教师积极参加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的改革实

践；要注意增强教师的改革意识，鼓励和引导教师在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积极进行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

改革、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３．进一步加强师资培训工作的计划性和针对

性。要坚持岗位职责规范的要求，紧密结合教学、科

研工作进行培训，切实解决理论联系实际等方面存在

的问题，使教师真正具有胜任现职所需的政治思想素

质、知识和能力，并为达到高一级岗位职务的水平打

好基础，要坚持学用一致的原则，确保培训质量，提

高培训效益。 

４．要坚持立足国内、在职为主、突出重点、加

强实践、多种形式并举的培训工作方针。培训工作要

从本校、本地区高师教育事业发展及其师资队伍建设

的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因校（系、室）制宜，避免

一刀切，要根据各地各校的实际情况，分层次对教师

提出不同的培训要求及培训形式。 

二、“八五”期间高师师资培训工作的目标和任

务 

根据上述指导思想，“八五”期间，高师师资培

训工作的目标是：进一步提高高师师资的政治与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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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为建设一支适应高师教育发展与改革需要、面

向２１世纪、结构优化、相对稳定、又红又专的高师

师资队伍打好基础，更好地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

础教育培养合格教师服务。  

 

１．加强对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要对教师进行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教育，有针对性地结合国内外

历史经验，进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教育，进行中国近现代史教育、

国情教育和师德教育，要求教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

向，忠于人民的教育事业。各地学校要结合各自的具

体情况，认真组织实施，要高度重视马列主义理论课

教师和社会科学（特别是教育科学）教师的培训，加

强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培养。 

２．要坚持和完善教师参加社会实践的制度，积

极引导教师走与工农相结合、与实际相结合的成长道

路。社会实践的形式，一般以参加农村中学教育教学

工作或教育教学改革实践为主，有条件的地区可安排

参加一期农村、工厂社会主义教育活动，也可到县、

乡、镇等有关部门挂职锻炼，参与领导工作，要认真

执行我委（８７）教师管字０２４号文件（注: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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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委关于高等学校青年教师参加社会实践的意见）

精神，落实青年教师参加社会实践的工作．凡年龄在

３５岁以下，未参加过社会实践的青年教师，在“八

五”期间参加社会实践的时间（集中或积累）不少于

一年。 

３．大力加强青年教师的培养。要注意引导和帮

助他们过好教学关，熟练地完成助教职责各个环节的

任务。学会做学生班主任和辅导员工作，真正做到教

书育人。 

要坚持对青年教师进行以师德教育和教育学、心

理学、教学法为主的职业培训，使他们了解教师职业

的特点和要求，掌握基本的教育科学知识、教育教学

技能和方法，树立社会主义的教育思想和正确的教学

原则，提高职业道德素养。“八五”期间，现有教师

中３５岁以下的讲师和助教，以及补充的青年教师，

应全部通过教师职业培训。这项工作要形成制度，并

使其逐步完善。 

要认真执行我委（８９）教人字００７号文件

（ 注：即国家教委关于组织高等学校青年教师报考

定向培养研究生的通知）精神，“八五”期间，１９

９３年以前补充的不具备研究生学历的助教，要有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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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地安排他们报考定向研究生、助教进修班，或组织

他们在职学习硕士研究生主要课程。 

４．大力加强骨干教师和学科带头人的培养。这

是顺利实现新老教师交替的关键，要加强讲师和讲师

以上职务教师的培训提高工作，“八五”期间，平均

每年安排接受较高层次培训（如国内访问学者、高级

研讨班、骨干教师进修班等）和学术交流的教师人数

比例应逐年增加。 

“八五”期间及今后十年内，要通过教学、科研

实践和较高层次的培训等途径、培养选拨一大批具有

良好的政治业务素质、教学经验丰富的骨干教师和学

术造诣深、学风好并善于团结人的新一代学术带头

人，逐步形成结构合理的学科梯队，以保证教学计划

规定的必修课程、选修课程和研究生学位课程后继有

人，确保新老学科带头人的顺利交替。 

５．加强对教师的师范性教育。按照师范教育深

化改革的要求，结合师范特点，组织教师深入学习教

育理论，开展教材教法研究，总结交流教学经验，提

高教育教学技艺，特别要加强教学实践能力的培养。

要加强师专短线学科专业和职教课程师资的培训工

作，注重增强教师的适应能力，促进师专更好地为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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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基础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服务。 

６．要坚持“按需派遣德才兼备，保证质量，学

用一致”的方针，根据教学、科研工作和学科建设的

需要，继续选派适量的政治思想表现好、确有培养前

途的教师出国访问和进修深造。 

三、要着重抓好的主要措施 

１．提高各级党政领导的认识，切实重视师资培

训。全面加强师资工作，提高高师师资队伍整体素质

是发展高等师范教育的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教育行

政部门和学校领导要认清新形势下师资培训工作的

重要性，增强紧迫感和使命感，把加强高师师资培训

工作作为办好高等师范学校、发展和改革高师教育、

提高我国基础教育质量的一项重要措施，并把它列入

考核领导干部与评估学校工作的重要内容。各地要根

据《全国教育事业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要点》和

本计划要点精神，结合各自的实际，实事求是地总结

“七五”期间培训工作的经验教训，肯定成绩，找出

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制定好本地区高师师资培

训工作“八五”计划，并把它纳入地区教育事业十年

规划和“八五”计划。规划要突出重点，加强师专师

资的培养提高工作，对老、少、边地区师专更要抓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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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好。在重点突出师专的同时，也要兼顾到师范本科

的重点学科和薄弱环节。要及时总结交流实施“八五”

培训计划的经验，注意树立好典型，推动整个培训工

作。 

２．搞好师资培训，学校是基础。各校要制定师

资培训“八五”计划，认真组织实施。要加强学校党

的思想和组织建设，发挥教师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和基层教研室的作用。要有计划、有要求、分层次地

安排好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接受进修教师的高校要

加强对进修教师的思想政治工作，建立、健全党团组

织和班主任制度，理顺和完善进修教师的思想政治工

作体制。 

３．认真解决好社会实践的基地问题。要尽可能

地把实践基地与教育实习基地、教师的社会实践与教

师的专业或科研任务结合起来，使教师通过实践锻炼

既有思想上的收获，又增长专业知识和才干。要把参

加社会实践、职业培训和担任班主任、辅导员工作等

作为考核教师重要内容之一，考核结果记入业务档

案，作为职务评聘的依据之一。 

４．加强政策导向的作用，要把培训工作同考核、

使用及职务晋升等政策和规定结合起来，并为教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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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修提高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 要大力表彰优秀教

师，调动教师进修提高和履行职务岗位职责的积极

性。要求教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热爱师范教育，

教书育人，为人师表，为培养更多的合格的中学师资

而努力工作。 

５．实行严格管理，努力提高培训质量和效益。

无论是在职培训还是国内访问学者、骨干教师进修

班、助教进修班等脱产进修，都应认真执行我委的有

关规定，坚持相应的条件和标准，并有严格的考核制

度。接受进修教师的学校要加强管理，全面关心进修

教师的思想、学习和生活。各级培训中心要协助教育

行政部门，定期检查培训工作的质量和管理，要逐步

摸索制定各层次教师培训的规范化要求，为师资培训

工作走向制度化和规范化打好基础。 

６．进一步为教师在职进修创造条件。各教育行

政部门和学校要努力采取措施，扩大在职进修的形式

和人数。要继续发挥函授教育的作用，办好函授助教

班等。要利用教育卫星和远距离教学手段，大力发展

电化教育，使更多更大范围的教师不脱离工作岗位就

能接受相应的培训。北京中心和武汉中心要组织力

量，拟定相应的培训计划、实施方案和编制录相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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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教师利用电视教育网络在职进修做好准备。 

７．要逐步增加培训工作的投入。“八五”期间，

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设立师资培训专项经费，各校应

从教育事业费中划拨一定比例的经费用于培训师资，

按计划安排需要派出进修教师的经费必须给予保证。

中央下达的师范教育补助费，应有一定比例作为专款

项目，用于师资培训和培训中心基地建设；享受师范

教育补助经费的学校，要安排一部分经费用于师资培

训，世界银行提供给师专的贷款中的人员培训费，应

主要用于国内培训。今后，随着教育投入的增加，也

要逐步增加对培训的投入，使培训经费的来源有较为

可靠的保证。 

８．加强各级高师（高校）师资培训中心建设，

完善高师（高校）师资培训网络，是搞好师资培训工

作的重要组织保证。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认真执行我

委《关于加强各级高师（高校）师资培训中心建设的

意见》精神，加强对所属培训中心的领导，定期检查

培训中心的工作；要理顺培训中心与其依托的学校之

间的关系，完善培训中心的领导体制； 要抓紧落实

培训中心的人员编制，经常费用和因承担具体培训任

务所需的基建投资，使培训中心能够更好地发挥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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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加强师范教育和师资培训工作是发展教育工作

的战略措施，应当得到各级政府和各部门、社会各方

面的大力支持。各级教育领导部门更应当身体力行，

努力落实各项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加强对师资培训

工作的宏观指导、增强管理决策的科学性，使培训工

作向着建设一支又红又专的高师师资队伍的预定目

标健康发展。 

关于加强各级高师（高校）师资培训中心建设的

意见 

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强教育工作的战略

决策，搞好高等师范学校师资队伍建设，以适应普及

九年义务教育与基础教育发展和改革的需要，教育部

于１９８５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建立了高校师资交流

北京中心，国家教委又于１９８６年分别在六所直属

师范大学建立了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

北高师师资培训中心，全国绝大多数省的教育行政部

门也都依托一所条件较好的师范院校、建立了省级高

师（高校）师资培训中心，作为高师师资培训的主要

基地和组织协调、研究咨询机构，从而初步形成了一

个适合我国国情、分层次、分工协作的全国高师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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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网络。几年来，在国家教委和各地教育行政部门

的领导和所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各培训中心较好地

完成了“七五”期间师资培训计划的组织、协调、落

实工作，为建设一支又红又专的高师师资队伍发挥了

重要作用。为完善我国高师师资培训网络，有利于师

资培训工作的进一步开展，现就加强培训中心的建设

提出如下意见： 

一、培训中心分别隶属于国家教委和省、自治区、

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承担师资培训和组织管理、协

调及研究咨询工作，各级培训中心的主要任务分别

是： 

北京中心负责协调落实全国高师师资培训计划；

对大区培训中心起协调和指导作用；利用北师大的条

件，担负部分高、中级师资的培训任务；为培训不脱

离工作岗位的教师提供有关的文字和音像教材、参考

书和资料；为各高校互聘教师提供联络、咨询服务；

负责全国高师师资数据库的建设、管理和开发应用工

作。 

大区培训中心依据全国高师师资培训的总体要

求和年度计划，组织和协调本大区的培训、信息交流

及生源需求情况，落实年度培训任务； 对本大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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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级培训中心起协调和指导作用；利用所在学校的

条件，担负本大区中青年骨干教师和薄弱学科、新兴

学科部分教师的培训工作。 

省级培训中心组织落实本地区的高师（高校）师

资培训年度计划；利用所在学校的条件，担负本地区

内师资培训的部分任务。 

二、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确定下属培训中心的职责

范围，下达任务，审定其工作计划，制定加强培训中

心建设的措施，检查依托学校对中心的管理和培训质

量。依托学校负责领导培训中心的日常工作，学校党

委和行政领导要把培训中心的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

程。要配备好培训中心的领导干部和专职工作人员。

要把培训中心的建设纳入学校事业发展计划，积极帮

助解决各种困难，为培训工作提供良好的条件，建设

好培训中心，为培训师资作贡献，是所在学校的一项

重要任务，也是衡量所在学校办学水平和工作的一个

重要方面。大区培训中心所在地区的省、自治区、直

辖市教育行政部门，应积极支持大区培训中心开展工

作，密切所属培训中心与大区培训中心的关系。 

三、培训中心主任分别由教育行政部门任命，原

则上应由依托学校领导或教育行政部门领导兼任。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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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中心和大区培训中心设副主任一至二人，常务副主

任按教务长级干部条件配备，经国家教委同意后由所

在学校任命，其他副主任由依托学校任命，报国家教

委人事司备案。省培训中心应单独建制，设专职副主

任一名，按正处级干部条件配备，经省（自治区、直

辖市）教育行政部门同意后，由所在学校或按干部管

理权限，由相应部门任命。培训中心的机构与人员要

精干，按国家教委有关规定根据培训规模和任务确定

人员编制，由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落实。专职工作人员

要不断提高政治业务素质，树立全心全意为广大教师

服务的思想。专职工作人员在职务聘任、进修、工资、

住房、福利等方面，与依托学校同类人员享受同等待

遇。培训中心要建立健全有关的规章制度，努力实现

内部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培训中心按学校规模承

担培训任务所需的基建投资，由教育行政部门列入年

度基建计划并付诸实施。培训中心所需的经常性办公

费用，由教育行政部门核拨。 

四、培训中心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贯彻立足国

内、在职为主、突出重点、加强实践、多种形式并举

的培训工作方针，主动适应高师教育和基础教育、职

业技术教育发展与深化改革的需要，要加强培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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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计划性、针对性，积极开展调查研究、提供师资工

作信息、组织培训工作经验交流，有组织、有计划地

进行师资培训工作的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协助教育行

政部门制定师资培训规划或计划，充分发挥参谋助手

作用。在北京中心建立全国高师师资数据库，加强师

资信息的统计、分析、预测工作。各省（区、市）教

育行政部门也应建立起省级高师（高校）师资数据库，

逐步在高师师资培训网络内形成一个高效、准确、科

学、规范的高师师资信息系统，为培训工作和加强教

师队伍的科学管理服务。培训中心要密切各高等学校

的联系与协作，充分发挥各高等学校在办学条件及学

术上的优势来培训师资。培训中心要注意开展国内外

的交流活动。 

国家教委关于印发《普通中小学和

中等职业学校落实〈学校体育工作条

例〉检查评估细则》 与《普通中小学

和中等职业学校落实〈学校卫生工作条

例〉检查评估细则》的通知 

国务院批准颁布的《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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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卫生工作条例》（以下简称：两个《条例》）是规范

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重要行政法规。为了加强执法检

查，促进普通中小学和中等职业学校贯彻落实两个

《条例》，推动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开展，全面推进

素质教育的实施，我委根据两个《条例》，制定了《普

通中小学和中等职业学校落实〈学校体育工作条例〉

检查评估细则》与《普通中小学和中等职业学校落实

〈学校卫生工作条例〉检查评估细则》（以下简称：

两个《检查评估细则》），现将两个《检查评估细则》

印发给你们，并将检查评估工作的有关要求通知如

下： 

１、普通中小学和中等职业学校贯彻落实两个

《条例》的检查评估以乡中心小学以上的完全小学、

中学和中等职业学校为主要对象，其他学校是否列为

检查评估对象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

自行确定。 

２、检查评估应与日常体育卫生工作有机结合起

来进行，以学校自查及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复查为主，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区）教育行政部门

进行不定期的抽查。 

３、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实施《普通中小学校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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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工作指导纲要（修订稿）》时，要把对体育卫生

工作的检查评估作为重要内容，将两个《检查评估细

则》的要点列入中小学督导评估方案，结合起来统筹

安排，以减轻学校接待工作的负担。 

４、考虑到各地工作开展得不平衡，各个时期的

工作重点有所不同，两个《检查评估细则》中各指标

分值为参考分值，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

门要根据实际情况，参照两个《检查评估细则》中的

参考分值确定各指标分值。 

５、两个《检查评估细则》单独记分与评价，各

计１００分，评价等级均分为优秀、合格、不合格三

类，其中优秀为９０分以上，合格为６０－８９分，

不合格为５９分以下，评价等级的确认由地（市）以

上教育行政部门在各地自查基础上进行抽查后予以

确定。 

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应对本

地区普通中小学和中等职业学校如何贯彻落实两个

《条例》进行规划，并督促学校按照两个《检查评估

细则》要求进行自查以及分期分批地对自查“合格”

的学校进行抽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及时将

工作进展情况报国家教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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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我委将根据各地检查评估工作的开展情况不

定期对《条例》的贯彻落实情况进行抽查，根据抽查

结果对获“优秀”以上等级的学校及贯彻落实两个《条

例》取得突出成绩的地区或县进行表彰。 

国家教委关于印发《普通中等专业

学校学生学籍管理规定》的通知 

现将我委制订的《普通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学籍管

理规定》印发给你们，请予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如

有问题或意见，请及时报告我委。 

普通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学籍管理规定 

第一章入学与注册 

第一条普通中等专业学校按照国家招生规定录

取的新生，须持录取通知书和有关证件，按规定日期

到学校办理入学手续。因故不能如期报到者，须凭有

关证明，向学校申请延期报到（延期一般不得超过两

周），无正当理由逾期超过两周不报到者，取消入学

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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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新生入学登记注册后，学校应在三个月内

按照招生规定进行复查。复查合格者，即取得学籍。

复查结束后，学校应及时将取得学籍的学生名册报省

（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主管业务部

门备案。 

第三条经复查不符合招生条件者，由学校区别情

况，予以处理。凡属徇私舞弊者，无论何时发现，一

经查实，均应取消学籍，退回原地区或原单位。情节

恶劣者，应报请有关部门严肃处理。 

第四条在新生健康复查中，如发现患有疾病，不

能坚持学习，经指定医疗单位诊断，在短期内可以治

愈者，由学校批准，回家疗养，保留入学资格一年。

疗养期间，不享受在校生待遇（原为职工者，按原单

位的有关规定执行）。下学年开学前，经县级以上医

院和学校健康复查确已病愈者，应重新办理入学手

续。复查仍不合格者和逾期不办理入学手续者，取消

入学资格。 

第五条取消新生的入学资格，由学校会同录取新

生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招生部门确定，并报学

校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主

管业务部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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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每学期开学时，学生应按规定日期到学校

办理注册手续。因故不能如期报到者，必须履行请假

手续，否则以旷课论。未经请假且逾期两周不注册者，

按自动退学处理。 

第二章成绩考核 

第七条成绩考核包括学业和操行两个方面。学业

方面，按照教学计划的规定，考核学生的学习成绩；

操行方面，对学生的思想品德、组织纪律等方面进行

考察评定。考核成绩应记入学生本人档案。 

第八条学生学业成绩的考核分为考试和考查两

种。考试成绩的评定，采用百分制或四级制（优秀、

良好、及格、不及格）评定；考查成绩按合格、不合

格评定。 

考试、考查结果是确定学生升留级的依据。 

第九条学校可试行学分制，试行的具体方案由学

校提出，经主管业务部门同意后，报省级教育行政部

门审批。试行学分制的学校，学生按教学计划规定学

完某课程，经考核成绩合格，即获得该课程的学分。 

第十条每学期或每学年考试和考查的课程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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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教学计划的规定执行。考试题目和方法，由各学校

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确定。 

第十一条公共体育课为必修课，不合格者应重修

或补考。对不同体质的学生应有不同的要求，因患有

某些疾病或有生理缺陷上体育课确有困难者，经医生

证明和教务部门批准，可减少考查项目或免考。 

第十二条学生自学某门课程，经本人申请，并按

教学计划要求进行了考核，成绩达８０分（良好）以

上，经学校批准，可以免修，考核成绩作为该门课的

成绩记载。该项规定不适用于留级生。 

第十三条考核成绩的评定，以期末考核为主，并

适当参考平时成绩。实习（教学实习、生产实习）和

结合专业的生产劳动均应进行考核，其办法由各学校

自定。 

第十四条学生因故不能参加考试时，须经教务部

门批准。凡擅自缺考或考试舞弊（包括协同舞弊）者，

该课程以零分计，并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纪律

处分。 

第十五条凡考核成绩不及格（不合格）或因请假

缺考的学生，均应在学校规定的日期内补考。因不及

格而补考的，其成绩要注明“补考”字样。学生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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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同一门课程的补考不得超过两次。 

第十六条学生操行评定应以中等专业学校学生

守则为主要依据。操行评定每学期或每学年进行一

次，毕业时进行全面鉴定。 

第三章升级与留级 

第十七条学生在每学年学完教学计划规定的课

程后，经考核（含补考）成绩合格者或只有一门课程

不及格者，准予升级。 

第十八条同一学年内累计不及格课程（经补考

后）二至四门（含四门）者，应予留级。不及格课程

门数按下列规定计： 

１．凡按教学计划规定的各种实践性教学环节，

如单独进行考核，按一门课程计； 

２．毕业设计或毕业论文，按一门课程计； 

３．凡一门课分几个学期讲授，学期、学年都进

行考核时，每学年可取其平均值，按一门课程计。 

第十九条学业成绩优秀的学生，如本人申请跳级

或提前毕业，并按照跳越年级的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

考核合格者，经学校批准，并报学校主管业务部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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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后，可允其

跳级或提前毕业。 

第二十条留级生留级前考核成绩达到８０分（良

好）以上水平的课程，本人提出申请免修时，教务部

门可根据该课程的具体情况予以审批。未经批准的，

仍须重修。 

第二十一条学生在校期间留级以两次为限（三年

及以下学制的，以一次为限）；留级生原则上随本专

业下一个年级学习；留级生应向学校交付一定数额的

培养补偿费，具体标准由学校商有关部门确定。 

第四章转学与转专业 

第二十二条中等专业学校的学生有下列情况之

一者，可予转学或转专业： 

１．经学校认可，学生在某专业领域具有一定专

长，转学或转专业更有利于其能力发挥者； 

２．因某种疾病或生理缺陷，经学校指定的医疗

单位检查证明，确实不宜在原专业学习，但可在其他

专业学习者； 

３．经学校认可，学生确有某种特殊困难，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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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或转专业则无法继续学习者； 

４．留级或复学时，本专业无后继班级者。 

第二十三条学生转学、转专业均应由本人向学校

提出申请，其后按下列规定办理： 

１．学生在本校范围内转专业，由学校审核，经

主管业务部门同意，报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２．转入其他学校者，须经原学校、转入学校和

双方学校主管业务部门同意，并报学校所在省（自治

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跨省者须两地教育行政

部门）批准。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抄送转入学校所在

地区的公安、粮油部门。 

第二十四条根据社会对人才需求情况的变化，必

要时，由学校提出，经主管业务部门批准，报省一级

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可以调整部分学生的专业。 

第二十五条转学或转专业时，一般不得从招生录

取分数档次低的学校或专业转入录取分数高的学校

或专业，不得变动招生时的计划类别；毕业年级的学

生原则上不得转学或转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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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休学与复学 

第二十六条凡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学生，经学校批

准，可准予休学或令其休学，并发给休学证明： 

１．因病或其他特殊原因不能继续学习者； 

２．请假累计超过该学期１／３（包括理论教学、

实习和生产劳动时间）者。 

第二十七条学生休学，每次以一学年为期，两次

为限（三年及以下学制的，以一次为限）。 

第二十八条因病休学的学生，应回家休养；病休

期间的医疗费用由本人自理；休学学生的户口不迁出

学校。 

第二十九条学生休学期满后，应于学年或学期前

一个月向学校申请复学，经学校审查批准后，原则上

随原专业的下一个年级学习。因病休学的学生，在复

学时，必须持县级以上医院的健康证明，并经学校复

查能坚持正常学习者，方可复学。 

第三十条学校批准学生休学和复学，均应报主管

业务部门和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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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退学 

第三十一条学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经学校批

准，可令其退学或准其退学，并通知家长或有关单位，

报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主管业务部门备案： 

１．同一学年内（或在学期间补考后）考核成绩

５门以上（含５门）不及格者； 

２．留级、休学次数超过规定者； 

３．休学期满后不办理复学手续或虽申请复学经

复查不合格者； 

４．经学校动员，因病应休学而不休学，且在一

学年内缺课超过该学年总学时１／３者； 

５．经指定医院确诊，患有精神病、癔病、癫痫、

麻风等严重疾病及意外伤残不能坚持学习者； 

６．在校期间又考入其他学校（指占用本校学习

时间的各类学校）者； 

７．在学期间，擅自结婚或生育者； 

８．未经请假又无正当理由，开学后逾两周不报

到者； 

９．自愿要求退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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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规定所作的处理，不属于对学生的处分。 

第三十二条在办理退学手续时，学校应给退学学

生核发退学证明，并根据学习的年限（至少学满一学

年并取得相应成绩）发给肄业证书。未经学校批准擅

自离校者，不发给退学证明和肄业证书。取消学籍和

退学的学生，不得申请复学。 

第三十三条退学学生的户口应退回原户口所在

地或父母所在地。 

第七章纪律与考勤 

第三十四条学生应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令和

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尊敬师长，勤奋好学，团结同

学，讲究卫生，关心集体，爱护公物，讲究文明礼貌，

遵守社会公德。 

第三十五条学生不得抽烟酗酒、赌博、打架斗殴，

凡有违反者，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和适当处分。 

第三十六条学校应建立严格的考勤制度，学生上

课、自习、实验、实习、设计、劳动和参加学校组织

的集体活动等，均应进行考勤。因故不能参加者，必

须请假。凡未请假或超假者，均以旷课论处。对旷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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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应令其检查，并根据其旷课的时数、情节和认错

态度进行批评教育和处分。 

第八章奖励与处分 

第三十七条对德智体全面发展或在思想品德、学

业成绩、社会工作、锻炼身体、课外活动等某一方面

表现突出的学生，可分别授予“三好学生”称号或其

他单项荣誉称号，并给以一定奖励，有关材料应存入

学生的档案。 

第三十八条对犯有错误的学生，可视情节轻重，

给以批评教育或纪律处分。处分分为下列五种：（１）

警告；（２）记过；（３）留校察看；（４）勒令退学；

（５）开除学籍。 

第三十九条留校察看以一年为期。受留校察看处

分的学生，一年内有显著进步表现的，可解除其留校

察看处分；经教育不改者，可勒令退学或开除学籍。 

第四十条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学生，可酌情给以勒

令退学或开除学籍的处分： 

１．反对党的基本路线，组织煽动闹事，扰乱社

会秩序，破坏安定团结，造成严重后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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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触犯国家刑律，构成刑事犯罪者； 

３．破坏公共财产，偷窃国家、集体和个人财物，

造成严重损失和危害者； 

４．打架斗殴、行凶、赌博、偷盗等屡教不改者，

品行恶劣、道德败坏，造成较严重后果者； 

５．违反校纪校规，情节极为严重者； 

６．一学期旷课超过７２学时或在学期间旷课累

计超过１０８学时（旷课一天，按６学时或当天实有

课时计）者。 

第四十一条对犯错误的学生，要加强教育，促其

认错悔改；必须处理的，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慎

重而适当。处理结论要同本人见面，允许本人申诉、

申辩和保留意见。对本人的申诉，学校有责任进行复

查。 

第四十二条对受处分的学生，勒令退学和开除学

籍的除外，有显著进步表现的，可以撤销其处分。 

对学生的处分决定应存入学生的档案，撤销处分

后，原则上可将有关材料从学生的档案中取出，存入

学校的文书档案。 

第四十三条对学生作出勒令退学或开除学籍的

处分，须经校长办公会讨论决定，并报省级教育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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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和学校主管业务部门备案。对于争议较大的决

定，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有权进行调查了解，并做出裁

决。 

第四十四条勒令退学的学生，可发给学历证明；

开除学籍的学生，不发给学历证明。凡被勒令退学、

开除学籍的学生，其户口均应迁回入学前户口所在地

或父母所在地。 

第九章毕业 

第四十五条具有学籍，思想品德合格，学完教学

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包括实习和毕业设计），经考

核合格的学生，准予毕业，并由学校发给经省、自治

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或由其授权的下一级教育行

政部门验印的毕业证书，未经验印的毕业证书一律无

效。 

第四十六条毕业时，经补考后不及格课程未达到

留级规定者，发给结业证书。结业后，可在一年内按

学校规定的时间参加补考一次，补考成绩及格者，换

发毕业证书。因品德评定不合格者或毕业前受留校察

看处分者，作结业处理，一年后经由用人单位或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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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作出鉴定，达到合格者或可撤销处分规定者，换

发毕业证书。凡毕业时作结业处理，后又取得毕业证

书者，毕业时间自换发毕业证书时算起。 

第四十七条普通中等专业学校的毕业生（含结业

生）通过以下途径就业：国家任务生（定向生）应服

从国家的分配和安排，在条件许可的地方或部门亦可

通过供需见面、双向选择的办法就业；委托培养生按

入学时与有关方面签订的合同办理就业事宜；自费生

原则上自谋职业，也可向学校提出申请，由学校根据

具体情况向有关用人单位推荐。对凡应服从分配而不

服从分配者，要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经教育仍不服

从分配者或逾期３个月不去报到者，应向学校缴纳一

定数额的培养补偿费，其分配资格应予取消。 

第十章附则 

第四十八条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原教育部

（７９）教专字００４号文《普通中等专业学校学生

学籍管理暂行规定》同时废止。过去各级部门下发的

有关规定或补充规定，如与本规定不符，一律以本规

定为准。过去已按原有规定办理的事项，均不再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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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九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

门可根据本规定，并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及行业特点

制定实施细则，实施细则应报国家教育委员会备案。 

第五十条本规定由国家教育委员会解释。 

国家教委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

专科教育的培养目标和毕业生的基本

要求（试行）》等两个文件的通知 

为了推动高等工程专科教育事业的发展，加强国

家教委对高等工程专科教育的宏观指导和管理，根据

国务院批转的《高等教育管理职责暂行规定》中关于

国家教委要“确定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的修业年

限和培养规格”、“制订指导性教学文件”的要求，我

委经过两年多的调查研究、征求意见等工作，组织制

定了《普通高等学校工程专科教育的培养目标和毕业

生的基本要求（试行）》和《普通高等学校制订工程

专科专业教学计划的原则规定（试行）》两个文件，

现印发全国试行。 

这两个文件，是根据国家对高等学校人才培养工

作的总要求和国家教委《关于加强普通高等专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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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意见》的精神，总结多年来高等工程专科教育

的经验，并针对当前高等工程专科教育人才培养工作

中存在的问题研究制定的。《普通高等学校工程专科

教育的培养目标和毕业生的基本要求（试行）》是国

家对高等工程专科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总要求，明确

了专科教育与本科教育、中专教育在人才培养规格上

的区别，是确定工程专科各专业具体培养目标和毕业

生的基本要求、组织安排教学工作和教学内容、检查

与评估教育质量的重要依据；对工程专科教育其他方

面的工作也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普通高等学校制订

工程专科专业教学计划的原则规定（试行）》是为实

现工程专科教育的培养目标和基本要求，依据“学校

有权制订教学计划”的原则，从教学计划的制订原则

和总体设计方面制订的指导性教学文件，并作为国家

教委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检查与评估各校工程专科

专业教学计划和教学工作的依据。 

请各单位认真组织好这两个文件的试行工作，并

将试行中的经验和问题及时向我委高教司反映。 

附件：一、普通高等学校工程专科教育的培养目

标和毕业生的基本要求（试行） 

二、普通高等学校制订工程专科专业教学计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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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规定（试行） 

 

普通高等学校工程专科教育的培养目标和毕业

生的基本要求（试行） 

培养目标 

普通高等工程专科教育培养能够坚持社会主义

道路的、德智体诸方面全面发展的、获得工程师初步

训练的高等工程技术应用性人才。 

学生毕业后主要去工业、工程第一线，从事制造、

施工、运行、维修、测试等方面的工艺、技术和管理

工作。 

毕业生的基本要求 

１．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热爱祖国，拥护

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有社会主义民主、

法制观念，拥护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基本政策，

关心国内外大事，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其他错误思潮

有辨别和抵制能力。 

２．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

理，了解我国基本国情，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建

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积极参加社会实践，

能同工农结合，具有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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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 

３．具有建设四化、振兴中华的理想，有为人民

服务、艰苦奋斗、实干创新和集体主义精神，受到初

步的国防教育和训练，热爱劳动、勤奋学习、遵纪守

法，具有社会主义事业心、责任感与良好的道德品质。 

４．掌握为达到本专业培养目标所必需的基础理

论知识，较强的实用专业知识，一定的相关工程技术、

技术经济及管理知识。 

５．具有为达到本专业培养目标所必需的制图、

运算、实验、测试、使用计算机等基本技能及较强的

基本工艺操作技能，有分析解决本专业一般工程实际

问题的初步能力和自学能力。 

６．学习一门外国语，具有阅读和翻译本专业外

文资料的初步能力。 

７．了解体育运动的基本知识，掌握科学锻炼身

体的基本技能，养成锻炼身体的习惯，达到国家大学

生体育合格标准，身体健康。 

８．具有良好的文化修养、心理品质及一定的美

学修养。 

普通高等学校制订工程专科专业教学计划的原

则规定（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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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等学校教学计划（以下简称教学计划）是

实现专业培养目标、安排教学内容、组织教学活动的

总体设计和实施计划，在执行国家的政策、法令、计

划的前提下，高等学校依据《普通高等学校工程专科

教育的培养目标和毕业生的基本要求》和本规定，统

一制订本校各专科专业的教学计划。教学计划的内容

应当包括：（１）专业的具体培养目标和规格要求；

（２）课程设置、教学环节及其时间分配；（３）教

学进程表；（４）必要的说明。 

一、制订教学计划的基本原则 

１．面向经济建设，从实际出发 

教学计划的制订，要从国情出发，主动适应我国

现阶段生产力总体水平较低，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

技术水平很不平衡的现状，侧重针对广大中小型企业

的需要和大型企业提高工艺水平的需要；要充分体现

高等工程专科教育针对性、实用性较强的特点；要遵

循人才成长及高等工程专科教育培养人才的客观规

律。 

２．德智体诸方面全面发展 

德育、智育、体育是人才培养的有机组成部分，

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观是主动适应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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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建设及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根据国家教委的有

关要求，教学计划应安排必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课程、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公益劳动、军事训练和必

要的体育教育时间。在教学计划的业务教育方面，从

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环节、教学方法到教学过

程的组织安排，都要切实把握培养应用性人才、使学

生获得工程师的初步训练这一基本要求。 

３．妥善处理基础理论与专业知识的关系 

教学计划中的课程可分为公共课、基础课和专业

课。课程设置与课程内容，要切实符合各专业培养目

标和毕业生的基本要求。基础理论教育以应用为目

的，以必需、够用为度，以掌握概念、强化应用为教

学重点。专业课教学内容要加强针对性和实用性。另

外根据需要应开设一定的选修课。 

４．妥善处理理论与实践、知识与能力的关系 

教学计划的制订，要从各地、各校及各专业的具

体情况出发，在安排好理论知识教育的同时，着重加

强习题课、实验、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等实践

教学环节，注重应用性、工艺性及综合性的实践教学，

使学生有针对性地获得较为系统的基本技能训练和

专业技术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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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传授知识和培养能力有机结合起来，将能力

培养贯穿在教学过程的始终，特别要注重培养学生分

析解决工业、工程第一线实际问题的能力。 

５．整体优化 

教学计划的安排，应结合各校各专业的具体情

况，妥善处理好客观需要与实际可能、德智体诸方面、

理论与实践、知识与能力、教与学等方面的关系，建

立合理的知识能力结构，努力做到整体优化，力求在

规定的学习年限内取得人才培养的最佳效果。 

６．妥善处理改革发展与相对稳定的关系 

教学计划的制订，要注意汲取和发展近年来已取

得的教学改革成果，同时也要注意保持教学计划的相

对稳定性，计划一经确定，就要严格执行，至少在一

个周期内不作大的变动，重大改革要经国家教委批

准。 

二、制订教学计划的几项具体规定 

１．普通高等学校工程专科教育的修业年限定为

３年。 

２．学生大校时间约１５０周，其中假期２２

周～２５周，最后一年只放寒假。 

３．教学计划课内总学时安排２１００学时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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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４．各类课程学时占课内总学时的控制数为：公

共课占２０％左右，基础课占５０％左右，专业课占

３０％左右。计划选修课以占课内总学时５％左右为

宜。 

５．实践教学环节包括实验课、习题课、实习、

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公益劳动、军事训练等，一般

应占教学活动总周数的１／３以上。 

国家教委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励办法》的通

知 

为表彰和奖励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教师和研究人

员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优秀成果，鼓励

和推动他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

理论为指导，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积极开展学术理论

研究，勇于攀登科学高峰，更好地为党和政府的决策

服务，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为高等教育发展和改革

服务，特制定《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

奖励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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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励办法 

第一条为奖励普通高等学校教师和研究人员在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优秀成果，推动人文

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

为国家教育委员会设立的奖项，每三年评选一次，设

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对获奖者按等级颁发相应

的奖励证书和奖金。 

第三条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

分为著作、论文和研究咨询报告三类。其中，著作类

成果包括专著、编著（工具书等）、资料和古籍整理

著作、译著等，但不包括教材；研究咨询报告类成果

包括软件、音像制品等其他形式的成果。 

第四条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

的评审坚持科学、公正的原则。 

第五条申请评奖的成果，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为社会主

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方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进行科学研究。 

（二）学术上具有先进性，理论研究成果具有创

新性和较高的学术价值，应用研究成果具有明显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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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价值和社会效益。 

（三）观点正确，论证严密，资料准确、翔实，

文风端正。 

第六条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成果奖励的具体标

准： 

（一）基础研究成果：学术上有所创新，理论上

有所建树，提出了新思想、新观点、新概念，或在国

情、社情调查、资料搜集整理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

填补了学科的空白，纠正了前人的错误观点，推动了

理论发展和学科建设，受到学术界重视和好评。 

（二）应用研究成果：在解决社会实践和改革开

放中的重大问题方面有所突破，为党政有关部门、企

事业单位的重大决策提供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意

见、建议和方案，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得到较高

的社会评价。 

第七条国家教育委员会设立“普通高等学校人文

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励委员会”（以下简称奖励委员

会）。奖励委员会的职责是：负责制定和修改奖励办

法，确定专家评审组的组成，审定获奖成果名单，处

理异议投诉等。 

奖励委员会设主任一人，副主任二人，秘书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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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委员若干人，由国家教育委员会领导、主管司负

责人和国家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

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组成。 

第八条奖励委员会根据需要设立若干学科专家

评审组，由学术造诣深、思想水平高、办事公正的专

家组成，负责成果奖励的学科评审工作。 

第九条奖励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国家教育委员会

社会科学司，负责处理评奖工作中的日常事务，受理

申报并对申报成果进行资格审查，组织专家评审工

作，受理异议等事宜。 

第十条各类研究成果申请参加评奖的时限为： 

（一）自上届评奖受理申报的截止期限始，至本

届评奖受理申报的截止期限前，三年内公开出版、发

表的研究成果。 

（二）未公开出版、发表，但被政府、企事业单

位等采用，对实际部门管理决策起了重要咨询作用或

产生重大社会效益的调研、咨询报告等研究成果，不

受采用时间下限限制。申报研究咨询报告类成果奖，

不论其是否公开发表，必须附采用单位的证明材料。 

第十一条经国家教育委员会批准设立的普通高

等学校的在编教师、研究人员，在人文科学、社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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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享有著作权的研究成果，均可向

所在学校提出申请。其中，合作研究成果原则上由第

一署名人向所在单位申报。 

第十二条各普通高等学校向国家教育委员会申

报评奖成果，地方院校和其他部委院校以所在省、自

治区、直辖市教委、高教（教育）厅为单位，国家教

育委员会直属院校以学校为单位（以下简称申报单

位），集中向国家教育委员会推荐申报。不受理个人

申报。 

第十三条各申报单位应根据本办法第五、六、十、

十一条的规定，对申报成果进行初审推荐。 

第十四条奖励委员会办公室在对各申报单位推

荐申报的成果进行资格审查后，组织专家通讯评审和

学科专家评审组会议评审。 

第十五条学科专家评审组通过的获奖成果名单，

经奖励委员会审核，报请国家教育委员会批准后予以

公布。 

第十六条自获奖成果名单公布之日起，两个月内

为异议期。在异议期内，任何单位或个人对公布的授

奖成果持有异议，须以书面形式向奖励委员会办公室

提出，并申明异议理由和事实依据，写明异议者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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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姓名、工作单位和联系地址。过期或不按要求提出

的异议，不予受理。 

第十七条弄虚作假或剽窃他人研究成果获奖的，

由授奖单位予以撤销，收回证书、奖金，并责成有关

单位酌情给予行政处分。 

第十八条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国家教委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

举办非学历教育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为加强对普通高等学校举办非学历教育的管理，

现将《普通高等学校举办非学历教育管理暂行规定》

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独立设置的成人高等学校举办非学历教育亦请

参照本规定实施管理。 

普通高等学校举办非学历教育管理暂行规定 

第一条为加强对普通高等学校（以下简称学校）

举办非学历教育的管理，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本规定所称非学历教育包括大学后继续

教育和其他各类培训、进修、辅导（不含以获得高等

教育自学考试毕业证书为目的的自学辅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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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证书》教育按照国家教委、人事部的有关

规定实施管理，不在本规定的适用范围内。 

第三条学校举办非学历教育要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坚持改革开放，为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服务。

要端正办学思想，重视思想政治和品德教育，保证办

学质量。 

第四条学校在保证完成国家下达的学历教育事

业计划的前提下方可举办非学历教育；举办非学历教

育必须提供能保证教学质量、与规模相适应的物力、

人力投入。 

第五条非学历教育的学习方式可以是脱产的，也

可以是业余的。脱产学习的学习时间不得超过一年，

业余学习的学习时间不得超过一年半。 

非学历教育不得与学历教育混淆、衔接。 

第六条学校面向社会举办非学历教育招收学员

的范围一般不得超出学校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

计划单列市所属学校举办非学历教育的招生范围由

计划单列市和所在省、自治区教育行政部门协商确

定。 

学校接受部委委托，可举办面向委托部委主管系

统的非学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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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学校举办面向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招

收学员的非学历教育，脱产学习在半年以上、业余学

习在一年以上的，应向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教

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方可招生；脱产学习在

半年以下、业余学习在一年以下的，应向上述部门备

案。 

计划单列市所属学校向计划单列市教育行政部

门履行申报或备案手续，同时抄报所在省、自治区。 

第八条国务院部委安排所属学校或委托其他学

校面向本系统举办非学历教育，由部委教育主管部门

批准；以函授方式施教的，批准文件须抄报招收学员

所涉及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教育行政

部门备案。 

学校申请举办跨省、自治区、直辖市面向社会招

生的非学历教育，申报材料应经学校所在省、自治区、

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教育行政部门审核，报国家教委

批准后，方可招生。 

申报材料和备案材料均应包括办学形式，招收学

员的区域、对象，学习期限，教学计划，使用教材，

师资投入，可提供的教学设施和用房，招生人数，收

费标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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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学校举办非学历教育经教育行政部门批

准、备案并出具证明后，应按国务院发布的《广告管

理条例》、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制定的《广告管理条

例实施细则》以及国家教委印发的《关于跨省、自治

区、直辖市办学招生广告审批权限的通知》等有关规

定发布招生简章。 

第十条学校的非学历教育工作由学校成人教育

部门或专门机构统一归口管理。二级学院、系、处以

及学校其他机构不得以各自的名义自行举办或与外

单位合办非学历教育。 

第十一条学员完成学业，考核及格，由学校成人

教育机构（没有成立成人教育管理机构的，则由学校

教务处）发给结业证明。结业证明颁发情况应建立专

门档案。 

结业证明应注明以下内容： 

学员的姓名、性别、年龄、学习起止年月； 

修学的性质（如培训班、进修班）、形式（如脱

产、业余、函授）； 

修学课程的名称和考核成绩； 

学校成人教育机构（或教务处）印章； 

发证时间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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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学历教育不得颁发毕业证书、结业证书、肄业

证书等易和学历教育相混淆的证书或文凭。 

第十二条非学历教育的收费标准及经费使用办

法，按国家及学校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

列市人民政府主管部门的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普通高校之间，或普通高校与其他学

校、社会力量合作举办非学历教育，应以一方为主；

为主一方对办学全面负责，并颁发结业证明。合作办

学如以普通高校为主，应按本《规定》执行；如以普

通高校之外的学校或社会力量为主，则按有关规定或

社会力量办学的规定管理。 

第十四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教

育行政部门应加强对普通高等学校举办非学历教育

的指导和管理，国务院有关部委教育部门应协助地方

做好对所属学校举办非学历教育的指导和管理工作。 

一、要鼓励和支持学校适应社会需求按照本规定

举办非学历教育，注意加强对各校举办非学历教育的

统筹和协调。 

二、要根据适应社会需求，办学力量的投入能保

证教育质量，收费合理，规模适度诸项因素认真审批

办学的申报材料和备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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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检查和监督学校非学历教育办学的投入和教

学质量。 

第十五条学校如违反本规定举办非学历教育，根

据本规定确定的管理体制和权限，主管教育行政部门

应按以下原则严肃处理： 

一、未经备案或批准，擅自发布招生简章的，责

令其在相同范围内公开声明废止。已招生的应停办并

退还所收费用。 

二、对教学条件不具备或办学力量投入不足，质

量不能保证的，责令学校限期整顿或停止办学并退还

所收费用。 

对弄虚作假，蒙骗学员，借办学之名营私牟利的，

要责令学校立即停止办学，退还所收学费并对主要责

任者给予行政处分；触犯刑律的，交司法机关追究刑

事责任。 

第十六条学校对主管教育行政部门的处理及其

他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参照国家有关规定申请复

议。 

第十七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

国务院有关部委教育行政部门可根据本规定，结合本

地、本部门情况制定实施细则。 



最新监察执法全书

·１００· 

第十八条本规定的解释权属国家教育委员会。 

第十九条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行。 

国家教委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

函授教育辅导站暂行规程》的通知 

为加强普通高等学校函授教育辅导站的建设和

管理，保证函授教育质量，现将《普通高等学校函授

教育辅导站暂行规程》印发给你们。在执行过程中有

何问题，请及时告我委成人教育司。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普通高等学校函授教育辅导站

（以下简称函授站）的建设和管理，根据《普通高等

学校函授教育暂行工作条例》制定本规程。 

第二条 本规程适用于经省、自治区、直辖市及

计划单列市或国务院部委的教育行政部门审核或批

准，并经国家教育委员会批准、备案的普通高等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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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的本、专科函授教育所属函授站。 

第三条 函授站是举办函授教育的普通高等学校

（以下简称主办学校或学校）对函授生进行教学辅

导，思想政治教育和组织管理的机构。 

函授站业务上接受主办学校的领导，行政上接受

设站单位的领导。函授站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及

计划单列市的教育行政部门应对函授站的工作进行

指导和监督。 

第四条 函授站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遵守政

府法令，贯彻国家有关函授教育的方针、政策和规章，

执行主办学校和设站单位签订的建站协议，执行主办

学校的有关制度，配合主办学校认真、严格地组织教

学。 

 

 第二章 设置 

第五条 主办学校和设站单位根据本规程协商建

立函授站。 

第六条 主办学校在建立函授站时应遵循下列原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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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拟设站的单位必须是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事

业单位或业务主管部门。学校不得与不具有法人资格

的组织和个人签订建站协议； 

（二）根据系统、行业或地方的人才培养要求和

本校函授教育发展规划，在学校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和

国家教委批准的招生区域内，合理设置函授站； 

（三）设置函授站的数目和函授站距离主办学校

的远近，应同学校的办学力量和管理能力相适应； 

（四）函授站一般应建在函授生较集中、交通较

方便的地方。 

第七条 设置函授站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连续或隔年报考的生源； 

（二）能配备专职或以专职为主体、专兼职结合

的管理人员队伍； 

（三）能就地就近聘请合格的辅导教师； 

（四）能提供符合教学要求的教学场所和其他教

学条件； 

（五）能提供或筹集函授站经费。 

第八条 提倡在普通或成人高等学校、普通或成

人中专学校、企事业单位教育培训中心建立函授站。 

若干所普通高等学校同时在一个地区或一个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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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举办函授教育，经过协商，可以联合建立函授站。 

第九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所属

学校的函授站及招生的范围，一般不得超出学校所在

的省、自治区、直辖市。 

国务院部委所属学校（包括受部委委托办学的其

他学校）的函授站应根据部委对系统、行业的人才培

养和函授布局的规划安排。国务院部委所属学校，也

可根据地方需要和有关规定建立面向社会招生的函

授站。 

第十条 主办学校和设站单位协商后，应签订建

立函授站的协议。建站协议应具备以下主要条款： 

（一）主办学校（建站方）与设站单位（设站方）

各自的职责、权力和义务； 

（二）开设专业名称、培养目标、层次（本、专

科）、学制、招生对象、招生人数、覆盖地区（或招

生范围）、发展规模； 

（三）函授站地点及办学条件； 

（四）函授站站长、副站长及工作人员； 

（五）函授站经费来源和管理办法； 

（六）履行协议的期限； 

（七）变更协议及违反协议的处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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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经双方同意的其他有关函授站的内容。 

第十一条 建立函授站必须到函授站所在的省、

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的教育行政部门履行备

案手续。在履行备案手续时，主办学校应向教育行政

部门提供国家教委公布其举办函授教育的文号及专

业备案情况，建站协议在履行上述手续后方能生效。 

第十二条 函授站的站长、副站长及工作人员，

由设站单位提名，与主办学校协商确定。站长、副站

长及工作人员的变动情况应及时报函授站所在省、自

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的教育行政部门或受上述

教育行政部门委托的地、市、县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第三章 职 责 

第十三条 主办学校对函授站的主要职责是： 

（一）及时传达国家有关函授教育的方针、政策； 

（二）对教育质量及在函授站所进行的教学环节

负责，指导函授站辅导教师的教学工作； 

（三）制定函授站协助学校进行学籍管理和招生

等工作的规章制度，并监督、检查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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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派遣主讲教师，聘任或派遣辅导教师； 

（五）每学期或每学年对所属函授站工作进行检

查或评估，表彰工作成绩优异的函授站和工作人员；

对办学条件不能保证，管理混乱的函授站，应会同设

站单位进行整顿；对不能保证辅导教学质量的函授

站，应予撤消；对工作不负责任或不能胜任工作的人

员，应与设站单位协商予以批评教育或调整； 

（六）每学期或每学年召开函授站工作会议，安

排工作，交流经验，研究解决工作中的有关问题； 

（七）组织函授站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学习国家有

关函授教育方针、政策和函授教育管理知识，提高管

理水平。 

第十四条 函授站的职责是： 

（一）协助主办学校做好在本站所在区域的招生

工作； 

（二）协助主办学校做好本站函授生的学籍管理

工作； 

（三）承担主办学校根据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的

要求交给的教学辅导任务，执行主办学校交给的有关

教学环节和组织管理工作； 

（四）负责及时、准确地向函授生分发教材和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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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教材； 

（五）做好各项服务工作，为教师和函授生创造

良好的教学和生活条件； 

（六）向主办学校推荐辅导教师，并协助主办学

校做好辅导教师的管理工作； 

（七）做好函授生的思想政治工作，经常与函授

生所在单位联系，争取单位对函授生学习的关心和支

持，解决其学习中的困难； 

（八）及时向主办学校反映函授生、辅导教师对

教学及管理工作的意见、建议； 

（九）健全行政、教学辅导、后勤、财务等管理

制度和岗位责任制，并严格执行，使管理工作制度化、

规范化； 

（十）定期对本站所承担的教学和管理工作进行

自我检查，积极配合主办学校和所在省、自治区、直

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或受上述教育行政部门委托的地、

市、县的教育行政部门对本站工作进行检查评估； 

（十一）每学期或每学年向主办学校、设站单位

和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教育行政部

门或受上述教育行政部门委托的地、市、县的教育行

政部门报送工作计划和工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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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建站协议规定的其他有关职责。 

第十五条 不承担第十四条第（三）或（六）项

职责的，应称为函授点。 

第十六条 设站单位的主要职责是： 

（一）主动配合主办学校落实函授站的建置，提

供为履行职责所需要的条件； 

（二）解决函授站正副站长、专职管理人员和专

职辅导教师的编制、职务聘任及工资待遇； 

（三）做好函授站工作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 

（四）定期研究和检查函授站工作； 

（五）及时传达国家有关方针、政策。 

 

 第四章 管理人员和辅导教师 

第十七条 函授站设站长 1 人（一般可由设站单

位负责人兼任），副站长 1 人～2 人。管理人员根据需

要配备，可按函授生 100 人配备管理人员 1 人的比例

安排。 

函授站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应坚持党的基本路

线，熟悉教学管理业务，工作负责，品德好，作风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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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 

第十八条 函授站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应接受必要

的培训。 

第十九条 辅导教师既可由主办学校从本校教师

中选派，也可由函授站将本站或本地能胜任函授辅导

工作的人员向主办学校推荐。函授站推荐的辅导教师

应由主办学校审核同意后，方可作为辅导教师担任教

学辅导工作。辅导教师应保持相对稳定。 

第二十条 辅导教师必须具备的条件是：坚持党

的基本路线，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或讲师以上教师

职务，有一定教学经验和能力。 

辅导教师应认真按照主办学校的要求进行教学

辅导，教书育人，并不断总结教学经验，改进教学方

法，提高教育质量。 

第二十一条 主办学校应当指导和考核辅导教师

的教学工作。应组织辅导教师到校短期进修、集体备

课、交流经验，以不断提高其业务水平。 

第二十二条 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函授站专

职辅导教师，经过一定时期教学工作实践的考察，可

由设站单位根据工作岗位需要，委托主办学校按照

《高等学校教师职务试行条例》的规定评定助教或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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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的教师职务任职资格。设站单位为其办理任职手续

并兑现相应的工资待遇。其他专业技术职务不能套改

为高等学校教师职务。 

第二十三条 兼职辅导教师的编制、职务聘任及

工资待遇，由其所在单位解决。 

第二十四条 对于不符合条件或工作不负责的管

理人员和辅导教师，主办学校或函授站应及时更换。

对于作出优异成绩的辅导教师，应予以奖励。  

 第五章 经费 

第二十五条 函授站所需经费，由设站单位提供

或筹集。 

第二十六条 函授站的经费，必须用于函授站的

教学、管理和改善办学条件等方面，不得挪作他用。 

 

 第六章 管理监督 

第二十七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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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行政部门对本地区函授站的主要管理职责如

下： 

（一）向函授站和设站单位传达国家有关函授教

育的方针、政策，执行有关法令、法规； 

（二）根据地方培养人才的需要和设站单位的条

件，统筹规划面向本地区招生的函授站布局，择优设

站。注意利用和发挥办学质量高、社会声誉好的国家

教委和国务院其他部委所属学校的优势和作用； 

（三）向函授站的主办学校提供人才需求信息，

指导学校合理设置专业和招生计划； 

（四）监督建站协议的执行； 

（五）定期检查、评估函授站的工作。对于不符

合规定的函授站，应责成主办学校停止在该函授站的

招生，进行整顿或通知主办学校撤消该函授站； 

（六）帮助解决函授站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困

难。在有条件的地、市、区、县设立综合函授站或函

授教育中心； 

（七）组织函授站交流经验，学习国家有关函授

教育方针、政策，培训函授站工作人员； 

（八）执行国家教委赋予的有关任务。 

第二十八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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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行政部门可将上述部分职责委托地、市、区、

县教育行政部门执行。 

第二十九条 国务院部委教育行政部门应统筹规

划所属学校建在直属部门、单位及行业系统的函授

站，形成函授网络。为函授站建设和发展创造条件，

监督、检查教育质量。配合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管理函

授站。  

 第七章 罚则 

第三十条 主办学校及其函授站有下列情况之一

的，应视其情况，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

市或国务院部委的教育主管部门给予通报批评、限期

整顿、责成主办学校停止在该站招生或通知主办学校

撤消该函授站。 

（一）未按本规程规定设置函授站的； 

（二）不履行函授站职责和建站协议的； 

（三）不能保证教学质量的； 

（四）以函授站名义独立办学等超出函授站职责

和建站协议进行活动的； 

（五）违法或违反国家教委有关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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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 附则 

第三十一条 本规程适用于独立设置的函授学院

所属函授站。 

第三十二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

或国务院部委教育主管部门及举办函授教育的普通

高等学校可根据本规程制定实施细则。 

第三十三条 本规程解释权属国家教育委员会。 

第三十四条 本规程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国家教委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

函授部主任岗位规范》的通知 

１９９３年以来，我委陆续印发了《普通高等学

校成人教育处（学院）处（院）长岗位规范》等七类

成人教育管理干部岗位规范。现将《普通高等学校函

授部主任岗位规范（试行）》发给你们，作为开展函

授部主任岗位培训的依据，并逐步做到按岗位规范标

准任用、考核干部。在试行过程中有何问题和意见，

请及时告我委成人教育司。 

普通高等学校函授部主任岗位规范（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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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职责 

１．在成人教育学院（处）领导下，主持管理学

校函授部工作。 

２．贯彻执行国家关于高等函授教育的方针、政

策、法规。结合学校高等函授教育的实际情况，组织

制定实施措施。 

３．根据学校的办学条件和办学地区的需求，组

织拟定学校高等函授教育的中、近期发展规模和专业

设置；按照学校高等函授教育的发展规划和工作意

见，负责制定函授部的工作计划。 

４．会同学校有关部门选聘函授教师。组织制定、

审核函授各专业教学计划和组织编写函授教材，检查

教学计划的执行情况。 

５．组织制定符合函授教育规律和特点的管理制

度，抓好管理队伍建设，指导管理人员和各函授站有

效地实施函授教学各环节。 

６．调查、分析函授教育质量，指导、检查、评

价函授站工作。 

７．配合党组织做好函授部管理人员和函授教师

的思想政治工作，开展对函授学员的思想政治教育。 

８．合理使用函授教育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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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素质 

一、政治思想和职业道德要求 

１．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拥护党的基本路

线。有一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水平和政策

水平。 

２．对高等函授教育事业有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

感。 

３．忠于职守，遵纪守法，严格执行政府关于函

授教育的各项规定。 

４．实事求是，作风民主。善于听取学校各方面

和函授站意见。 

５．艰苦奋斗，勤俭办学，坚持原则，廉洁奉公。 

二、知识要求 

１．政治理论知识 

懂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建设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２．政策法规知识 

①掌握国家关于成人高等教育的政策和法规。 

②掌握国家和办学地区政府有关高等函授教育

的政策和法规。 

③了解国家和办学地区的重要政策和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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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业务知识 

①掌握成人高等教育的基本理论，熟悉成人高等

教育与社会发展、经济建设之间的辩证关系和高等函

授教育的教学规律及原则。 

②掌握高等函授教育管理的基本知识，熟悉对高

等函授教育进行有效管理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③熟悉学校的发展规划、专业设置、重点学科发

展和师资结构等基本情况。 

④熟悉成人教育心理学的基本知识，了解成人自

学的基本规律和函授学院的认知特征。 

⑤了解现代教育媒介的基本知识和在函授教学

过程中的应用方法。 

⑥了解中国近、现代成人教育史及国内、外函授

教育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４．相关知识 

①了解国家及办学地区的社会、经济、科技、文

化、教育等方面的发展情况和人才需求。 

②了解人才预测、人才成长和人才培养的基本知

识。 

③熟悉一门外语、懂得电子计算机应用的基本知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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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了解现代经济、科学技术、社会文化的一般常

识。 

三、能力要求 

１．预测判断能力 

①善于调查研究，获取和分析社会信息，根据国

家和办学涉及地区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对人才培养

的需求以及学校的办学条件，预测和判断学校高等函

授教育的发展趋势，为学校高等函授教育的专业建

设、办学规模、函授布局等重大问题的决策提供依据。 

②能拟定学校高等函授教育事业的发展规划和

工作计划。 

２．组织管理能力 

①具有全局观念，善于和学校各系（处）合作，

协调高等函授教育与其他办学类型的关系，保证学校

高等函授教育的顺利进行。 

②善于团结同志，发挥函授部的集体管理效能，

组织实施学校函授教育的各项管理工作。 

③能在学校的统筹安排下，会同有关系做好高等

函授教育各专业的教师聘用工作；组织教师编写具有

函授教育特点的教材和自学指导书。 

④熟悉高等函授教育招生、教学、学籍、教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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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管理环节和各函授站基本情况，能有效的指导、

组织管理人员、函授教师和各函授站按照函授教育的

特点实施管理、面授、辅导等教学工作。 

⑤能经常深入函授站和管理第一线，组织教育质

量评价活动，善于发现典型，总结推广经验，指导函

授站和管理人员严格执行函授教育的有关政策、规定

和各项规章制度，保证函授教育质量。 

⑥具有较强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能起草有关的

文字材料。 

３．社会活动能力 

①善于争取办学地区教育行政部门以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支持。 

②善于与有关部门建立广泛联系，了解人才信

息，进行信息交流与协作。 

４．教学与教育研究能力 

①懂得函授教育规律，熟悉函授教学过程，能胜

任一门以上课程的教学工作。 

②善于分析函授办学过程中的新情况，探讨新问

题，解决新矛盾，能组织引导函授教师和管理人员开

展函授教学与教育研究。 

四、文化程度、经历和身体素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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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具有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 

２．具有担任函授部副主任两年以上或从事函授

管理工作三年以上的经历。 

３．身体健康，能适应工作需要。

国家教委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本科

专业设置清理审核结果》的通知 

从去年７月开始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

清理工作已经完成，现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

置清理审核结果》（以下简称《审核结果》）印发给你

们，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审核结果》中所涉及的学校系指经原教育

部和国家教委正式批准独立设置的普通高等学校，不

包括分校（分院、教学点）。其核准的专业限于１９

８９年以前（含１９８９年）经正式批准（备案）的

本科专业（含专科起点）。普通高等学校现设的第二

学士学位专业和不属于本科专业设置范畴的本科班

均不在此列。 

二、这次清理核准的本科专业名称绝大多数已按

我委公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进行整理。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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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专业因其名称规范问题比较复杂，仍保留了原用名

称，拟在专业目录修订工作中统一研究解决。对未经

正式批准（备案）已招生的专业，区别不同的情况作

了处理，核销了其中多数专业，确认了少数专业。 

三、为了从根本上改变和杜绝普通高等学校本科

专业管理工作中存在的混乱现象，必须加强专业设置

审批、招生和毕业生分配工作的统一性。从１９９２

年度开始，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计划编制、招生和毕业

生分配等工作，凡涉及本科专业设置的均以《审核结

果》中核准的专业及此后经我委批准（备案）的专业

为准。所用专业名称与之不合的，须据此予以规范。

对未经正式批准（备案）的，不得安排招生和进行毕

业生分配（从１９９２年入学新生开始执行）。今后

对违反《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暂行规定》擅自

设立本科专业并招生的，国家教委将视其情节轻重按

规定对有关专业进行必要处理并追究主要责任者的

责任。对专业管理混乱，且领导不力的学校或教育主

管部门，国家教委将予以通报批评或收回其按规定负

责审批部分专业的权限。 

四、根据有关规定，我委已从今年起每年在中国

高等教育杂志上公布年度经批准或同意备案的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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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包括学校自主审定和招生计划全

部属于委托培养的非常设专业）名单。上述学校自主

审定的专业或非常设专业名单由省市、部委教育主管

部门于每年１０月３１日前统一报我委高等教育司。 

五、国家教委所属院校专科专业设置清理审核结

果另文批复。 

附件：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清理审核结果

（略） 

国家教委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专业目录》等文件的通知 

为了贯彻《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和去年普

通高等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现将经我委审定的《普通

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

录新旧专业对照表》和《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

规定》（以下分别简称《专业目录》、《对照表》和《规

定》）一并印发给你们，请照此实施。现就有关问题

说明如下： 

一、关于《专业目录》修订情况 

现行的本科专业目录，是１９８４年以来由我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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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科类先后公布实施的。各科类的专业目录，经过几

次调整和修订，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专业口径，增强

了适应性，对加强专业设置管理，提高办学水平，起

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认识和管理体制等方面

的客观原因，专业划分过细，专业范围过窄，专业名

称不尽科学、统一，门类之间专业重复设置，本科专

业门类与学位授予门类不相一致等问题，未能很好解

决。另外，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有关部门和高等学校提出了一些应用性专业设置问

题，也需要统一研究。为了进一步解决存在的问题，

及早制定一个体系完整、统一规范、比较科学合理的

本科专业目录，我委自１９８９年开始着手进行了新

一轮专业目录修订工作。 

这次修订工作跨时四年多，在地方和中央各部门

及有关高等学校的积极配合和共同努力下，依靠国内

知名专家、教授，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充分的科

学论证工作。修订工作按照适应我国经济、科技和社

会发展需要的原则，科学性原则，符合高等教育发展

规律原则，拓宽专业、增强适应性的原则，大体经过

了分科类论证审订和总体优化的过程，最后形成了整

体上比较科学合理、统一规范的《专业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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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后的《专业目录》其学科门类与国务院学位

委员会、国家教委联衔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

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的学科门类基本一

致。在前几次修订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了专业

口径和业务范围，调整归并了一批专业，充实扩大了

专业内涵。同时根据社会对专业人才的需要和某些门

类、专业的办学现状，保留了部分专业范围较窄的专

业，增设了少数应用性专业。经过修订，专业种数比

修订前有了较大幅度减少。 

《专业目录》分设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

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十大门类，

下设二级类７１个，５０４种专业，比修订前的专业

数减少３０９种。其中哲学门类下设二级类２个，９

种专业；经济学门类下设二级类２个，３１种专业；

法学门类下设二级类４个，１９种专业；教育学门类

下设二级类３个，１３种专业；文学门类下设二级类

４个，１０６种专业；历史学门类下设二级类２个，

１３种专业；理学门类下设二级类１６个，５５种专

业；工学门类下设二级类２２个，１８１种专业；农

学门类下设二级类７个，４０种专业；医学门类下设

二级类９个，３７种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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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目录》中列出跨学科门类的专业５６种，

并注明了可授予学位的门类（未注明者均按所属门类

授予学位）；对需适当控制设点的４２种专业，加注

了※号。 

为了有利于高校增强办学的灵活性，在保证专业

基本要求的同时，根据人才需求变化及时设置或调整

专业方向。在《对照表》中列出了部分专业的参考专

业方向。上述参考专业方向高校可根据不同情况选

用，也可不用或自定相关专业方向。这次修订工作，

还组织了有关专家按新的要求统一编写并审定了相

应的专业简介。该简介即将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

行。 

二、关于《专业目录》和《规定》的实施意见 

１．目录性质。这次印发的《专业目录》规定了

专业划分、名称及所属门类，反映培养人才的业务规

格和工作方向，是设置、调整专业，培养高级专门人

才，授予学位，安排招生，指导毕业生就业，进行教

育统计和人才预测等工作的重要依据，是国家对高等

教育宏观管理的一项基本的指导性文件。 

２．自１９９４年度开始，专业设置审批一律按

新的《专业目录》和《规定》执行。考虑到地方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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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按照《规定》成立专业设置评议委员会尚需一段准

备时间，今年本科专业设置可在规定的权限内由有关

部门直接审批报我委备案。 

３．对普通高校现设本科专业我委拟在年内按

《对照表》统一组织整理。整理工作的具体要求，另

行通知。 

４．今后高校的招生、毕业生就业、学位授予、

教育统计等工作凡涉及本科专业设置的，均应以新目

录和按《规定》批准的专业为准。有关部门应积极采

取相应措施做好新旧专业目录体系的转换工作，以尽

快统一执行新的专业目录。 

５．各有关部门和普通高等学校要加强领导，认

真组织实施《专业目录》和《规定》，对在实施过程

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报我委，以便统一研究解决。 

附件：一、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规定 

二、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 

三、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新旧专业对照表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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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规定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贯彻《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推动高等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扩大高等学校的办

学自主权和地方、中央部委的管理权限，转变政府职

能，加强对高等学校本科专业（以下简称“专业”）

的宏观管理，增强普通高等学校主动适应经济、科技

和社会发展需要的能力和活力，特制订本规定。 

第二条普通高等学校的专业设置及其调整，应当

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同时又要遵循教育自

身的规律，正确处理好需要与可能、数量与质量、当

前与长远、特殊与一般的关系。 

第三条普通高等学校的专业设置及其调整，应考

虑投资效益和社会效益，避免不必要的重复设置，形

成合理的专业结构和布局。 

通过现有专业扩大招生或拓宽专业服务方向等

办法可以基本满足人才需求的，不应再新增设专业。 

第四条普通高等学校的专业设置及其调整，应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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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

录及其有关要求。设置专业目录外的专业按规定程序

办理。 

第二章专业设置的条件 

第五条普通高等学校新设专业必须具备下列条

件： 

（一）符合经学校主管部门批准的学校发展规

划，有稳定人才需求的预测报告，招生规模一般以每

年６０人为宜，不低于３０人； 

（二）应有符合专业培养目标的教学计划和其他

必需的教学文件； 

（三）应与学校已设专业之间有相互支持关系，

能完成该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教学任务（包括各项实

践性教学环节），能有比较稳定的专业基础课程（工

学类专业含技术基础课程）、专业课程教师队伍及实

验技术人员； 

（四）具备该专业必需的开办经费和办学基本条

件，包括教室、实验室及仪器设备、图书馆及图书资

料、实习场所、体育设施和学生宿舍、食堂等必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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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 

第六条普通高等学校申请由原有专业改设新专

业者，应满足新专业设置所需条件。 

第三章专业设置的审批权限 

第七条普通高等学校专业设置，由高等学校、学

校主管部门（系指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委教

育行政部门，下同）和国家教育委员会分工负责审定、

审批和备案。 

第八条普通高等学校申请设置新专业，凡符合第

五条所规定的条件者，可批准其正式设置，开始招生。

对第五条所述条件尚不完全具备者，可批准其筹建，

筹建时间一般不应超过两年。筹建期限内达到正式设

置条件后可批准开始招生，否则取消其筹建资格。 

第九条普通高等学校在专业目录所列的本门类

所属的二级类范围内（如理学门类的物理学类内部；

工学门类的材料类内部等）调整专业，经本校学术委

员会或其他相应组织讨论通过，由学校自主审定，学

校主管部门核报国家教育委员会备案。 

第十条国家重点普通高等学校除可按第九条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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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自主调整专业外，设置、调整专业目录内的其他专

业，按学校的学科性质，在学校主管部门核定的本科

专业数和相关学科门类内，经本校学术委员会或其他

相应组织讨论通过，由学校自主审定，学校主管部门

核报国家教育委员会备案。  

 

第十一条普通高等学校设置、调整不属于第九条

所列情况的专业目录内的专业，国家重点普通高等学

校设置、调整下列类型专业，由学校主管部门审批并

报国家教育委员会备案。 

综合大学设置、调整非哲学、经济学、法学、历

史学、文学、理学门类专业的； 

理工院校设置、调整非理学、工学门类专业的； 

农林院校设置、调整非农学门类专业的； 

医药院校设置、调整非医学门类专业的； 

师范院校设置、调整非教育学门类专业或其他非

师范性质专业的； 

外语院校设置、调整非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的； 

财经院校设置、调整非经济学门类专业的； 

政法院校设置、调整非法学门类专业的； 

体育院校设置、调整非体育学类专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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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院校设置、调整非艺术类专业的。 

第十二条普通高等学校设置专业目录外的专业，

须由学校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论证后并按规定程序审

批，报国家教育委员会备案。 

第十三条由学校主管部门负责审批的专业，须经

本地区（部门）设置的高等学校专业设置评议委员会

（以下简称专业设置评议委员会）评议。 

第十四条高等专科学校和短期职业大学不得设

置本科专业，个别特殊情况确需设置的，须由主管部

门报国家教育委员会审批。 

第四章审批程序 

第十五条专业审批每年集中进行一次。 

学校申请设置或调整专业，应按规定日期向学校

主管部门提交以下书面材料： 

（一）申请报告，简要说明设置或调整专业的主

要理由及其他有关情况； 

（二）申请表，根据国家教育委员会统一制订的

格式据实详细填写； 

（三）拟设专业的教学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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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补充说明材料。 

第十六条凡由高等学校自主审定的专业，各校应

于每年８月３１日前（以当地邮戳或送达日为准，下

同）将审定结果连同必要材料报学校主管部门。由学

校主管部门按照统一表格于９月３０日前核报国家

教育委员会备案。 

第十七条凡由学校主管部门负责审批的专业，学

校申报时间及审批具体时间可本着及时处理的精神

由有关部门自行确定，但学校主管部门至迟应于每年

９月３０日前将审批结果按照统一表格报国家教育

委员会备案。 

第十八条学校主管部门审批专业目录外的专业

报国家教育委员会备案时须附专业论证报告、专业简

介、教学计划、地区（部门）专业设置评议委员会评

议情况及其他说明材料。 

第十九条对于备案的专业，国家教育委员会或学

校主管部门发现不符合规定条件者，将及时提出指导

性反馈意见。国家教育委员会至迟于当年１１月３０

日前统一公布普通高等学校备案专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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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专业设置评议委员会 

第二十条专业设置评议委员会系学校主管部门

的咨询、审议机构，接受学校主管部门委托，根据国

家、部门和地方的人才需求、现有专业布点情况，按

本规定，对本地区（部门）所属普通高等学校申报设

置的专业进行评议，为学校主管部门提供决策咨询意

见。 

第二十一条专业设置评议委员会由本地区（部

门）高等学校、教育行政部门、计划部门、人事部门

及其他有关单位的专家、学者组成。委员由学校主管

部门聘任，任期４年。 

第二十二条专业设置评议委员会对普通高等学

校申请设置的专业进行评议，可采取会议评议方式，

也可采取通讯评议方式。 

第二十三条各地区（部门）专业设置评议委员会

应根据本规定，制定工作细则。 

第二十四条各地区（部门）专业设置评议委员会

的工作细则、组成人员名单及变动情况须抄报国家教

育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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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专业目录外专业的论证 

第二十五条专业目录外专业的论证由学校主管

部门邀请教育、科技、人事部门及有关单位专家、学

者组成论证小组进行。论证小组的人数，一般为７至

９人，其中申请设置该专业学校的专家、学者不得超

过２人。 

第二十六条对专业目录外专业的论证应包括以

下内容： 

（一）对拟设专业人才需求的分析； 

（二）拟设专业与国内外相关和相近专业的比较

分析； 

（三）拟设专业的培养目标、业务范围（主要指

知识、能力结构）、主干学科（或主要学科基础）、基

本课程、授予学位； 

（四）拟设专业的教学计划； 

（五）设置专业目录外新专业的办学条件分析；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和情况 

通过论证须着重说明设置该专业的必要性和可

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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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条论证小组对拟设专业进行论证后，向

学校主管部门提交论证报告和专业简介。 

第七章监督、检查 

第二十八条国家教育委员会对学校主管部门及

其所属普通高等学校的专业设置实行指导、检查、监

督。 

第二十九条对违反本规定擅自设置和调整专业

的，国家教育委员会和有关教育行政部门可视具体情

况，令其限期整顿、调整、停止招生，直至撤销该专

业。 

第三十条对专业管理混乱，且领导不力的学校或

学校主管部门，国家教育委员会将视具体情况予以通

报批评或收回其按规定负责审批专业的权限。 

第八章附则 

第三十一条普通高等学校专业设置审批和备案

工作，由国家教育委员会高等教育司归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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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条普通高等学校所设函授、夜大学本科

专业的设置及调整可参照本规定。 

第三十三条本规定由国家教育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三十四条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 

０１学科门类：哲学 

０１０１哲学类 

０１０１０１哲学０１０１０２逻辑学 

０１０１０３伦理学０１０１０４※宗教学 

０１０２马克思主义理论类 

０１０２０１马克思主义基础０１０２０２国

际共产主义运动 

０１０２０３中国共产党党史０１０２０４中

国革命史 

０１０２０５中国社会主义建设 

０２学科门类：经济学 

０２０１经济学类 

０２０１０１经济学０２０１０２国民经济管

理 

０２０１０３统计学０２０１０４财政学 

０２０１０５货币银行学０２０１０６国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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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 

０２０１０７农业经济０２０１０８工业经济 

０２０１０９贸易经济０２０１１０运输经济 

０２０１１１劳动经济０２０１１２国际金融 

０２０１１３国际贸易０２０１１４税务 

０２０１１５审计学０２０１１６保险 

０２０１１７投资经济０２０１１８工商行政

管理 

０２０１１９土地管理 

０２０２工商管理类 

０２０２０１企业管理 

０２０２０２国际企业管理（注：可授经济学或

工学学士学位） 

０２０２０３会计学０２０２０４理财学 

０２０２０５市场营销０２０２０６经济信息

管理 

０２０２０７人力资源管理 

０２０２０８房地产经营管理（注：可授经济学

或工学学士学位） 

０２０２０９旅游管理０２０２１０物流管理 

０２０２１１海关管理０２０２１２商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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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学科门类：法学 

０３０１法学类 

０３０１０１法学０３０１０２经济法 

０３０１０３国际法０３０１０４国际经济法 

０３０１０５劳动改造学 

０３０２社会学类（注：可授法学或哲学学士学

位） 

０３０２０１社会学０３０２０２人口学 

０３０２０３※社会工作 

０３０３政治学类（注：可授法学或哲学学士学

位） 

０３０３０１政治学０３０３０２国际政治 

０３０３０３行政管理学０３０３０４※外交

学 

０３０４公安学类 

０３０４０１警察管理０３０４０２治安管理 

０３０４０３出入境管理 

０３０４０４武警指挥（注：可授法学或军事学

学士学位） 

０３０４０５边防公安０３０４０６侦察 

０３０４０７安全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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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４学科门类：教育学 

０４０１教育学类 

０４０１０１教育学０４０１０２幼儿教育 

０４０１０３特殊教育０４０１０４教育管理 

０４０１０５教育技术学（注：可授教育学或理

学学士学位） 

０４０２思想政治教育类 

０４０２０１思想政治教育（注：可授教育学或

法学学士学位） 

０４０３体育学类 

０４０３０１体育教育０４０３０２※运动训

练 

０４０３０３体育管理（注：可授教育学或理学

学士学位） 

０４０３０４※体育生物科学（注：可授教育学

或理学学士学位） 

０４０３０５※体育保健康复（注：可授教育学

或理学学士学位） 

０４０３０６※武术０４０３０７警察体育 

０５学科门类：文学 

０５０１中国语言文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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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０１０１汉语言文学０５０１０２中国文

学 

０５０１０３汉语言０５０１０４藏语言文学 

０５０１０５蒙古语言文学０５０１０６维吾

尔语言文学 

０５０１０７朝鲜语言文学０５０１０８哈萨

克语言文学 

０５０１０９语言学０５０１１０编辑学 

０５０１１１※古典文献０５０１１２※对外

汉语 

０５０１１３汉语言文学教育０５０１１４少

数民族语言文学教育 

０５０２外国语言文学类 

０５０２０１英语０５０２０２俄语 

０５０２０３德语０５０２０４法语 

０５０２０５西班牙语０５０２０６阿拉伯语 

０５０２０７日语０５０２０８波斯语 

０５０２０９朝鲜语０５０２１０菲律宾语 

０５０２１１古印度语０５０２１２印度尼西

亚语 

０５０２１３印地语０５０２１４柬埔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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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０２１５老挝语０５０２１６缅甸语 

０５０２１７马来语０５０２１８蒙古语 

子管收音机、晶体管收音机）、录音机（含录放

机、收录机）、扩音机、电唱机、音响组合、音箱、

电视机、录像机及其配套件、录音磁带（含无声带、

有声带）、录像磁带、电子元器件等。 

家用电气器具：电风扇（含台扇、吊扇、落地扇、

壁扇）、排气风扇、凉（热）风扇、单相空调器、空

气清洁器、冷饮水器、电冰箱、冷藏柜、制冰机、电

灶、电磁灶、微波电炉、电烤箱、电饭煲、电水壶、

电热水杯、洗衣机、电熨斗、吸尘器、地板打蜡机、

擦玻璃机、取暖电炉、电热毯（垫）、电褥子、电热

水器、加湿器、电气器具零配件等。 

第四十四条申请审查家用电器广告，应交验以下

证明： 

（一）国家质量检验机构出具的质量检验合格证

明； 

（二）实行生产许可证制度的产品，须交验《生

产许可证》。 

第四十五条禁止发布下列家用电器的广告： 

（一）不合格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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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用不合格的原材料、零部件生产、组装的

产品； 

（三）国家明令淘汰的产品； 

（四）没有产品质量标准，未经质量检验机构检

验合格的产品； 

（五）弄虚作假，以次充好，伪造注册商标，假

冒名牌的产品。 

第四十六条达不到国家的有关标准规定等级，仍

有使用价值的“处理品”，降价销售的，在广告中应

显著标出“处理品”字样。 

第七章药品广告 

第四十七条药品是指用于预防、治疗、诊断人的

疾病，有目的地调节人的生理机能并规定有适应症、

用法和用量的物质，包括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

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放射性药

品、血清疫苗、血液制品和诊断药品等。 

第四十八条申请审查药品（含进口药品）广告，

应交验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出具的《药

品广告审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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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九条申请审查精神药品、毒性药品、放射

性药品广告，应出具经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核准，由

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核发的药品

宣传批准文号。 

第五十条禁止发布下列药品的广告： 

（一）麻醉药品和国际公约管制的精神药品品

种； 

（二）未经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生产的药品（含试

生产的药品）； 

（三）卫生行政部门已明令禁止销售、使用的药

品； 

（四）医疗单位配制的制剂； 

（五）未进行商标注册的药品（中药材、中药饮

片不在此列）； 

（六）临床使用，发现有超出规定的副作用的药

品。 

第五十一条药品广告的语言、文字、画面的含义，

不得超出卫生行政部门在《药品广告审批表》中核准

的内容。 

第五十二条利用电视、广播、报纸、杂志和其他

印刷品以及路牌发布药品广告的，药品的宣传批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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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应列为广告内容，同时发布。 

利用前款媒介发布推荐给个人使用的药品广告，

广告内容必须标明对患者的忠告性语言“请在医生指

导下使用”。 

第五十三条药品广告不得含有下列内容和表现

形式： 

（一）有淫秽、迷信、荒诞语言文字、画面的； 

（二）贬低同类产品或与其他药品进行功效和安

全性对比评价的； 

（三）违反科学规律，表明或暗示包治百病的； 

（四）有“疗效最佳”、“药到病除”、“根治”、“安

全预防”、“安全无副作用”等断言或隐含保证的； 

（五）有“最高技术”、“最高科学”、“最进步制

法”、“药之王”等断言的； 

（六）说明治愈率或有效率的； 

（七）利用医药科技单位、学术机构、医院或儿

童、医生、患者的名义和形象作为广告内容的； 

（八）专用于治疗性功能障碍的； 

（九）标明获奖内容的。 

第五十四条药品广告的表现不得令人产生自己

已患某种疾病的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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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农药广告 

第五十五条农药包括：用于防治农、林、牧业的

病、虫、杂草、鼠害和其它有害生物，以及调节植物、

昆虫生长的药物（包括化学农药的原药、加工制剂及

生物农药）。 

第五十六条申请审查农药广告，应交验农业行政

主管部门出具的《农药广告审批表》。 

在全国性报刊（含全国性专业报刊）、广播、电

视上发布农药广告，交验由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

农药检定所出具的《农药广告审批表》。 

利用其它媒介刊播、设置广告，交验由省、自治

区、直辖市农业厅（局）药检或植保部门出具的《农

药广告审批表》。 

第五十七条申请审查进口农药广告，应交验由国

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农药检定所出具的《农药广告

审批表》。 

第五十八条农药广告的文字、语言及画面的含

义，不得超出《农药广告审批表》中核准的内容。如

需更改，应重新申办《农药广告审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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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九条发布农药广告，不得出现下列内容： 

（一）有安全性断言的，如“安全”、“无毒”、“不

含毒性”、“无残毒”等； 

（二）贬低同类产品或与其它药品进行功效和安

全性对比评价的； 

（三）有“保证高产”、“根治”等断言或隐含保

证的； 

（四）有违反农药安全使用规程的文字、语言或

画面的。 

第九章兽药广告 

第六十条兽药是指用于预防、治疗、诊断畜、禽

等动物疾病，有目的地调节其生理机能并规定作用、

用法、用量的物质（含饲料药物添加剂），包括：血

清、菌（疫）苗、诊断液等生物制品；兽用中药材、

中成药、化学原料及其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放

射性药品。 

第六十一条申请审查兽药广告，应交验下列证明

材料： 

（一）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出



最新监察执法全书

·１４５· 

具的兽药广告证明； 

（二）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核

发的兽药生产批准文号，兽药经营企业，应交验县以

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兽药经营许可证》； 

（三）商标注册证书； 

（四）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 

（五）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批

准的兽药说明书。 

第六十二条申请审查进口兽药广告，应交验以下

材料： 

（一）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进口兽

药登记许可证》或《进口兽药许可证》； 

（二）省、自治区、直辖市或国务院农业行政主

管部门指定的兽药监察所出具的检验合格证明； 

（三）兽药说明书（附中文译本）。 

第六十三条兽药广告的内容，必须以省、自治区、

直辖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兽药广告证明或兽

药说明书为准。 

第六十四条禁止发布下列兽药广告： 

（一）未取得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批准文号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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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明令禁止使用

的； 

（三）非兽药冒充兽药的； 

（四）兽药所含成份的种类、含量、名称与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地方标准不符的； 

（五）超过有效期的； 

（六）因变质不能药用的； 

（七）因被污染不能药用的； 

（八）兽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九）兽医医疗单位配制的兽药制剂； 

（十）其它与兽药标准规定不符的。 

第六十五条兽药广告中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一）畜、禽等动物：指家畜、家禽、鱼类、蜜

蜂、蚕及其它人工饲养的动物； 

（二）新兽药：指我国新研制出的兽药原料药品； 

（三）兽药新制剂：指用兽药原料药品新研制、

加工出的兽药制剂。 

第十章医疗器械广告 

第六十六条医疗器械包括：用于人体疾病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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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预防，调节人体生理功能或替代人体器官的仪

器、设备、装置、器具、植入物、材料及其相关物品。 

第六十七条申请审查医疗器械广告，应交验国家

医药管理部门或省、自治区、直辖市医药管理部门或

同级医药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医疗器械广告证明》。 

申请审查进口医疗器械广告，应交验国家医药管

理部门出具的《医疗器械广告证明》。 

第六十八条医疗器械广告的文字、语言及画面的

含义，不得超出《医疗器械广告证明》中核准的内容。

如需更改，应重新申办《医疗器械广告证明》。 

第六十九条下列医疗器械，禁止发布广告： 

（一）未经国家医药管理部门或省、自治区、直

辖市医药管理部门或同级医药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生

产的医疗器械； 

（二）临床试用、试生产的医疗器械； 

（三）已实施生产许可证而未取得生产许可证生

产的医疗器械； 

（四）有悖于中国社会习俗和道德规范的医疗器

械。 

第七十条医疗器械广告不得出现下列内容： 

（一）使用专家、医生、患者、未成年人或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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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学术机构、医疗单位的名义进行广告宣传； 

（二）使用“保证治愈”等有关保证性的断语； 

（三）与同类产品功效、性能进行比较的言论或

画面、形象； 

（四）运用数字或图表宣传治疗效果； 

（五）宣传不使用做广告的产品，可能导致或加

重某种疾病的语言、文字、画面； 

（六）可能使人得出使用广告的产品，可以使疾

病迅速治愈、身体康复的印象或结论的语言、文字、

画面。 

第七十一条标明获专利权的医疗器械广告，必须

说明获得专利的类型。在专利获批准以前，不得进行

与专利有关的宣传。 

第七十二条标明获奖的医疗器械广告，其标明的

获奖必须是获得省级以上（含省级）人民政府授予的

各类奖。其它各种获奖，不得在广告中标明。 

第七十三条推荐给个人使用的具有治疗疾病或

调节生理功能作用的医疗器械，除经医疗器械广告证

明出具机关批准，可以不在广告中标明忠告性语言的

以外，均须在广告中标明对患者的忠告语“请在医生

指导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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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医疗广告 

第七十四条医疗广告包括：医疗机构通过一定媒

介或形式，向社会公众宣传其运用科学技术诊疗疾病

的活动。 

第七十五条医疗广告内容仅限于医疗机构名称、

诊疗地点，从业医师姓名、技术职称、服务商标、诊

疗时间、诊疗科目、诊疗方法、通信方式。 

第七十六条西医临床诊疗科目，以《综合医院分

级管理标准》和卫生部有关文件为依据，疾病名称以

国际分类ＩＣＤ—９中三位数类目表为依据。 

中医临床诊疗科目以全国中医院分级管理标准

及国家中医药管理部门有关文件为依据；疾病名称以

全国中医高等院校统一教材及国家中医药管理部门

有关规定为依据；治疗方法、机理以中医药学理论及

其有关规范为依据。 

第七十七条申请审查医疗广告，应交验省级卫生

行政部门出具的《医疗广告证明》。 

第七十八条医疗广告证明文号必须与广告内容

同时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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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九条医疗广告的文字、语言及画面的含

义，不得超出《医疗广告证明》中核准的内容。 

第八十条医疗广告中禁止出现下列内容： 

（一）有淫秽、迷信、荒诞语言文字、画面的； 

（二）贬低他人的； 

（三）保证治愈或隐含保证治愈的； 

（四）宣传诊疗效果及治愈率、有效率的； 

（五）利用患者或医学权威机构、人员和医生的

名义、形象或使用其推荐语进行宣传的； 

（六）冠以祖传秘方或名医传授等内容的； 

（七）以通信形式诊断疾病的； 

（八）国家卫生行政部门规定不得进行宣传的诊

疗方法； 

（九）违反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 

第十二章食品广告 

第八十一条食品包括：各种供人食用或者饮用的

成品和原料，但不包括以治疗为目的的药品。 

第八十二条申请审查食品广告，应交验食品卫生

监督机构出具的《食品广告证明》。 

申请审查特殊营养食品广告及食品新资源广告，

应交验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出具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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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三条特殊营养食品，是指通过改变食品中

天然营养素的成份和含量比例，以适应某些特殊人群

营养需要的食品。 

第八十四条食品新资源，是指在我国新发现、新

引进或新研制的，无食用习惯或仅在个别地区有食用

习惯，而且符合食品基本要求的物品。 

第八十五条食品广告的语言、文字及画面的含

义，不得超出《食品广告证明》中核准的内容。 

第八十六条食品广告中不得出现医疗术语、易与

药品混淆的用语以及无法用客观指标评价的用语，

如：返老还童、延年益寿、白发变黑、齿落更生、防

老抗癌、祖传秘方、宫庭秘方等。 

第八十七条食品广告不得表示或暗示减肥功能，

若表示有助于消化、保持体型，应在广告中同时强调

体育锻练、营养均衡等与之配合。 

第八十八条食品广告表示其低脂、低糖、低盐、

低胆固醇等含量的，必须出具卫生监督机构说明其明

显低于同类产品含量的证明。 

第八十九条禁止发布母乳替代食品广告。 

第十三章烟酒广告 

第九十条禁止利用广播、电视、报刊媒介及法律、



最新监察执法全书

·１５２· 

法规明令禁止吸烟的场所发布烟草制品广告。 

第九十一条酒类广告及利用非禁止媒介发布烟

草制品广告，不得出现以下内容： 

（一）有鼓动、倡导、引诱人们吸烟、饮酒的文

字、语言和画面； 

（二）有吸烟和饮酒形象； 

（三）有未成年人形象。 

第九十二条烟酒广告不得表示或暗示医疗、保健

效果，如：增加记忆力、健胃健脾。不得使用无法以

客观指标评价的用语，如：返老还童、延年益寿、防

老抗癌等。 

第九十三条申请发布酒精含量在３９度以上烈

性酒广告及在非禁止媒介上发布烟草制品广告，应交

验以下材料： 

（一）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书； 

（二）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或其

授权的省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做广告的证明。 

第九十四条发布３９度以下（含３９度）酒类广

告，必须标明酒的度数。 

第九十五条利用非禁止媒介发布烟草制品广告，

必须在广告中标明“吸烟有害健康”或其它类似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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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忠告性语言。 

第十四章化妆品广告 

第九十六条化妆品包括：以涂擦、喷洒或者其他

类似的方法，散布于人体表面任何部位（皮肤、毛发、

指甲、口唇等），以达到清洁、消除不良气味、护肤、

美容和修饰目的的日用化学工业产品。 

特殊用途化妆品，是指用于育发、染发、烫发、

脱毛、美乳、健美、除臭、雀斑、防晒的化妆品。 

第九十七条申请审查化妆品广告，应交验下列材

料： 

（一）营业执照； 

（二）《化妆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 

（三）《化妆品生产许可证》； 

（四）美容类化妆品，须交验省级以上化妆品检

测站（中心）或卫生防疫站出具的检验合格的证明； 

（五）特殊用途化妆品，须交验国务院卫生行政

部门核发的批准文号； 

（六）化妆品如宣称为科技成果的，须交验省级

以上轻工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科技成果鉴定书。 

第九十八条申请审查进口化妆品广告，需交验下

列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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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化妆品进口的有

关批件； 

（二）国家商检部门检验化妆品合格的证明； 

（三）出口国（地区）批准生产该化妆品的证明

文件（附中文译本）； 

第九十九条对可能引起不良反应的化妆品，应在

广告中注明使用方法、注意事项。 

第一○○条化妆品广告禁止出现下列内容： 

（一）化妆品名称、制法、成份、效用或性能有

虚假夸大的； 

（二）使用他人名义保证或以暗示方法使人误解

其效用的； 

（三）宣传医疗作用或使用医疗术语的； 

（四）有贬低同类产品内容的； 

（五）使用最新创造、最新发明、纯天然制品、

无副作用等绝对化语言的； 

（六）有涉及化妆品性能或功能、销量等方面的

数据的； 

（七）违反其他法律、法规的。 

第十五章金融广告 

第一○一条金融广告包括银行业、证券业、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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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信托业、租赁业，金银、外汇买卖，以及各种社

会融资活动的广告。 

第一○二条金融广告的内容必须真实、准确、合

法、明白，不得欺骗或误导公众。 

第一○三条金融广告应当保证其内容的准确性

和完整性，确保公众对广告中所涉及内容的性质（如

投资机会、资金用途、附加条件等）有充分的了解，

不得夸大或隐匿关键的内容；对于有风险的金融活

动，必须在广告中予以说明。 

第一○四条申请发布的融资广告，不得包含下列

内容： 

（一）对该融资活动收益前景的评论和建议，或

比照其它证券和投资的收益； 

（二）说明或暗示任何付还本金或应支付的任何

利息是有保证的。 

第一○五条融资广告提及广告主资产额的，应交

验具有法律效力的资产负债说明。 

第一○六条股票广告，应在显著位置标注“股市

有风险，股民须慎重入市”或含有类似内容的忠告性

语言。 

第一○七条下列金融活动，禁止发布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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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 

（二）未经国家金融主管部门批准的； 

（三）企、事业单位内部的资金融通行为。 

第一○八条发布储蓄、信贷广告，应提交上一级

人民银行出具的批准文件。 

第一○九条发布保险、信托、租赁广告，应提交

上级主管部门和同级人民银行出具的批准文件。 

第一一○条发布批发金银及其制品广告，应提交

中国人民银行出具的批准文件；发布零售金银及其制

品广告，应提交省级或计划单列市人民银行出具的批

准文件。 

第一一一条股票发行、上市广告，应分别情况，

提交下列证明： 

（一）中央企业发布股票发行、上市广告，须提

交其主管部门和企业所在地省级或计划单列市人民

政府出具的批准文件、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复审

同意的证明和上市地（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委员会准予上市的批准文件； 

（二）地方企业发布股票发行、上市广告，须提

交省级或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出具的批准文件、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复审同意的证明和上市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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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准予上市的批准文

件。 

第一一二条发布其它与股票有关的（如新股认购

权利证书、分红派息、配股说明书、年度业绩报告等）

广告，应当提交当地省级和计划单列市证券主管机

关，及上市地证券主管机关出具的批准文件。 

第一一三条发布投资基金证券广告，须提交中国

人民银行出具的批准文件。 

第一一四条发布债券广告，应分别情况，提交下

列证明： 

（一）金融机构债券广告，须提交中国人民银行

出具的批准文件； 

（二）国家投资债券、国家投资公司债券广告，

须提交国家计委出具的批准文件； 

（三）中央企业债券广告，须提交中国人民银行

和国家计委出具的批准文件； 

（四）地方企业债券、地方投资公司债券广告，

须提交省级或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出具的批准文件； 

（五）企业短期融资券广告，须提交省级或计划

单列市人民银行出具的批准文件。 

第一一五条发布定向募集法人股广告，应分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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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提交下列证明： 

（一）中央企业发布定向募集法人股广告，须提

交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的批准文件； 

（二）地方企业发布定向募集法人股广告，须提

交省级或计划单列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的批准文

件。 

第一一六条为社会公益事业集资所发行的彩票

广告，须提交国务院的批准文件。 

发布其它有偿集资广告，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提交

相应的批准文件。 

第十六章其它广告 

第一一七条报刊出版发行广告，应提交新闻出版

署核发的《报纸登记证》或《期刊登记证》。 

第一一八条图书出版发行广告，应提交新闻出版

管理机关批准成立出版社的证明。 

第一一九条文艺演出广告，应提交县以上文化主

管部门准许演出的证明。 

第一二○条文化补习班的招生广告，应提交县以

上（含县）教育行政部门同意刊播广告的证明。 

第一二一条职业技术培训班招生广告、招工招聘

广告，应提交县以上（含县）教育行政部门或劳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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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部门同意刊播广告的证明。 

第一二二条大专院校招生广告，跨省招生，学制

在一年以上的，须经学校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

教育行政部门审核，报国家教育委员会批准后，方可

发布。 

第一二三条中等专业教育广告，应提交地（市）

级教育行政部门同意刊播广告的证明。 

第一二四条外国来华的招生广告，应提交国家教

育委员会的证明。 

第一二五条展销会、订货会、交易会广告，应提

交主办单位主管部门批准的证明。 

国家教委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专业目录〈职业技术师范教育类〉

（试行）》的通知 

现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职业技术师

范教育类〉（试行）》印发给你们。该目录是普通高等

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职业技术师范

教育专业建设和管理的基本依据。请结合本地区实际

情况，认真贯彻落实，推动高等职业技术师范教育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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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但从总体上讲，我国职业技术师范教育发展比较

缓慢，在许多方面还是空白，尤其是没有职业技术师

范教育专业目录，专业建设和管理无据可依，一定程

度上阻碍了职业技术师范教育的建设和发展。目前，

职业技术师范教育专业，名称比较混乱，多套用现有

普通高等教育专业目录，难以按职业技术师范教育要

求的培养规格培养师资。因此，制定和印发职业技术

师范教育专业目录，以加强职业技术师范教育的专业

建设和管理，改革和发展高等师范教育，更好地为中

等职业教育服务，有着重要而现实的意义。 

１９９０年６月，我委组织召开了高等职业技术

师范教育办学指导思想座谈会。会后，为了落实会议

精神，开始进行《专业目录》的制定工作。在广泛调

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定该专业目录的指导思想

和基本框架。 

按农林、工科和第三产业三部分，委托河北农业

技术师范学院、吉林职业师范学院和南昌职业技术师

范学院分别负责组织起草专业目录初稿。经过广泛征

求意见，分别召开了三次研讨会，进行了多次修订。

１９９１年６月、７月、８月，分别按农林、工科和

第三产业，组织召开了审定会，形成审定稿。会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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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广泛征求意见。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高等职

业技术师范教育本科基本专业目录（征求意见稿）》。

从１９９３年初开始，我委在职技高师中选定了农艺

教育、机械制造工艺教育和服装设计与工艺教育三个

专业进行教育教学改革，研制并印发了这三个专业的

教学方案。１９９５年初又委托安徽农业技术师范学

院、吉林职业师范学院等院校，按新的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专业目录的基本要求和样式，并吸收有关专业教

改的成果和经验，对《高等职业技术师范教育专业目

录（征求意见稿）》进行了重新修订和装订，于１９

９５年８月组织召开了定稿会，并定名为《普通高等

学校本科专业目录〈职业技术师范教育类〉（试行）》。

现作为试行文件下发，待修定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目录时，收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 

本专业目录包括“专业目录”和“专业简介”两

部分。专业简介的主要内容有：专业名称，业务培养

目标，业务培养要求，主要课程，主要实践环节，学

制，授予学位等。每个专业名称都包括“教育”二字，

以体现师范性。在研制过程中注意体现以下几个方

面。本专业目录是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高等职业技术师范教育专业建设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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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依据。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求，特别是

中等职业教育的需求为制定专业目录的基本依据。全

面贯彻教育方针，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坚持按职业技

术教育师资培养目标和规格要求，确定专业名称，设

计课程，安排教学活动。首先考虑将社会需求大而且

比较稳定的专业纳入本专业目录。专业口径要宽，增

强人才培养的适应性。加强教学内容的现代化建设。

在普通师范教育的基础上，突出职业师范教育的特

色，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和教师职业基本技能的训练，

在一些专业的业务要求中，列出了技术等级要求，并

在实践性教学环节的安排中，规定了时间要求。一些

专业将生产经营和示范推广的实践工作能力列入业

务要求，并将相应的课程列入主要专业课程，力求体

现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办学思想，有利于学生增强

适应性，促进中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职业技术师范教育

类〉（试行） 

００１农艺教育００２园艺教育 

００３特用作物教育００４林木生产教育 

００５特用动物教育００６畜禽生产教育 

００７水产养殖教育００８应用生物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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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９农业机械教育０１０农业建设与环境控

制教育 

０１１农产品储运与加工教育０１２农业经营

管理教育 

０１３机械制造工艺教育０１４机械维修及检

测技术教育 

０１５机电技术教育０１６电气技术教育 

０１７汽车维修工程教育０１８应用电子技术

教育 

０１９制浆造纸工艺教育０２０印刷工艺教育 

０２１橡塑制品成型工艺教育０２２食品工艺

教育 

０２３纺织工艺教育０２４染整工艺教育 

０２５化工工艺教育０２６化工分析与检测技

术教育 

０２７建筑材料工程教育０２８建筑工程教育 

０２９服装设计与工艺教育０３０装璜设计与

工艺教育 

０３１旅游管理与服务教育０３２食品营养与

检验教育 

０３３烹饪与营养教育０３４财务会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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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５文秘教育０３６市场营销教育 

国家教委关于印发《普通高等教育

学历证书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现将《普通高等教育学历证书管理暂行规定》及

其实施细则印发给你们，请按隶属关系转发至所属各

普通高等学校及承担研究生教育的其他机构，并遵照

执行。 

附件：一、普通高等教育学历证书管理暂行规定 

二、《普通高等教育学历证书管理暂行规定》实

施细则 

普通高等教育学历证书管理暂行规定 

第一条为加强普通高等教育学历证书管理，维护

国家学历教育制度和学历证书的严肃性，保证高等教

育的质量和规格，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普通高等教育学历证书系普通高等学校

以及承担研究生教育的其他机构（以下统称高等学校

或学校）发给学生受教育程度的凭证。 

第三条国家承认普通高等教育学历证书所证明

的学历，持证人享受国家规定的有关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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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按国家规定招收，入学后取得学籍的学

生，完成某一阶段的学业后，根据考试（考查）的结

果，取得相应的学历证书。 

第五条普通高等教育学历证书分为毕业证书、结

业证书、肄业证书三种。 

第六条毕业证书应具备以下内容： 

（一）毕业生姓名、性别、年龄、学习起止年月

（提前修完者应予注明）； 

（二）学制、专业、层次（研究生、本科或专科），

毕业； 

（三）贴有本人免冠照片并加盖学校骑缝钢印； 

（四）学校名称及印章，校（院）长签名； 

（五）发证日期及证书编号。 

第七条结业证书应具备以下内容： 

（一）结业生姓名、性别、年龄、学习起止年月； 

（二）学制、专业、层次（研究生、本科或专科），

结业； 

（三）贴有本人免冠照片并加盖学校骑缝钢印； 

（四）学校名称及印章，校（院）长签名； 

（五）发证日期及证书编号。 

第八条肄业证书应具备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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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肄业生姓名、性别、年龄、学习起止年月； 

（二）学制、专业、层次（研究生、本科或专科），

肄业； 

（三）贴有本人免冠照片并加盖学校骑缝钢印； 

（四）学校名称及印章，校（院）长签名； 

（五）发证日期及证书编号。 

第九条具有学籍的学生学完教学计划规定的全

部课程，考试成绩及格（或修满学分），德育体育合

格，准予毕业者，可取得毕业证书。 

第十条具有学籍的学生，学完教学计划规定的全

部课程，其中有一门以上课程补考后仍不及格但不属

于留级范围或未修满规定的学分，德育体育合格，准

予结业者，可取得结业证书。 

第十一条具有学籍的学生学满一学年以上而未

学完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中途退学者（被开除学籍者

除外），可取得肄业证书。 

第十二条学历证书遗失后，可由本人向原发证机

构申请。原发证机构审查后依据其毕业（结业、肄业）

的情况出具相应的学历证明。 

第十三条普通高等学校接收的进修生，进修结束

后可取得进修证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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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普通高等学校未按国家招生规定而自

行招收的学生以及举办的各种培训班的学生，学习结

束后学校只能发给学习证明书，不得颁发毕业（结业、

肄业）证书。 

第十五条普通高等学校毕业和结业证书由国家

教育委员会统一制作，学校填写后颁发。普通高等学

校肄业证书由学校自行印制并颁发。 

第十六条统一制作的学历证书内芯印有“普通高

等学校毕业（结业）证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

育委员会印制”及防伪标记。 

第十七条普通高等教育学历证书实行国家、省

（自治区、直辖市）或国务院有关部门、学校三级管

理。国家教育委员会对地区、部门按招生计划及实际

毕业（结业）人数进行总量控制，统一印制普通高等

学校毕业和结业证书或证书的内芯；制定有关学历证

书的管理规定和实施办法；对学生的毕业（结业）资

格审查和证书的颁发工作进行检查、监督。 

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或国务院有

关部门对所属高等学校录取新生和学籍管理工作进

行监督和检查。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

对所在地区范围内的普通高等学校的每届毕业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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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进行毕（结）业资格审查，将学历证书按相应年

份经国家审定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务院有

关部委所属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计划数发给学校。 

学校每学年将毕业和结业生人数报所在省（自治

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审查后，领取该年度所需

的证书，填写并颁发给学生。 

第十八条从１９９４年起，凡未使用“国家教育

委员会印制”的毕业或结业证书内芯而自行印发的毕

业或结业证书，国家一律不予承认。在本《规定》下

发前，普通高等学校按照国家教育委员会有关规定向

具有学籍的学生颁发的学历证书，国家仍予承认，毋

须换发。 

第十九条有特殊情况须颁发、换发毕业证书的，

须报国家教育委员会批准。 

第二十条各地、有关部门、各学校必须加强对学

历证书的管理。对失职、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的责任

者和单位，除责令其收回学历证书外，并追究有关人

员和单位的责任，视情节轻重给予严肃处理；对仿制、

伪造普通高等学校学历证书者要追究法律责任。 

第二十一条本规定由国家教育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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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等教育学历证书管理暂行规定》实施细

则 

一、自１９９４年，普通高等学校的毕业（结业）

证书，使用国家教育委员会统一制作的毕业（结业）

证书内芯。本、专科毕业（结业）证书封皮由学校自

行制作（也可由学校自行设计后报国家教育委员会制

作）。证书内芯规格为（长）２３．５厘米×（宽）

１６．５厘米。研究生学历证书封皮及内芯均由国家

教育委员会统一制作。 

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主管部门于每

年３月底以前将当年预计毕业生数报我委高校学生

司；预计毕业生数不能大于毕业生入学年份经国家审

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务院有关部委招生计

划数。经审核后，我委于４月底前将毕业（结业）证

书（芯）发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主管部门。 

三、各校（研究生教育单位）每年将应届预计毕

业生名册及其入学注册名册报所在省（自治区、直辖

市）教育部门，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部门对省

招生部门录取名册、学校学生入学注册名册、预计毕

业生名册进行核对、审查后，５月底以前按各校预计

毕业生人数的１０５％将毕业证书内芯和研究生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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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证书发学校。 

四、各校（或研究生教育单位）每年颁发证书工

作结束后，及时将剩余证书（芯）数和作废毕业（结

业）证书报（退）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部门；

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部门于每年本项工作结束

后及时填表（见附表）具报我委高校学生司。不退作

废证书（芯）的按剩余证书处理；剩余证书（芯）继

续使用，第二年发证时核减。 

五、学校报送名册时间、核对招生和毕业生数及

审核毕业生资格等工作，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教育部门具体规定。 

六、证书（内芯）工本费、邮运费由各校支付，

待核定后另行通知。 

附：普通高等教育学历证书使用情况统计表。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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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教委关于印发《农村教育综合

改革实验县贯彻〈学校体育工作条例〉

和〈学校卫生工作条例〉的意见》的通

知 

现将《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县贯彻〈学校体育

工作条例〉和〈学校卫生工作条例〉的意见》发给你

们。请各地根据本地实验县具体情况和条件，制订规

划，认真贯彻落实。 

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县贯彻《学校体育工作条

例》和《学校卫生工作条例》的意见 

今年，经国务院批准，我委分别与国家体委、卫

生部发布了《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和《学校卫生工作

条例》（以下简称两个《条例》）。两个《条例》是我

国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基本法规，是指导学校体育卫

生工作的重要依据。今后一个时期，学校体育卫生工

作的中心任务就是抓好两个《条例》的贯彻落实。而

广大农村地区如何贯彻落实两个《条例》则是首要任

务之一。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县是进行各项综合改

革实验的基地，为在我国农村贯彻落实两个《条例》

积累经验，特就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县如何贯彻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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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条例》、加强学校体育卫生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健全机构、加强领导 

１．要充分发挥县政府对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领

导和协调作用。成立以主管县长为组长，教育、体育、

卫生等部门领导参加的学校体育卫生工作领导小组，

加强对该项工作的领导，协调各部门间的关系，为该

项工作的开展解决实际问题。 

２．县教育行政部门要设立体育卫生管理机构，

或配备专职干部。乡（镇）文教办要设专职或兼职干

部分管学校体育卫生工作。 

３．县、乡中小学要成立以主管校长为组长，教

务、总务部门及体育教师、校医参加的学校体育卫生

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学校体育卫生工作；规模较小的

学校由校长负责管理体育卫生工作。 

二、加强规划 

１．要把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纳入本县（乡）教育

综合改革和发展的总体规划，进行通盘考虑，促进同

步发展。 

２．各县要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学校体育卫生

工作的５年发展规划，乡要制定３年发展规划；县、

乡两级政府及教育部门和学校每年据此制定年度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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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计划。 

３．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贯彻两个《条例》

的实施办法。 

三、强化管理 

１．要把体育卫生工作作为综合评价学校教育工

作质量的重要内容之一，纳入督导评估内容。 

２．制定校长任期目标管理协议及实施九年义务

教育责任书时，必须有具体的体育和卫生工作方面的

内容。 

３．要根据两个《条例》的要求，制定具体的学

校体育卫生工作检查标准；评选先进学校或单位必须

纳入体育、卫生工作的内容。 

四、坚持分类指导 

１．体育课教学与课外体育活动 

所有的学校必须按国家教委颁发的中、小学教学

计划开设体育课，同时，每周安排两次以上课外体育

活动，每天安排课间操。 

县属中、小学的体育教学，必须严格执行体育教

学大纲，建立课堂常规，完善教学文件，严密组织教

法，提高教学质量。 

乡属中、小学和村完小基本执行体育教学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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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扩大选用教材的比例和范围，上课有教案，建立

课堂常规并逐步提高教学质量。 

其他学校可从实际出发，在符合体育教学大纲指

导思想的前提下，编写和选用乡土教材，并逐步使教

学正规化。 

２．课余体育训练和竞赛 

县重点中、小学要积极开展课余体育训练，尽可

能成立１－２项本校传统体育项目的代表队，提高学

生运动技术水平；其他学校可根据条件开展课余体育

训练工作。 

县、乡一般每年举行１次、各学校每年举行１－

２次以田径项目为主的全县（乡、校）性运动会。 

３．学校卫生工作 

各级中学及乡中心小学以上学校要把健康教育

纳入教学计划，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选用或编写相应教

材和教学资料，采取开课、讲座、团队活动、红十字

活动等形式，向全体学生开展健康教育，每学期用于

健康教育的时间不得少于５－１０学时；其他学校也

应积极创造条件，因地制宜地开展健康教育活动。 

学校要建立各种卫生制度，培养和督促学生养成

良好的个人卫生行为和习惯，保持良好的公共环境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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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和学生宿舍卫生。 

中学及中心小学以上学校要建立体格检查制度，

保证学生每１－２年进行一次体格的检查，并对体检

资料进行整理分析，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 

学校要为学生提供符合卫生标准的饮用水（或要

求学生自备开水）；中学及乡中心小学以上学校要为

学生提供洗手设施；寄宿制学校要为学生提供洗漱、

洗澡等卫生设施。 

新建、改建、扩建教室中的采光照明、黑板及新

购置的课桌椅要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原有教室中的采

光照明、黑板、课桌椅要有计划地改善，逐步达到国

家标准。 

因地制宜地开展近视眼、弱视、沙眼、龋齿、寄

生虫、营养不良、贫血、脊柱弯曲等常见疾病的预防、

矫治以及传染病的预防和管理工作。 

五、建立一支数量足够、质量合格、相对稳定的

体育师资和卫生保健人员队伍 

县、乡所属中、小学要按《条例》规定，配齐专

职体育教师，其他各校配齐相对固定的兼职体育教

师。 

各中等师范学校应当根据需要，有计划地开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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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班，或通过增加体育课时、开设体育选修课等办法

使部分中师学生毕业后能担任专职或兼职小学体育

教师。 

要通过选拔代培、函授学习、脱产进修、短期培

训、巡回辅导等多种形式提高体育教师、尤其是兼职

体育教师的思想和业务素质。 

要建立健全教研网络，提高体育教师的教学能

力。县教研室要配备得力的专职体育教研员，负责开

展全县体育教学研究，提高全县体育教师的业务素

质；各乡、镇成立体育教研中心，配备若干名脱产或

半脱产教师，定期开展各种形式的教研活动和巡回辅

导活动，帮助提高兼职体育教师的教学能力。 

乡中心小学以上学校要建立卫生室，其中６００

名学生以上的学校要配备专职校医，不足６００名学

生的学校要配备固定的兼职保健教师。村小要设保健

箱，有人分管学校卫生工作。 

要有计划地通过各种形式对校医或保健教师进

行业务培训，保证每个校医（或保健教师）每年接受

培训的时间在４０学时以上。每年组织校医（或保健

教师）进行１－２次业务或工作经验交流活动。 

六、努力改善体育卫生工作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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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乡（镇）人民政府在安排年度学校教育经费

时，应当安排一定数额的体育卫生经费；县、乡（镇）

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应把体育卫生经费列为专项经

费，保证用于学校体育卫生工作。 

县体育部门在经费上应当尽可能对学校体育工

作给予支持。 

县、乡（镇）、村各级政府和组织要鼓励全社会

关心并捐资支持学校体育卫生工作。 

各学校要按照国家或地方颁布的中小学体育器

材设施、卫生室器械与设备配备标准的要求，配备相

应的器材、器械和设备，并充分发挥其使用效率。 

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大力提倡自力更生，

就地取材，自制体育器材，修建运动场地。自制体育

器材设施要坚固耐用，安全可靠。 

学校应当制定体育场地、器材、设备的管理维修

制度，并由专人负责管理。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侵占、破坏学校体育场地、

器材、设备，违者要追究责任，并予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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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教委关于印发《民办高等学校

设置暂行规定》的通知 

经国务院领导同志同意，现将《民办高等学校设

置暂行规定》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望在执行过

程中，注意总结经验，有什么问题及时反映。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民办高等学校是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组

成部分。为了积极鼓励、正确引导兴办民办高等学校，

维护民办高等学校的合法权益，完善对民办高等学校

的管理，根据国家有关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民办高等学校，系指除国家

机关和国有企业事业组织以外的各种社会组织以及

公民个人，自筹资金，依照本规定设立的实施高等学

历教育的教育机构。 

第三条 设置民办高等学校要适应经济建设和社

会发展的需求，与现有各类高等教育统筹规划，有利

于高等教育布局、层次、科类结构的改善。 

第四条 民办高等学校应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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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政府的管理、监督、检查、评估和审计。 

第五条 民办高等学校应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全

面贯彻教育方针，保证教育质量，培养合格的人才。

学校要建立共产党、共青团和工会组织，以及必要的

思想政治工作制度。 

第六条 民办高等学校及其教师和学生享有与国

家举办的高等学校及其教师和学生平等的法律地位。

民办高等学校招收接受学历教育的学生，纳入高等教

育招生计划。学生毕业后自主择业，国家承认学历。 

民办高等学校应对毕业的学生提供就业指导。 

第七条 民办高等学校不得以营利为办学宗旨，

其财产归学校所有，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其收

入应主要用于改善办学条件和学校的进一步发展。民

办高等学校的校办产业享受和普通高等学校校办产

业同样的政策。 

  第二章 设置标准 

第八条 民办高等学校的设置标准，应有别于普

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从满足教学基本需要出

发，实事求是地予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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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设置民办高等学校，应具备下述基本条

件： 

配备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大学本科毕业以上文化

水平，具有高等教育工作经验，管理能力较强，并能

坚持正常工作的专职正、副校长。还应配备有副教授

以上职称的专职学科、专业负责人。 

配备政治素质较高、业务能力与专业设置、在校

学生人数相适应的稳定的教师队伍。各门公共必修课

程、专业基础和专业必修课程，至少应有讲师或讲师

以上职称的教师 1 人。每个专业至少应有 2 名具有副

教授职称以上的教学骨干。 

设置的专业数一般在 3 个以上；在校学生规模应

达到 500 人以上，其中高等学历教育在校学生规模应

不少于 300 人。 

有固定、独立、相对集中的土地和校舍。校舍一

般应包括教室、图书馆、实验室（含实习场所及附属

用房）、校系行政用房及其他用房 5 项，合计建筑面

积参考指标为：文法财经类学校每生 10 平方米，理

工农医类学校每生 16 平方米。占地面积应满足校舍

建筑用地和供学生体育活动的场地。 

按所设专业和学生人数配备必要的教学仪器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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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和适用图书。实验课及实习条件应达到各专业教学

的基本要求。 

要有与建校相应的建设资金和稳定的经费来源。

建校、办学费用由申办者自行筹措，并需有关部门审

核、验资。其资金数额由省级人民政府规定。 

第十条 自行筹资建校舍尚有困难的民办高等学

校，允许租借现有合适的校园或其他单位的适用土

地、用房从事教学活动，但须具有法律效力的契约。

长期租借外单位适用土地、房屋等设施满足办学需要

的学校，其筹办启动资金的要求可以适当放宽。 

第十一条 民办高等学校不得租借以下房产做为

校舍： 

1．简易建筑物； 

2．危房； 

3．从事正常教学活动的中小学及中等职业技术

学校、普通高等学校的校舍； 

4．其他不适于教学活动的房屋。 

第十二条 民办高等学校可以利用其他单位的实

验、实习设施和图书资料，但应保持相对稳定。 

第十三条 国家鼓励设置专科层次的民办高等学

校。设置本科层次的民办高等学校，其标准需参照《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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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的规定执行。 

 

 第三章 设置申请 

第十四条 民办高等学校设置分筹办和正式建校

两个阶段。达到设置标准要求的，可以直接申请正式

建校；未达到设置标准要求的，可以先申请筹办。筹

办条件由省级人民政府规定。 

批准筹办的民办高等学校可以招生，但不具有发

放高等学历教育文凭的资格。学生学习结束后，可由

学校发给写实性学习证书，也可以参加国家组织的高

等教育学历资格考试或自学考试，合格者发给毕业文

凭。学生考试合格率达到 70％以上，并已基本具备办

学条件的，可以申请正式建校。 

第十五条 申请筹办民办高等学校，由申办者向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经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组织专

家参照本规定和省级人民政府的有关补充规定进行

评议，报省级人民政府审批，并抄送国家教育委员会

备案。 

民办高等学校正式建校，由申办者向省级教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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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部门提出申请，经省级人民政府审核同意后，报国

家教育委员会审批。 

第十六条 申请筹办民办高等学校须报送以下材

料： 

1．学校办学宗旨、培养目标和建校方案（规模、

专业设置等）； 

2．建校资金、办学正常经费的数量、来源渠道

及证明文件； 

3．学校章程；实行董事会制度的学校，还须报

董事会章程和董事长、董事名单及资格证明文件； 

4．已有办学条件和学校基本建设规划； 

5．其他有关文件。 

第十七条 申请正式建校要报送以下材料： 

1．省级人民政府的审核意见； 

2．正式建校的可行性论证； 

3．资金数量、来源及证明文件； 

4．学校组织机构，领导班子、教工队伍情况和

骨干教师名单及其职称、专业； 

5．学校规模、学制、招生专业、人数、生源面

向； 

6．批准筹办学校的结业学生参加自学考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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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已有校园、校舍建筑面积、图书资料及教学

仪器设备情况。 

 

 第四章 评议审批 

第十八条 国家教育委员会每年第三季度前受理

当年的民办高等学校设置申请，逾期申报，转至下一

年度办理。 

第十九条 民办高等学校的设置申请，经国家教

育委员会形式审查后，对申报程序符合规定、申报材

料齐备、基本办学条件达到要求的，委托全国高等学

校设置评议委员会进行评议。对申报程序不符合规

定、申报材料不完备、基本办学条件未达要求的设置

申请，国家教育委员会暂不委托全国高等学校设置评

议委员会进行评议，并及时通知申报者。 

第二十条 国家教育委员会根据全国高等学校设

置评议委员会的评议结论进行审批，并将结论意见通

知省级人民政府。 

第二十一条 民办高等学校从批准正式建校至达

到计划规模，期限为 5 年。 



最新监察执法全书

·１８６· 

第二十二条 民办高等学校校名要根据国家关于

高等学校名称的有关规定确定，一般应与其办学层次

相符，同时须在校名前冠以“民办”二字。批准筹办

的民办高等学校的校名，须在校名后加注“（筹办）”

字样。 

 

 第五章 管 理 

第二十三条 民办高等学校由所在地方省级教育

行政部门负责管理。 

第二十四条 民办高等学校校长的任免，须报省

级教育行政部门核准。 

第二十五条 民办高等学校聘请兼职教师，应经

其所在单位同意，并须签订聘用合同。 

第二十六条 民办高等学校招收学历教育的学

生，应参加全国高等学校统一考试，并按省级教育行

政部门的规定录取。举办助学性质的非学历教育班，

入学资格考试可由学校自行组织。 

第二十七条 民办高等学校不得办分校和设校外

办学点，也不得将本校承担的教育教学任务委托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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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或个人实施。 

第二十八条 未经筹办阶段而直接正式建校的民

办高等学校，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对其首届毕业生进

行考核验收。考核验收合格率低于 70％的为不合格学

校，允许第二年再次申请验收，再不合格，则改为筹

办学校。参加考核验收合格的学生发毕业证书，不合

格者发学习证明。 

第二十九条 民办高等学校依据国家法规和政

策，享有下列办学职权： 

1．制定和修改学校规章制度； 

2．设置校内管理机构； 

3．聘任校长、教师、职工，确定教职工工资收

入标准； 

4．根据学校的规章制度对教职工和学生给予应

有的奖惩； 

5．享有国家赋予高等学校的有关优惠政策； 

6．设置、调整专业； 

7．根据当地政府的有关规定精神，确定和调整

学费标准； 

8．接受捐赠、资助；开展对内对外的教育交流

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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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兴办校办产业，进行科技协作，开展社会服

务； 

10．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六章 变更与调整 

第三十条 民办高等学校的变更分为更改校名、

培养层次等；调整分为撤销与合并。民办高等学校调

整和变更，均须按申报设置学校的程序办理。 

第三十一条 民办高等学校调整，由学校提前提

出申请。经批准后，由学校负责妥善安置在校学生。

并在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的监督下处理校产。 

第三十二条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对民办高等学

校的各项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并定期或不定期对学

校的教育质量进行评估检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分

别给予警告、限期整顿、停止招生的处理。情节特别

严重者，报经国家教育委员会批准，予以撤销： 

1．未经批准，擅自筹办、建校招生的； 

2．乱发学历文凭的； 

3．管理不善，办学秩序严重混乱，造成不良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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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的； 

4．教育质量严重低下的； 

5．严重违背办学宗旨的。 

国家明令撤销的民办高等学校，校长应负责对其

在校学生妥善安置。必要时，可请求省级教育行政部

门予以协助。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应组织财务、审计等

部门对学校资产进行清算。清算后的剩余资产，包括

校舍、场地等，除依法返还给创办人部分外，均归教

育行政部门处理，用于发展教育事业。 

 

 第七章 其 他 

第三十三条 省级人民政府可根据本规定，结合

本地区实际制定有关补充规定。 

第三十四条 本规定由国家教育委员会负责解

释。 

第三十五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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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教委关于印发《面向二十一世

纪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原则意见》

的通知 

为了学习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深化职业教育教

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促进职业教育适

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我委研究制定了

《面向二十一世纪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原则意

见》。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区和本部门、行业

实际情况遵照执行，并制订切实可行的推动职业教育

教学改革工作的计划和政策措施。请将有关职业教育

教学改革工作的情况及时报我委职业技术教育司。 

面向二十一世纪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原则

意见 

一、认真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提高教育质量和

办学效益，培养适应二十一世纪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要求的高素质劳动者和专门人才，是职业教育战

线落实党的十五大精神的重要任务。我国正处在实现

两个根本性转变、落实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

关键历史时期，社会和经济发展对职业教育的发展和

改革产生了全面的、深刻的影响，并提出了更高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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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职业教育的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直接关系到我

国二十一世纪劳动者和专门人才的素质以及社会主

义现代化进程。因此，在世纪之交，推动职业教育教

学改革，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重大的战略意义。我

们要坚定不移地按照《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及

其实施意见，进一步调整教育结构、积极发展职业教

育，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加强教学基础工作，努

力提高教育质量，办出职业教育特色。这既是职业教

育战线落实十五大提出的战略目标的重要措施，也是

职业教育自身发展完善的需要。 

二、职业教育要培养同二十一世纪我国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要求相适应的，具备综合职业能力和全面

素质的，直接在生产、服务、技术和管理第一线工作

的应用型人才。为此，在教学内容上应着重加强以下

几个方面：第一，加强德育，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

职业道德和心理健康素质。第二，在打好扎实的专业

知识基础上，要十分重视过硬的职业技能训练。同时，

要学好必要的基础文化知识。第三，及时更新教学内

容，学习相应的生产、服务、技术和管理领域的先进

知识和技术。第四，加强综合职业能力和全面素质的

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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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进教学改革，要更新教育观念。职业教育

应确立以能力为本位的教学指导思想。专业设置，课

程开发须以社会和经济需求为导向，从劳动力市场分

析和职业岗位分析入手，科学合理地进行。要建立健

全课程标准，优化课程结构。教材内容要密切联系实

际，反映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方法。要建立

有利于调动学校、教师搞好教学工作积极性的有效机

制。要采用各种先进、有效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

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以提高教学质量为目标，加

强和改进教学管理工作。根据职业教育的特点，应加

强创业精神教育，把增强学生的职业技术能力和就业

能力放在突出位置，使职业教育的教育教学更好地适

应经济发展和劳动就业需要。 

四、职业教育教学工作必须贯彻产教结合的原

则。要在实施职业教育的过程中，坚持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要建设好符合教学要

求的实习基地，切实加强实验、实习、职业技能训练

等实践性课程和教学环节。要增强职业学校和职业培

训机构与行业企业的联系与合作，校董会、教学指导

委员会或其他形式的决策、咨询组织中要有相关经济

界、产业界专家参加，充分发挥他们在研究专业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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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积极吸引有丰富实践经验的生产技术、经营管理人员

直接参与教育教学过程。 

五、职业教育要从地区和行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出

发，合理设置专业，加强专业建设。国家教委将依托

地方和行业，到本世纪末在高等职业技术院校、中等

职业技术学校中建设一批示范性骨干专业。省地两级

要加强对各类职业学校专业设置的管理，坚持专业设

置的基本标准，在行业参与下统筹规划，合理布局，

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高职业教育的整体效益。 

六、结合专业建设进行课程改革和教材建设。按

照专业建设的要求，建立新的课程体系和与之相配套

的教材系列。课程和教材门类繁多，更新要求快，改

革和建设必须调动和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行业和企

业以及学校各方面的积极性。国家教委要研究制定课

程改革和教材建设规划。各地方和各部门、行业应根

据专业建设分工，组织专家，下大力气做好相应的课

程改革和教材建设工作。 

七、加强教学研究和教改实验。省地两级要加强

职业教育科学研究和教学研究，教育行政部门要支持

职业教育研究机构的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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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机构应当承担起职业学校教学研究、教学指导

工作以及研究教学管理、师资培训和教育评价等工

作。要学习国内外先进的职业教育理论与方法，针对

教学工作中的重点课题进一步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

教学改革实验，做好教学改革成果的传播和推广工

作。贯彻执行国务院《教学成果奖励条例》，认真开

展职业教育教学成果评奖和表彰活动。 

八、积极推行两种证书制度。实施职业教育应当

根据实际需要，同国家制订的职业分类和职业资格制

度相适应，职业教育的有关标准应当与职业资格标准

相协调，积极推行学业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两种证书

制度。通过学校学业考试和有关部门组织的职业技能

鉴定两个方面的考核，促进职业能力的提高。凡所学

专业与当地职业技能鉴定所开考专业（工种）相同的

职业学校学生，应积极参加当地的职业技能鉴定。各

有关部门之间应该加强协调，根据职业学校教育的特

点，合理安排和组织考核、鉴定工作。有条件的职业

学校应建立相关专业（工种）的职业技能鉴定站（点）。  

 

九、提高教师素质，发挥教师作用。各地方和各

部门、行业及职业学校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教委《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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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加强中等职业学校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教职〔１

９９７〕８号），采取有力措施加强教师的培养培训

和师德建设，切实提高教师素质。要采取教师到企事

业单位进行见习和锻炼等措施，使文化课教师了解专

业知识，使专业课教师掌握专业技能，提高广大教师

特别是中青年教师的实践能力。要注意从企事业单位

引进有实践经验的教师或聘请他们做兼职教师。要重

视教学骨干、专业带头人和“双师型”教师的培养。

要制定政策，把教师职务的评聘和对教师奖励与他们

参加教学改革的实绩联系起来，调动教师参加教育教

学改革的积极性。要提高广大教师对教学改革迫切性

的认识，鼓励他们以积极的态度和饱满的热情投身于

教学改革中去。 

十、加强学校教学管理和改革工作。职业学校要

加强教学过程规范化建设和教学常规管理。有条件的

职业学校要建立有行业、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和生产

技术专家组成的专业顾问委员会参与学校教学管理

工作。职业学校应专人负责或建立负责招生就业指导

工作的机构，了解生源情况和劳动力市场的供求信

息，进行毕业生跟踪调查，以便及时改进教学工作，

有针对性地做好职业指导，建立教育与就业的紧密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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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省部级以上重点职业学校要在专业建设和教学改

革中发挥带头作用。职业学校要增加对教学工作的投

入，要保证用于改善教学条件的经费支出，特别要加

强操作能力培训所需设施的配备。要提高现代教育技

术水平，加快计算机辅助教学和多媒体教学手段的推

广步伐，促进教学手段的逐步现代化。今后对各类职

业学校的评估，要把教学质量、教学改革成效作为重

要内容。 

十一、发挥行业的指导作用。部门、行业组织应

该在职业教育具体目标的确定、专业标准和课程教材

建设、开展教学研究和培养专业教师方面发挥重要的

指导作用。建立和完善所属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机

构，从本部门、行业生产技术、经营管理、劳动就业

的实际需要出发，促进职业教育教学内容与生产实

际、行业职业资格标准的联系，制订各类职业学校的

专业建设标准，指导职业教育教学改革。 

十二、落实地方教育部门教学管理责任。省、自

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应根据实际需要，组织有

关人员负责对本地区职业教育教学规范的制订、教学

过程的管理、教学质量的检查与评估。教学管理工作

要体现改革精神、服务精神，要探索科学的方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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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专家队伍的重要作用，不断提高管理水平。 

十三、国家教委将加强全国性职业教育教学指

导，就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专业建设、课

程教材建设、质量标准、督导评估等重大问题进行研

究，并对各地方和各部门、行业的教育教学进行指导。 

国家教委关于印发《九年义务教育

小学思想品德课和初中思想政治课课

程标准（试行）》的通知 

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

育工作的若干意见》，使小学思想品德课和中学思想

政治课适应当前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加快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步伐的新形势要求，国家教委印发《关于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工作的意见》

（教基〔１９９５〕２３号）确定通过制订学科课程

标准，进一步科学规划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小学思想品

德课和初中思想政治课的教学内容体系，完善高中思

想政治课的教学内容，完成小学思想品德课与中学思

想政治课的整体衔接的任务。１９９６年６月７日国

家教委印发《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思想政治课课程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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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试行）》；１９９７年３月《九年义务教育小学思

想品德课和初中思想政治课课程标准（试行）》（以下

简称《课程标准》）经国家教委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

会审议通过，现将《课程标准》印发给你们，并就贯

彻实施提出以下意见： 

一、认真学习《课程标准》，掌握精神实质。 

《课程标准》是国家指导小学思想品德课和初中

思想政治课的教学、评估、考核，以及规范教材编写

与审查的规章，《课程标准》着眼于我国普及九年义

务教育的要求，首次把小学思想品德课和初中思想政

治课作为一个整体设计课程的结构和确定教学目标

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教研部门主管思想品德课

和思想政治课教学工作的领导和教研员，以及全体小

学思想品德课和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师都要认真学习

研究《课程标准》明确教学目标要求，确立依据《课

程标准》指导课堂教学，依据《课程标准》开展活动

的意识。 

二、积极作好培训教师工作 

《课程标准》涉及了许多方面的理论问题和教育

实践问题，对于教师的自身素质和知识水平又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小学思想品德课教师和中学思想政治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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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都要全面掌握《课程标准》，不单要熟悉本教学

年级的教学要求，而且还要了解两课九年教育的总体

教学内容和要求。为帮助教师掌握《课程标准》，国

家教委将有计划地开展教师培训工作，各地教育行政

部门和教研部门也要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开展多种方

式的教师培训工作，以增强贯彻落实《课程标准》的

自觉性。 

三、有计划的实施《课程标准》 

《课程标准》的实施是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完

成大、中、小学德育内容衔接，不断提高德育的整体

效果的重要步骤。全面实施前要做一些必要的准备，

因此，自１９９８年秋季开学始，《课程标准》和国

家教委小学思想品德课和中学思想政治课教材编写

领导小组依据《课程标准》组织编写的新教材先在部

分省市进行试验，取得经验后自１９９９年秋季开学

起在全国实施，同时１９９２年国家教委印发的《九

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思想品德课教学大纲（试用）》

和《全日制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大纲（试用）》（初中

部分）以及据此编写的教材停止使用。小学思想品德

课和中学思想政治课教材建设继续贯彻在统一要求

的前提下实行教材多样化的方针。单位、团体、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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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依据《课程标准》编写，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出版管理条例》和国家教委《中小学教材编写、审查

和选用的规定》（教基〔１９９５〕２号）的教材均

列入中小学用书目录供各地选用。  

 

实施《课程标准》过程中，各地要注意不断研究

和解决可能出现的问题，并及时将情况反映给国家教

委基础教育司。 

附件：九年义务教育小学思想品德课和初中思想

政治课课程标准（试行）（略） 

国家教委关于印发《九年义务教育

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课程计划（试

行）》和２４个学科教学大纲（试用）

的通知 

一、为了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国家教委制定了《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

学课程方案（试行）》（以下简称《课程方案》）。《课

程方案》由《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课

程计划（试行）》（以下简称《课程计划》）和小学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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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品德、语文、数学、自然、社会、音乐、美术、体

育、劳动等９科，初级中学思想政治、语文、数学、

英语、俄语、日语、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

音乐、美术、体育、劳动技术等１５科（共２４科）

教学大纲（试用）组成。现将《课程计划》和２４科

的教学大纲（试用）印发给你们，自１９９３年秋季

起在全国逐步试行。 

二、《课程方案》是国家对义务教育阶段教学工

作的指导性文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委员会、

教育厅（局）要组织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干部、教研

人员及广大中小学校长、教师认真学习，贯彻执行。 

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委员会、教育厅

（局）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对《课程计划》进行

必要的调整。调整后的《课程计划》报我委备案。学

校要严格执行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的《课程计划》。

承担教育、教学改革试验的学校，确需改动课程计划

的，要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批准。 

四、各地全日制小学的起始年级，从１９９３年

秋季开学开始实施本《课程方案》。全日制初级中学

起始年级开始实施本《课程方案》的时间，由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委员会、教育厅（局）决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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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的可以在１９９３年秋季与小学同时实施本《课

程方案》。 

五、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教研部门必须认真做好

实施《课程方案》前的校长、教师培训等准备工作。

各地师范院校和教育学院要协助教育行政部门做好

教师使用教学大纲和教材的培训工作。 

六、实施本《课程方案》要同时使用根据《课程

方案》编写的教材。有关教材的选用工作，我委将另

行发文指导。 

七、实施《课程方案》是我国普及义务教育的一

件重要工作，各地应注意研究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

题，做到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

各地要将实施过程中的情况、问题和经验，及时告我

委基础教育司。 

附件：一、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

课程计划（试行） 

二、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２４科

教学大纲（试用）（略） 

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课程计划

（试行） 

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课程计划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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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制定的。 

本课程计划遵循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的战略思想，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坚持教

育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

合，对学生进行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

以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 

本课程计划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

以人类社会的优秀文化成果教育学生；面向全体学

生，注重全面打好基础，因材施教，促进学生个性的

健康发展；根据儿童、少年身心发展规律，合理安排

课程，注意教学要求和课业负担适当；从我国实际出

发，注意城乡和各类地区的不同特点，坚持统一性与

灵活性相结合。 

一、培养目标 

按照国家对义务教育的要求，小学和初中对儿

童、少年实施全面的基础教育，使他们在德、智、体

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为提高全民族素

质，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级各类人才奠定基

础。 

小学阶段的目标： 

初步具有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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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思想感情，初步养成关心他人、关心集体、

认真负责、诚实、勤俭、勇敢、正直、合群、活泼向

上等良好品德和个性品质，养成讲文明、讲礼貌、守

纪律的行为习惯，初步具有自我管理以及分辨是非的

能力。 

具有阅读、书写、表达、计算的基本知识和基本

技能，了解一些生活、自然和社会常识，初步具有基

本的观察、思维、动手操作和自学的能力，养成良好

的学习习惯。 

初步养成锻炼身体和讲究卫生的习惯，具有健康

的身体。具有较广泛的兴趣和健康的爱美的情趣。 

初步学会生活自理，会使用简单的劳动工具，养

成爱劳动的习惯。 

初中阶段的目标： 

具有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

主义的思想感情，初步了解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

主义的基本观点，初步具有为人民服务和集体主义的

思想，具有守信、勤奋、自立、合作、乐观、进取等

良好的品德和个性品质，遵纪守法，养成文明礼貌的

行为习惯，具有分辨是非和自我教育的能力。 

掌握必要的文化科学技术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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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自学能力、动手操作能力，以及运用所学知识

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初步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

度，掌握一些简单的科学方法。 

初步掌握锻炼身体的基础知识和正确方法，养成

讲究卫生的习惯，具有健康的体魄。具有初步的审美

能力，形成健康的志趣和爱好。 

学会生活自理和参加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初步

掌握一些生产劳动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了解一些

择业的常识，具有正确的劳动态度和良好的劳动习

惯。 

二、课程设置 

根据九年义务教育小学阶段、初中阶段的培养目

标和儿童、少年身心发育的规律设置课程。课程包括

学科、活动两部分，主要由国家统一安排，也有一部

分由地方安排。学科以文化基础教育为主，在适当年

级，因地制宜地渗透职业技术教育；以分科课为主，

适当设置综合课；以必修课为主，初中阶段适当设置

选修课；以按学年、学期安排的课为主，适当设置课

时较少的短期课。活动在实施全面发展教育中同学科

相辅相成。学校在教育、教学工作中，要充分发挥学

科和活动的整体功能，对学生进行德育、智育、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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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育和劳动教育，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打好基础。 

（一）国家安排课程 

学科： 

小学阶段开设思想品德、语文、数学、社会、自

然、体育、音乐、美术、劳动等９科，有条件的小学

可增设外语；初中阶段开设思想政治、语文、数学、

外语、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体育、音乐、

美术、劳动技术等１３科，还开设短期的职业指导课。 

所有学科都要加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教学，

与此同时要重视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能力，并根据各门

学科的特点有机地渗透思想教育，促进学生个性心理

品质的健康发展，全面完成学科教学的任务。 

学科设置的基本要求： 

思想品德进行以“五爱”为基本内容的社会公德

教育和一般的政治常识教育，教育学生心中有他人、

有集体、有祖国，着重提高学生的道德认识，培养道

德情感，指导道德行为，使学生初步具有分辨是非的

能力。 

思想政治使学生初步明确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

准则、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了解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了解我国国情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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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使学生初步确立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走

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初步树立道德观念、法制观念、

国家观念以及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集体

主义观点，初步具有社会责任感，提高分辨是非的能

力。 

语文小学阶段使学生学会汉语拼音和２５００

个左右的常用汉字，掌握常用词语和一定的写字技

能，会说普通话，会使用常用字典，打好听、说、读、

写的基础。使学生从小热爱祖国语言文字，发展观察

和思维能力，受到生动的思想、政治、品德教育和审

美教育。 

初中阶段使学生掌握现代语文的基础知识，学一

点文言文，扩大识字量和常用词汇，较熟练地使用常

用字典、词典等工具书。通过听、说、读、写的基本

训练，提高理解和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进一步发展

观察和思维能力，受到较深刻的政治教育、思想教育

和审美教育。 

数学小学阶段使学生掌握整数、小数、分数的基

础知识和四则运算的技能，学一些简单的几何图形、

简易方程和珠算知识，学一点简单的统计初步知识。

培养初步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空间观念，以及运用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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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知识解决一些简单实际问题的能力。 

初中阶段使学生掌握代数、平面几何的基础知识

和基本技能，学一点统计初步知识、直观空间图形知

识。进一步培养学生的运算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空

间观念，以及运用所学数学知识解决简单实际问题的

能力。 

外语初中阶段开设英语或俄语、日语等，分两级

水平：一级水平学习两年，掌握适量的基础知识，通

过初步的言语训练，能进行简单的听、说、读、写活

动；二级水平是在一级水平的基础上，继续学习一年

或两年，掌握必要的基础知识，经过进一步的言语训

练，具有初步的听、说、读、写能力，为继续学习外

语打好基础。 

社会使学生初步认识常见的社会事物和现象，初

步了解家乡的、祖国的、世界的历史、地理和社会生

活等方面的常识，初步培养学生观察社会和适应社会

生活的能力，使学生受到爱国主义教育和法制观念的

启蒙教育。 

历史使学生掌握中国历史（包括乡土历史）、世

界历史的基础知识和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着重学习

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事件和主要人物，使学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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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教育，培养学生初

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分析问题的能力。 

地理使学生获得有关地球、地图的初步知识，掌

握世界地理、中国地理（包括乡土地理）的基础知识，

初步具有阅读和运用地图、地理图表的技能，初步理

解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认识我国地理方面的

基本国情，懂得有关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基本

国策，受到辩证唯物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教育。 

自然使学生初步认识自然界常见的物体和现象，

初步了解人类对自然的利用、改造、保护与探索，培

养学生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志趣和初步的观察、

动手能力，使学生受到爱家乡、爱祖国、爱大自然和

相信科学、破除迷信的教育。 

物理使学生在观察、实验的基础上，学习力学、

热学、电学、光学等方面的初步知识，了解它们在实

际中的应用，初步掌握一些力学、电学中的基本概念

和规律。培养学生初步的观察能力、实验能力和运用

所学物理知识解决简单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实事求

是的科学态度。 

化学使学生在观察、实验的基础上，初步掌握一

些化学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几种最常见的重要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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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化合物的基础知识，初步了解它们在实际中的应

用。培养学生初步的观察能力、实验能力和运用所学

化学知识解决简单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实事求是的

科学态度。 

生物使学生在观察、实验的基础上，初步掌握关

于植物、细菌、真菌、病毒和动物的形态结构、生理

和分类等方面的基础知识，初步学习一些生物遗传、

进化和生态等方面的基础知识并了解它们在实际中

的应用，初步懂得人体形态结构、生理功能和卫生保

健的基础知识。培养学生初步的观察能力、实验能力

和运用所学生物学知识解决简单实际问题的能力，以

及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体育小学阶段使学生掌握体育、卫生、保健的基

础知识，简单的体育运动技术。使学生养成锻炼身体、

讲究卫生的习惯，增强体质，加强纪律观念，培养学

生团结友爱、朝气蓬勃和勇敢顽强的精神。 

初中阶段使学生掌握体育基础知识和体育卫生

保健知识，初步掌握基本运动技能。使学生养成自觉

锻炼身体的习惯，促进身体正常发育，增强体质。进

一步加强纪律观念，培养学生团结合作的精神、竞争

的意识和勇敢顽强的意志品质。 



最新监察执法全书

·２１１· 

音乐小学阶段主要学习我国优秀民族音乐作品，

初步接触外国优秀音乐作品，使学生掌握浅显的音乐

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培养学生对音乐的兴趣以及对

音乐初步的感受和表现能力，激发爱国主义情感和民

族自豪感。 

初中阶段主要学习我国民族优秀音乐作品，了解

一些外国优秀音乐作品，使学生初步掌握音乐的基础

知识和基本技能。增强对音乐的兴趣、爱好，进一步

培养学生对音乐的感受、表现和鉴赏能力，以及爱国

主义精神和民族自豪感。 

美术小学阶段初步接触我国民族民间的、国外的

优秀美术作品，使学生掌握浅显的美术基础知识和简

单的美术技能。增强学生对美术的兴趣和爱国主义情

感，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想象能力和美术欣赏能力。 

初中阶段进一步了解我国民族民间的、国外的优

秀美术作品，使学生掌握美术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形象思维能力、美术欣赏能力

和表现能力，陶冶学生高尚的情操，增强爱国主义精

神。 

劳动通过自我服务劳动、家务劳动、公益劳动和

简单的生产劳动、使学生初步掌握一些基本的劳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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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和技能。培养正确的劳动观念、良好的劳动习惯、

热爱劳动和劳动人民的感情。 

劳动技术使学生掌握一些服务性劳动和工农业

生产的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也可使学生适当掌握某

些职业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术。通过劳动培养学生具

有正确的劳动观点和良好的劳动习惯，以及热爱劳动

和劳动人民的感情。 

职业指导使学生了解关于就业和升学的方针政

策，了解当地有关学校和主要职业的情况、职（专）

业特点和不同职（专）业人员的素质要求，学习择业

的一般常识。使学生能够根据国家需要及自身条件正

确选择升学和就业的方向。 

活动 

本课程计划设置晨会（夕会）、班团队活动、体

育活动、科技文体活动、社会实践活动和校传统活动

等。 

各项活动都要结合其特点，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

创造性，使学生受到政治、思想、道德教育，扩大视

野，动手动脑，增长才干，发展志趣和特长，丰富精

神生活，增进身心健康。 

活动设置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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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会（夕会）举行升旗仪式，进行时事政策和日

常行为规范教育。教育学生热爱祖国，关心国家大事，

遵守学生守则，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班团队活动有目的有计划地开展内容丰富、形式

多样、生动活泼的集体活动。增强学生的组织观念和

集体观念，培养学生自我管理和相互交往的能力。 

体育锻炼进行早操、课间操、眼保健操和其他体

育锻炼。使学生增强体质，养成自觉锻炼身体的习惯。 

科技文体活动开展科技、文艺、体育等活动，由

学生自愿参加。使学生增强兴趣，拓宽知识，增长才

干，发展特长。 

社会实践活动参加社会生产劳动和社会服务、社

会调查、参观访问以及军事训练等活动。引导学生接

触工农，了解社会，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

强热爱劳动人民的感情和社会责任感。 

校传统活动从学校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组织有

教育意义的活动，包括国家重大节日、纪念日和民族

传统节日以及学校自定的科技节、体育节、艺术节、

远足等活动。引导学生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生动活泼

地发展。 

（二）地方安排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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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适应城乡经济文化发展和学生自身发展的

不同情况，本课程计划设置了地方安排课程。地方课

程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委员会、教育厅（局）

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和需要制定。 

（三）课程计划 

国家教委关于印发《加强薄弱普通

高级中学建设的十项措施（试行）》的

通知 

为了落实我委《关于大力办好普通高级中学的若

干意见》中提出的“要大力加强薄弱普通高中的建设”

的任务，提高普通高中整体质量和水平，现将《加强

薄弱普通高级中学建设的十项措施（试行）》印发给

你们，请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贯彻落实。在试行过程中，

要注意总结经验，有关经验材料报我委基础教育司。 

加强薄弱普通高级中学建设的十项措施（试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普通高中教育取

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是，由于多种原因，各地都程度

不同地存在着一些基础相对薄弱的普通高级中学（以

下简称薄弱高中）。这些学校有的办学条件困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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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素质不高；有的领导班子和教师力量薄弱，教育质

量较低；有的规模过小，办学水平和效益较差。薄弱

高中的存在，是客观现实，它制约了整个普通高中的

改革和发展，影响了普通高中整体质量的提高。为使

普通高中教育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

要。更好地为提高国民素质服务，现就加强薄弱高中

建设，提出以下十项措施。 

一、切实转变教育思想，更新教育观念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必须切实转变教育思想，破除

陈旧的教育观念，明确普通高中的性质及其双重任

务，树立正确的人才观、质量观，不能把为高等学校

输送新生作为普通高中的唯一任务，更不能把升学率

作为衡量普通高中办学水平的唯一标准。薄弱高中自

身要解放思想，摆脱升学率的束缚，“不求人人升学，

但求个个成才”，坚信向社会各行各业输送高素质劳

动后备力量与向高等学校输送合格新生都是为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都是为培养人才作出贡献。要

振奋精神，大胆改革，把办学方向从单纯面向升学转

到侧重为社会培养高素质劳动后备力量的轨道上来。 

二、继续调整中等教育结构，积极推进中考制度

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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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应依照《纲要》及其实施意见的要求，继续

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要制定政策

和措施，扩大初中毕业生分流到职业教育的比例，使

职业学校学生占高中阶段在校生数的６０％左右，这

不仅对职业教育的发展有利，而且对普通高中的建设

也有推动作用。职业教育相对薄弱的地方，在不影响

合理布局的前提下，可以将一些普通高中转办成职业

高中。 

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积极推进中考制度的改革，

改善一般高中，尤其是薄弱高中的生源状况，调动所

有高中的办学积极性，大面积提高普通高中的教育质

量。 

三、积极进行办学体制改革试验 

根据《纲要》的精神，要逐步建立以地方政府为

主，社会各界多方参与的新的办学体制。各级教育行

政部门应积极进行在社会力量参与下的薄弱高中办

学体制改革的试验。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试行公办民

助、公有民办、民办公助等办学形式；支持薄弱高中

与示范性高中、企事业单位或不同隶属的学校（包括

大学）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办学。通过改革办学体制，

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办学积极性，多渠道筹集办学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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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利用社会人才资源促进薄弱高中办学条件的改善

与教育质量的提高。 

四、大力推进办学模式改革 

薄弱高中可以办成兼有升学预备教育和就业预

备教育的学校，或试办成以就业预备教育为主的学

校，还可以继承和发扬本校的传统优势办成具有某种

特色的学校。 

农村的薄弱高中更要加大办学模式改革的力度。

要确立农村教育为当地建设服务的办学思想，结合农

村教育综合改革，为培养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需要

的通用性人才打下扎实基础。 

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积极鼓励并具体指导薄弱

高中根据学校的实际，扬长避短，确定办学模式并办

出各自的特色。 

五、合理调整学校的布局、规模 

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要根据当地的地理环

境、经济状况人口分布、人口预测和教育发展规划，

合理调整普通高中的布局。对布局过于分散、规模过

小、班额不足的学校，该撤并的坚决撤并，使普通高

中的规模一般不少于１２个班，每班不少于４０人，

以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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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努力增加投入，改善办学条件 

要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建立以政府拨款为主，社

会捐助，发展校办产业，收取学杂费等多渠道筹措教

育经费的体制，加大薄弱高中的经费投入。要制定优

惠政策，扶持薄弱高中搞好校办产业，并允许适当增

加收费，切实解决薄弱高中经费严重不足的困难。 

要有计划、有步骤、分期分批地帮助薄弱高中改

善办学条件。当前，要根据学校办学模式改革或办特

色学校的需要，重点解决好校舍、场地的改造与扩充

以及仪器设备、图书资料的添置更新问题，使薄弱高

中的办学条件逐步赶上其他普通高中的水平。 

七、进一步加强学校领导班子和师资队伍建设 

各地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要把教育思想端正、改

革意识较强、管理水平较高、年富力强的干部优先安

排到薄弱高中担任领导工作。要通过干部岗位培训、

教育督导等形式，加强对薄弱高中干部的指导与帮

助。薄弱高中的领导班子要认真抓好自身建设，不断

提高思想水平和管理能力。 

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要采取有力措施，重点

解决薄弱高中教师短缺，缺乏骨干教师的困难。在高

校毕业生分配、人事调动、教师培训进修等方面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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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薄弱高中的需要；制定政策，鼓励其他学校的优

秀教师到薄弱高中工作或兼课，使薄弱高中尽快建立

一支数量较充足，结构较合理，各个学科都有一定数

量教学骨干的教师队伍。教学研究部门、教育科研部

门、高等学校应当把帮助薄弱高中教师提高业务能力

作为重要工作抓紧抓好。薄弱高中要加强教师队伍管

理，重视师德教育，大力培养优秀青年教师，抓好骨

干教师队伍建设，提高全体教师的业务水平和教育教

学能力。同时要积极进行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充

分调动教师工作积极性，增强学校活力。 

八、深入开展教育教学改革 

薄弱高中要强化学校的德育工作，抓好校风、学

风建设。要特别重视对学生进行道德品质教育、法制

教育，加强对学生的心理健康辅导，严格日常行为规

范训练。要根据时代要求和学生的思想、心理特点，

确定适合学生实际的德育工作目标和方法，坚决摒弃

任何不尊重学生人格。伤害学生自尊心的简单粗暴的

作法，使学生具有遵纪守法的行为习惯和健康心理，

热爱祖国，热爱学校，尊敬师长，积极进取，奋发向

上。 

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教研、科研部门要指导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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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进行课程、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改革。在课程

设置上，薄弱高中除了开好必修课外，还要根据学校

办学模式的特点开设选修课和活动课，适当强化学校

的特色课程；在教学内容和教学要求上，要着重保证

必修课的质量，使绝大多数学生达到高中毕业会考合

格要求。学校要加强教学管理，引导教师转变教育思

想，更新教育观念，自觉遵循教育规律，努力改革教

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在教学过程中重视调动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培养学生的学习能

力，使学生主动地、生动活泼地、全面地发展。 

九、建立科学的评估体系 

教育行政部门要改变用单一的评估标准评估各

类普通高中的作法。对薄弱高中要制定相应的科学的

办学水平、办学效益评估标准。对以为社会各行各业

输送素质良好的劳动后备力量为主要任务的学校，要

充分肯定他们的办学成绩，给予表彰鼓励，并向社会

广为宣传，引导社会用正确的观点评价学校，形成有

利于薄弱高中进行办学模式等方面改革的舆论导向，

争取社会的理解支持，增强学校改革的信心。 

十、提高认识，统筹规划，保证加强薄弱高中建

设工作顺利进行 



最新监察执法全书

·２２１· 

加强薄弱高中建设，提高普通高中整体质量，是各级

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的责任。各地政府和教育行政部

门要提高认识，把加强薄弱高中建设的工作与建设示

范性高中的工作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去抓，要制定改

变本地薄弱高中面貌的工作规划，实行目标管理，但

在操作过程中要注意避免挫伤这类学校办学积极性

的作法。各地要建立党政领导联系薄弱高中的制度；

教育行政和教学研究部门要定期到学校了解情况，指

导工作，切实帮助学校解决办学上的困难；要建立示

范性高中与薄弱高中挂钩的制度，示范性高中的教育

资源应尽可能与挂钩的薄弱高中共享，双方在教育、

教学、管理工作等方面相互促进，共同提高。各级教

育行政部门要重视发现、培养典型，及时总结经验，

坚持常抓不懈，务必取得成效。对薄弱高中建设没有

规划，工作没有成效的地区，一律不进行示范性高中

的评估验收，以保证加强薄弱高中建设工作的顺利进

行。 


	国家教委关于印发《中、小学校及中等师范学校电化教育设备配备标准》的通知                                                                                  7页
	国家教委关于印发《小学生体育合格标准实施办法》的通知                                                                                                    9页
	小学生体育合格标准实施办法                                                                                                                              9页
	国家教委关于印发《县电化教育中心设置暂行规定》的通知                                                                                                   12页
	国家教委关于印发《试点中学培养体育运动后备人才暂行管理办法》的通知                                                                                     15页
	国家教委关于印发《示范性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规程》的通知                                                                                             23页
	国家教委关于印发《实行新工时制对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课程(教学)计划进行调整的意见》和《实行新工时制对高中教学计划进行调整的意见》的通知                 31页
	关于实行新工时制对高中教学计划进行调整的意见                                                                                                           36页
	国家教委关于印发《实行全国中小学校长持证上岗制度的规定》的通知                                                                                         38页
	国家教委关于印发《全国幼儿教育事业|"九五"发展目标实施意见》的通知                                                                                      42页
	国家教委关于印发《全国普通大、中学校学生体育竞赛暂行规定》的通知                                                                                       51页
	国家教委关于印发《全国高等师范学校师资培训"八五"计划要点》和《关于加强各级高师(高校)师资培训中心建设的意见》的通知                                     55页
	国家教委关于印发《普通中小学和中等职业学校落实<学校体育工作条例>检查评估细则》与《普通中小学和中等职业学校落实<学校卫生工作条例>检查评估细则》的通知   71页
	国家教委关于印发《普通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学籍管理规定》的通知                                                                                             74页
	国家教委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专科教育的培养目标和毕业生的基本要求(试行)》等两个文件的通知                                                             88页
	国家教委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励办法》的通知                                                                                     95页
	国家教委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举办非学历教育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100页
	国家教委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函授教育辅导站暂行规程》的通知                                                                                          106页
	国家教委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函授部主任岗位规范》的通知                                                                                              118页
	国家教委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清理审核结果》的通知                                                                                        124页
	国家教委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等文件的通知                                                                                              126页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规定                                                                                                                          131页
	国家教委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业技术师范教育类>(试行)》的通知                                                                            165页
	国家教委关于印发《普通高等教育学历证书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171页
	国家教委关于印发《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县贯彻<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和<学校卫生工作条例>的意见》的通知                                                      178页
	国家教委关于印发《民办高等学校设置暂行规定》的通知                                                                                                    185页
	国家教委关于印发《面向二十一世纪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原则意见》的通知                                                                                196页
	国家教委关于印发《九年义务教育小学思想品德课和初中思想政治课课程标准(试行)》的通知                                                                    203页
	国家教委关于印发《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课程计划(试行)》和24个学科教学大纲(试用)的通知                                                      206页
	国家教委关于印发《加强薄弱普通高级中学建设的十项措施(试行)》的通知                                                                                    220页

